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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观合品
134

 

 

                 壬二、破有为有自性之能立。    分三：  

                  癸一、破合由自性有； 

                      癸二、破因缘作为我所由自性有；  

                     癸三、破系缚解脱由自性有。     初中分三： 

                          子一、释品文； 

                          子二、合了义经； 

                     子三、摄义、示品名。  

子一、释品文。 

于此，有云：“诸有事应由自性有，经中说有彼等之合故，如

经云：‘依眼与色，而生眼识。’及‘是三集合而生于触，与触俱

生是名为受。’如是又云：‘受想二法，是合而非不合。’及云：

‘贪瞋无明诸结遍合。 ’于诸行中说有合故。 ” 

        破如是许分二： 

        丑一、破合由自性成立； 

        丑二、示以此亦可破除正合等。    初中分二： 

                            寅一、立宗； 

                     寅二、示能立。  

 

 

 

 

 

 
134 此处之“合 ”，藏文为“ཕྲད་པ། ”，为会合、接触之义。汉译本中，罗什大师译此品名

为“观和合品 ”， 《般若灯论》则译为“观合品 ”。若译为“和合 ”，易与第二十品

中所说的“和合（聚合） ”相混淆，故 此处顺从后者，定名为“观合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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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一、立宗。 

颂曰： 

罗什译：见可见见者，是三各异方，如是三法异，终无有合时。  

藏本译：所见见见者，是三中两两，及一切彼此，相合终非有。  

        答：所见色、能见眼、及见者识，非但此三中眼与色、眼与识 

、或识与色等两两、乃至彼三一切，于一时中彼此相合终非由自性 

有。  

颂曰： 

罗什译：染与于可染，染者亦复然，余入余烦恼，皆亦复如是。  

藏本译：贪及与贪者，所贪亦如是，余烦恼余处，三相性亦然。 

 如说见等三法，当观贪与贪者、贪与所贪、贪者与所贪等两两

及此三一切亦复如是，终无同时彼此相合。如说于贪，如是瞋、痴 

等诸余烦恼、及闻、闻者、所闻等余处，皆非由自体性有三相相合 

性而令两两及三者相合。 

 

           寅二、示能立。    分二： 

                         卯一、以异由自性无而破合； 

                      卯二、观一异而破合。    初中分三： 

                            辰一、列出论式； 

                              辰二、此理亦当结合余法；  

                         辰三、成立因。 

辰一、列出论式  

颂曰： 

罗什译：异法当有合，见等无有异，异相不成故，见等云何合。 

藏本译：异法当有合，然因所见等，异相非有故，是则不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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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合由自性有，则必须彼此由自性有异。”此遣遍
135

成立 

。 然而“ 所见等中， 非由自性有异故  ”，以此为因，可立宗 说：

“ 于彼等中，不应由自性有合。 ”  

辰二、此理亦当结合余法。  

颂曰： 

罗什译：非但见等法，异相不可得，所有一切法，皆亦无异相。  

藏本译：非但所见等，异相非为有，任何法相共，皆不应有异。 

        除此之外， 非但所见等住于因果的有事非由自体性有异，瓶、 

布等任何相共之法，皆不应由自体性有异，故此是从彼等由自体性

亦非有合而说，因为此处是为显示一切有事皆由自体性无合故。 

 

                     辰三、成立因。    分二：  

                      巳一、陈述因； 

        巳二、于彼断过。 

 

巳一、陈述因。  

颂曰： 

罗什译：异因异有异，异离异无异，若法从因出，是法不异因。  

藏本译：异依异而异，离异异不异，若法依某法，此则不异彼。  

        言“ 瓶于布为异  ”之异，是依异法布而安立。 若不观待所异 

处布，则“ 异法瓶于布不成为异  ”。先成立一切安立为异者， 皆 

须依彼异而安立。而后总说周遍：若法依于某法，则此法于所依处 

 
135 论主的论式为：“合应非由自性有，见、见者、所见等中两两或三者非由自性有异

故。”其遣遍则为：“若合由自性有，则必定彼此由自性有。”若某一论式成立，则其遣

遍必定成立，譬如“张三生于中国，生于北京故”的论式成立，其遣遍“张三若不生于中

国，则必定不生于北京 ”也必定成立。 



246 

 

彼法不应由自性有异。此后则别配说：瓶虽于布为异，然是依布而

为异，故非离布由自体性有异。 

 

                       巳二、于彼断过。   分二：  

                            午一、断不定过； 

                            午二、断不成过。 

午一、断不定过。 

         问：“ 瓶于布为异， 亦是依于布、观待于布， 亦是由自体性

有异，此有何过？ ” 

颂曰： 

罗什译：若离从异异，应余异有异，离从异无异，是故无有异。 

藏本译：若异离异异，无异应成异，离异而成异，非有故无异。 

 若异法瓶离于异法布而由自体性有异，尔时不待所依处布而独

有之瓶，亦应可有“于布为异 ”的名言施设，然不见有。于布观待

与不观待二者直接相违。瓶于布为异，是观待于布而为异。但异若

由自体性成立， 则应由其自体之力自主成立，则与依赖他法相违，

且此亦不合理，因为若不观待于异法布，则可出相反过曰：“离布

而成异之瓶 非有，以是之故，彼瓶于布由自体性无异。 ” 

        此等正理，如《百论》云：“若有从缘生，彼即无自在，此皆

无自在，是故我非有。”彼释论中释“我 ”为由自体所成之自性。

而此处释论（《显句论》）则说：瓶异于布是待布为异，而成立瓶

之自体则不待于布。应如是区分是否观待而成之诸差别。此贯穿始

终的不共正理，是大难处，故当数数忆念。 

        问：“若你不许有少分异，又岂可说‘异依异而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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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因为此是相互观待而成之异，安住于世间名言之中而说为

“异 ”故。《佛护论》亦云：“ 由世间名言增上为异”。 

 此处，释论（《显句论》）答“若世间世俗中说瓶布为异，何

故不说种芽为异 ？ ”之难， 说世间虽执瓶布为异， 但并不如是执

种芽为异的区别，其义是说“俱生心识执瓶布为自相所成的各别之

物， 但并不如是执种与芽 ”， 而非“于名言中瓶布有异、 种芽无

异  ”之义。 近取之因果， 俱生心识并不执为由自相所成的各别之

物，其原因前已说讫。由自相所成的瓶、布，于名言中亦无，然而

唯异则于名言中有，以说瓶异于布是缘起故、二释论亦说于名言中

有故。 

 六识与眼等六根、色等六境，无由自体性所成之异，以此为因 

，破除合由自性成立，是（此品）主要之义。而此因，则由“若异

离异异  ”、“ 若法依某法 ”等颂成立，故须说明六识异于根境是

缘起，而诸因果亦是唯异。若不如此，则彼等俱非一异，应不能成

立。因为于唯有法，一异并非直接相违，然而于实有法，则必为谛

实一、多随一， 故不能成立。 

 问：“若尔，则于名言中应有他生。 ” 

 答：《入中论释》中，说自宗三性建立释经之理，故虽名言中

亦须许依他，但与他生并不相同。因为许他生之义与他生名言者， 

是作“ 果从自生还是从他生  ”想的宗派说者观察后而许， 彼并不

作“ 果从与自唯异者生不生  ”的观察，而是观察是否由自体性为

异后，将由自相为异之生作为他生之名言故，而依他之名言是为遣 

除“果自主生”之想，以唯依因缘增上作为依他之名言故，及自性

所成之异并不能遍唯异 136故。 

 
136 是唯异则定非自性所成之异，因此不能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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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二、断不成过。 

 诸食米斋者（胜论师）云：“若异法观待异法乃生异觉，则应

彼此自性无异。 然我不作是说，因为有一‘ 异性  ’，亦总亦别，

此与何法相合，则彼法虽不观待异法，然应说为异，以是之故，我

等所言并无过失。 ” 

颂曰： 

罗什译：异中无异相，不异中亦无。 

藏本译：异性异中无，不异中亦无。 

        答：此中所谓“ 异性  ”之总相， 于已成立为异的差别法中，

应无异义，因为于彼等中，不须妄计有异义的异性故。计有异性，

是为成立为异，然而彼等已成立为异故。非但如此，于一不异之法

中，异性总相亦应无有异义，因为彼中有一性与你所说有异义的异

性相违故。 而俱非一异的第三蕴亦不存在。 因此，所谓“ 异性 ”

之总相，于任何法中皆无异义。 

 问：“你虽破‘ 异性  ’总相，然异先且为有，无异性者则无 

有异， 故亦应有‘异性 ’总相。 ” 

颂曰： 

罗什译：无有异相故，则无此彼异。  

藏本译：既无有异性，则无异或即。 

        答，既然所谓“ 异性 ”总相如前所说并非为有，则异， 或即 

、一， 皆由自体性非有。 

《佛护论》对此偈作了两种不同解释，与上不同。 

卯二、观一异破合。 

问：“ 虽你已说见等无异， 然经有云：‘ 触谓三合 ’，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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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自性有，以此之故，见等亦应由自性有。 ” 

答：此中，若见等由自性有合，则彼等是由自体性为一还是由 

自体性为异？ 

颂曰： 

罗什译：是法不自合，异法亦不合。 

藏本译：彼彼不自合，异异亦不合。 

 若如初者，彼法与彼法应无自合，如奶独有不待于水，则不可

说与水相合。而由自性为异的异法与异法亦不应合，如奶与水各别

而住， 则不可说与水相合。 

丑二、示以此亦可破除正合等。 

 问：“ 二法已合为一时是一， 故不合。 二法别住时亦不合。

虽以此破合，然有异法正合，故仍应有合。 ” 

颂曰： 

罗什译：合者及合时，合法亦皆无。  

藏本译：正合与合法， 合者亦非有。 

 答：正合若亦由自体性成一，则彼与彼不能自合。若是由自体

性为异，则不应合，因为（若如是则）一切同样不合者皆应相合故 

。若许半合者，若彼以一分相合计为全体相合，则出一过破之；若

彼许为两分， 则出异过破之。 因此， 能成办合之作用的作业—— 

正合非有。  

 问：“虽无正合，应有合法。 ” 

 答：既无正合，则无合之发起，亦无作用圆满之合法。 

        问：“纵无圆满之合法，然（合为）一体之前，应先有异体之

合因有事——合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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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无彼合法，则无能合，亦无于圆满作用住自主位的能合者。 

子二、合了义经。 

 如是，为明所示眼、色等根境与识相合非由自体性有，此理亦

有了义经教成立，及明破除诸法具、合的一切圣言，皆是此品之所

解释， 故略示与了义经相配合者： 

        如《优波离请问经》137云：“ 若眼自能见色者，…….，是故知 

眼不能见。”末后又云：“ 若能知此无性法，菩萨生死即涅盘，虽

行诸欲实无染，离染能调诸众生。 此虽无人无寿者，诸人王者利众

生，众生非有而利益，彼等此事甚为难。”乃至：“ 此中究竟无有

染，若能胜解此法性， 彼于三有意无染。”示眼等法中无具、无合 

、及无染等， 并明如是通达之功德。 

子三、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合品第十四。 

        诸法合、具、集、聚，于由自体之力而有者上，悉皆无法安立 

。而于无自性的彼等法上，此诸安立一切极为合理。于此二谛之理 

，当起坚固定解。 

释第十四观合品八颂竟。 

 

 

 

137 汉译《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第二十四》。此处引文为：“若眼自能见色者，何故待

缘方能了，眼常因彼诸光明，能见种种青黄色，当知见性依众缘，是故知眼不能见。” 

“了知诸法如实相，常行生死即涅盘，于诸欲中实无染，调伏众生言离欲。大悲利益诸

众生，而实无人无寿者，不见众生而利益，当知此事甚为难。 ”“于中究竟无所有，若

能了知如是法，我说名为离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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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观自性品 
 

癸二、破近取因缘由自性有； 

子一、释品文； 

子二、合了义经； 

子三、摄义、示品名。 

子一、释品文。 

 《显句论》衔接之文为：“ 于此，有云：诸有事者应自性有， 

芽及诸行有种与无明等近取能生因缘故。 ”。 

《佛护论》中则为：“ 曰：汝亦许有事是依缘生，复说彼等是 

无自性，岂诸有事既是生法又无自性？若从因缘不生有事自性，当 

生何者？若从线因不唯生起布之自性，是则唯生线之自性乎？若悉

不生任何法者，岂得言生？答：汝岂骑马而不见马？汝亦说有事是

依缘起，却不见彼无自性性。”诸有事中由自体所成之自性丝毫亦

不容有，然依因缘生起有事，有执此二所许相违，此品释其并无相

违，以此衔接（上下文）。当知分辩此二混淆，是正理中最切要者。 

如是，破由自性成立之说分二： 

                           丑一、破诸有事由自性有； 

            丑二、示若言由自性有则不出边执。  初中分二： 

          寅一、破由自性有之能立；  

          寅二、示由自性有之能害。  初中分三： 

                                    卯一、正义； 

                                    卯二、示以此理破余三边；  

                                    卯三、为破彼故诃责其见。  初中分二： 

                                辰一、示自性无须因缘且与之相违； 

                                辰二、示自宗自性之相。 



252 

 

辰一、示自性无须因缘且与之相违。  

颂曰： 

罗什译：众缘中有性，是事则不然，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 

藏本译： 自性从因缘，出生则非理， 自性因缘出，则应是所作。 

       答：诸行与芽等若有自性，则从无明与种子等因缘出生应不合

理，因为自性已有，无须能生故。 

        问：“ 自性若于生前已有，生则无义。然唯非前已有之自性，

依因缘生。 ” 

        答：若如是，从因缘生故，其果自性应是所作。 

        问：“应是所作，此唯应许。 ”  

颂曰： 

罗什译：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义。  

藏本译： 自性是所作，此言岂可有。 

        答：岂可说：“亦是所作，亦是自性”？不可！彼此相违故。 

 此中，造作与非造作，二者直接相违。因此，于同一所依事上 

，若否定一方则必须肯定另一方。对于所作，以造作可以周遍，而

对于自性或本性， 以非造作可以周遍 138 。因此， 是所作与是本性

二者，于同一所依事上不能共存。如世间亦不说水之热性、及变宝

师改造猫眼石等伪造的红宝石是彼等的自性。 

        问：“然世间说火之热性及红宝石等种类之体为彼等自性，凡 

是所作必非本性岂合道理？ ” 

        答：世间不名改造为自性或本性，此宗中亦许。但世间如是称 

火之热性为火之自性或其本性，此宗则说：“彼亦非火之本性，离 
 
 
138 凡是所作，必定是造作。凡是自性或本性，必定非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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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之相故。”因为火观待引火透镜等因缘乃可得有，火之热性亦 

同于火，故显然可决定说：“是所作故，应非自性，如水热性。 ” 

 此中，“水之热性与火之热性虽同由因缘所作，然是否改造则

不相同， 故是否自性亦不相同 ”的想法， 于世间中虽是共许， 然

诸说实事师并不许可水生热与火生热有由不由自性生的差别，故不

许世间中若立为造作则不名自性之理，但自宗则如是承许。 

 诸凡夫对无自性的有事执着为有自性，而后只见此法不见余法 

， 则谓：“ 火之相即热 ”，如其所执而说其相，因为说：“ 自身

之相即是自相 ”故。而于彼等，由共许门中，佛亦于《阿毗达磨》 

中安立彼等世俗自体，并说无常等与他法所共之相名为共相。其中 

，热是火之本性、无常是有为之本性，于名言中亦无。然如《阿毗

达磨》从共不共而说的自相与共相，许于名言中有则是自宗。因此 

，由自相有或由自体性有，与不共通的自相，二者差别极大。 

        释论（《显句论》）言彼等由共许门《阿毗达磨》中说为自相 

者，是说由于凡夫执“ 彼彼是某某法之相者，即彼等法之本性 ”，

故此执未破之间，对彼等辈说二种相。非说《阿毗达磨》中亦如执

火之热等为其本性般，就彼等本性安立二种相。以《入中论》云：

“般若经中佛俱遮，彼等对法俱说有。”论释中说：阿毗达磨藏中

由自相共相等差别门俱说五蕴为有，而般若经中则说五蕴由自性空 

，故是说胜义中同无而名言中同有故，及名言中亦不许火之热性为

火之本性故。 

 因此，彼火之热性等自宗并不承许，故非所谓“ 他所共许 ”，

若不分别火之热性与火之自性而执为一，此于自宗并不成立，唯他

宗中立为共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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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二、明自宗自性之相。 

        问：“若言：‘是所作法，故非自性 ’，则何为自性之相？何

为自性？ ” 

颂曰： 

罗什译：性名为无作，不待异法成。 

藏本译： 自性非造作，不待于他法。 

        答：此中， 自之体者，名为自性。 故可说：“ 若何者是某有

事自有之体，则此是彼之自性 ”。 

        问：“ 何者是某法自有？ ” 

        答：若某有法之法非为造作，则此法是彼有法自有。若是造作

之法，则非是彼自有，如水之热。若何法不待于他，则此亦属彼自

有，如自之仆与自之财等。若何法有待于他，则非属彼自有，如暂 

借物自无主权。如是说者，并非显示一切造作、及有待除彼之外他 

法者，皆非胡涂虫法自有，而是说安立为彼法自性或本性的自所有

者，必须是一属彼的非造作、非如除彼之外依赖他法的假借物般之

法。 

 因此，火本来的非造作之体，非昔无而新生，三时皆于火中无 

乱，非如水之热、此彼岸、长与短等待他因缘，此则说为火之自性 

等。 

        问：“何有如是火之自体？ ” 

        答：释论（《显句论》）云：“ 此亦非由自体而有，亦非是无 

。”义谓虽有，但并非由自体而有。如《入中论释》云：“此中胜 

义者，谓现见真义殊胜智所得境体，然非由自体性所成。”虽如是

由自体无， 然释论云：“ 为令闻者离怖畏故， 增益而于世俗有彼 

。”此说为此所为故有， 故若言“ 胜义谛非所知 ”则不合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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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摄法经》139云：“为令远离怖畏处故，名言增上说有生灭。”

则应生灭亦非所知。若因所言“ 增益 ”， 而说“胜义谛非所知 ”

者， 亦不合理， 因为言“ 增益而有 ”的依据，是《三摩地王经》 

：“无文字法中，何闻何可说，增益而闻说，彼无文字法。”说闻

者、说者、及所说法皆是增益而作，则应彼等亦非所知。因此，由

心假立而说， 经中亦多说为“ 增益 ”， 故不必与增益二我相同。 

释论所说：“ 问：若言增益而有彼，则彼应如何耶？答：彼之自体，

即所谓诸法之法性。”是对之前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彼者，即诸法

之自体。自体者，即是自性。自性者，即是空性。空性者，即无自

性。无自性者，即是真如。真如者，即真如体中不变性及常住性。

若彼等由无明翳力所获得者于真实性中有，则必须被圣者的无漏根

本智所得，然而悉无所见，由悉不见彼等之理，而以彼等之真实性

作为彼慧之境，因为即由彼慧通达诸有事之真实性故；及诸有事于

真实性中不成立，此性即是彼等之真实性故；所破若有，则应可得 

，然不可得， 由此不可得性安立为通达破所破故。 

         说“ 无见为胜见 ”之义， 亦非任何亦不见却许为见， 是如前

所说，不见戏论安立为见离戏，故见与不见非指一事。 

 如《般若摄颂》140云：“ 不见于色不见受， 亦不见想不见思 

，若心意识皆不见，如来说此名见法。如有情言见虚空，当观虚空

如何见，如是佛亦说见法，非以于喻能说见。”此说不见的是五蕴 

，所见的是法即真实性之义，如经云： “若谁见缘起，彼则见于

法。”此复与喻相同。喻中虚空，唯是否定碍触。见虚空或通达虚

空，是指若其所遮障碍为有，则应可得，然并不见。此中所见的是 

 
 

139《正摄法经》，汉译为《佛说法集经》，元魏菩提流支译。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卷三

云：“无所发菩萨言：善男子，为愚痴凡夫着生灭法故，诸佛如来以大慈悲为护惊怖，随

顺世谛作如是说诸法生灭，而一切诸法不生不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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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空，不见的是障碍。若非如此喻而见，而是如同见青色般见真实

义，则以末行可以破除。 

 经说不见五蕴，是说非由无漏根本定作为有法而见。如是，则

见真实性亦非非有事而纯假立，彼胜义亦非由自体成立。虽一切有

法皆不能成立为如是自性，但诸法性可成立为如是自性。而由自体

成就的自性，则任何法皆不能成立。 

卯二、示以此理破余三边。 

 问：“破诸有事于自性中有，可破自事，然他事仍应由自性有 

，彼未破故。既有他事，则自性亦应由自性有。 ” 

颂曰： 

罗什译：法若无自性，云何有他性，自性于他性，亦名为他性。 

藏本译：若自性非有，岂可有他事，他事之自性，即说为他事。 

 答：若热可成立为火的自性，方可观待于湿之自性安立为他事 

。然观察时，任何有事皆不可作为自性而有，则于尔时，他事又岂

可由自性而有？不可！因为他事之自性、自体由自性成立，即说为

他事是由自性成立故。 

 问：“ 自之自性、 自体及他有事自体此二虽破，然有事仍应 

由自性有，未破除故。 ” 

颂曰： 

罗什译：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  

藏本译：离 自性他事，岂得有有事，有自性他事，有事则得成。 

        答：离自性与他事外之有事，岂得为有？没有！若自性与他事 

 
140 汉译为《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多经》，赵宋法贤译。卷中云：“色无相以受无相，
乃至想行亦复然，识亦如是五法同，是法无相佛佛说。起虚空见众生相，虚空无相不可得 
，佛说法法非相应，不说非有非无相。 ”与藏文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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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由自体性有，有事由自性有则得成立，然而彼二此前已破，是

故有事由自性无。 

问：“ 你虽破有事，然未破无事，故无事应由自性有。既有无

事， 有相对故，亦有有事。 ” 

颂曰： 

罗什译：有若不成者，无云何可成，因有有法故，有坏名为无。  

藏本译：有事若不成，无事则不成，有事变异者，人说为无事。 

 答：若由自性有的有事不成立，则由自性有的无事亦不成立，

因为瓶等有事从现在位变异，世人则说前事为无故。 

 此处的意趣，是虽对于所破于所知中不存在的无事，亦须破除 

谛实，但因对于有无所破其执实力有强有弱，以此关要，若可成立

某一所破有事之无事为无谛实，则易成立其余无事为无谛实。 

卯三、为破彼故诃责其见。  

颂曰： 

罗什译：若人见有无，见自性他性，如是则不见，佛法真实义。  

藏本译：见自性他事，有事及无事，彼等则不见，佛法真实义。 

 如是自性、他事、有事、无事皆非由自性所成，若有自诩无倒 

解释佛语者，却因经说“ 地之自性谓坚固，受之自性谓领纳境 ”

等，而见自性、他事、及识等现在有事、彼等过去无事由自性有，

彼等则不见、亦非宣说佛世尊所说甚深缘起真实性义。 

 如是由自体性而有的自性等与正理相违，并非许诸佛所说诸法

自性与正理相违，因为诸佛无倒了达一切诸法之自性故。以此之故 

，诸智者皆唯以佛语作为正量， 因为合理而不欺诳故。 从“ 经 ”

的梵语上解释：从尽一切过的信许者而来，故名为经；能令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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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能令遍解真实性，故名为经；正对而行，谓依此故从于生死趣向

涅盘。故唯圆满佛陀之语，可立为经。此外异类理论，不合理故， 

立为非经。 

         寅二、示由自性有之能害。    分二：  

              卯一、经教之能害； 

         卯二、正理之能害。  

卯一、经教之能害。 

颂曰： 

罗什译：佛能灭有无，如化迦旃延，经中之所说，离有亦离无。 

藏本译：佛知有无事，是故于教化，迦旃延经中，双遮有与无。 

        见自性、他事、有事、无事由自性有，不合理故，非真实性。

以此之故，佛于《教化迦旃延经》中，对诸希慕解脱的所化众生说

道 141：“ 迦旃延，何以故？ 此世间中多着有无， 故不得解脱生、 

老、病、死、忧、悲、苦、恼，不得解脱死逼迫苦。”双遮有无二

边。此经是一切部俱诵之经，此经及所述正理，皆不许自性等四由

自体性有。世尊何以胜出一切，即由无倒了知有事无事之自性。 

卯二、正理之能害。  

颂曰： 

罗什译：若法实有性，后则不应异，性若有异相，是事终不然。 

藏本译：若由自性有，是则不应无， 自性变异者，是事终非有。 

 
 
141 《杂阿含经》卷十（第 262 经）云：“阿难语阐陀言。我亲从佛闻。教摩诃迦旃言。世

人颠倒依于二边。若有．若无。世人取诸境界。心便计着。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 

不计于我。此苦生时生．灭时灭。迦旃延。于此不疑．不惑．不由于他而能自知。是名正

见。如来所说。所以者何。迦旃延。如实正观世间集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 

。则不生世间有见。迦旃延。如来离于二边。说于悲．恼．苦集。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

故彼灭。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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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火等若由自性而有，尔时彼由自性而有的自性，则不应

又变异为无。何以故？ 因为由自性有而变异者，任于何时终非有 

故。犹如虚空之无障碍，任于何时皆无变异。是有变异之法，则如

水之热性般，非是自性。 

颂曰 142：  

罗什译：若法实有性，云何而可异。  

藏本译：若自性非有，是谁之变异。 

         问：“ 若因自性有者无变异故、 及变异可得故， 而言有事非 

自性有者，既非由自性有，应是谁之变异？以此之故，非由自性有

者不应变异。然彼可见，故诸有事应自性有。 ” 

颂曰： 

罗什译：若法实无性，云何而可异。  

藏本译：若有自性者，又岂容变异。 

答：若彼自性是由自体而有，则又岂容变异？不容！ 

 《佛护论》认为（此颂）前两行，是以变异因由自性无，破除 

有变异之有事；后两行，是以自性有者不应变异，破除有事由自性

有。认为四句皆是自论 143。 

        释论（《显句论》）此处所说 ：“ 言‘ 变异可见， 故非有自 

性 ’者，亦是就见他所许‘ 变异可见 ’而说， 我等则任于何时、

任于何法皆不许有变异 ”， 是针对之前“ 火等由自性有者亦变异 

，亦是汝之所见 ”、“ 自性变异可见，故非由自性有 ”而说，非

说不许唯变异。 

 
 
142  此颂前两句与后两句的顺序，藏译与汉译恰好相反。月称论师《明句论》认为前两句是

敌者所说，后两句是论主破斥。其余诸家则认为四句皆是为论主所说。 

143《佛护论》认为本颂四句皆是论主所说，对此颂的解释，与汉译《青目释》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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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示若言由自性有则不出边执。  

颂曰： 

罗什译：定有则着常，定无则着断，是故有智者，不应着有无。 

藏本译：言有则执常，言无则见断，是故有智者，不应住有无。 

 如是由自性成立者毕竟非有，若正如是，而谁妄计诸事为有、 

及计前事灭后为无，彼定言有则成执常，言无则成见断。见常见断

皆能障碍增上生及菩提解脱，作大非义，是故对于有无二边，智者

皆不应住。 

问：“何故见有事无事，则成常断之见？  

颂曰： 

罗什译：若法有定性，非无则是常，先有而今无，是则为断灭。 

藏本译：若法自性有，非无则是常，先有而今无，是则应成断。 

        答：若说某法由自性有，则彼自性不灭，永非为无。以此之故 

，许自性有，则成常见。而许唯有，并非常见。若许先时所生有事 

由自性成立，又许今时、后时坏灭为无，由此则应成断灭见。而许

先时唯有、第二时唯灭，则非断见。我等不成依于自性的常断之见 

，因为不许有事由自性有故。 

 问：“ 你虽无常见，但有断见。 ” 

 答：若先许将断之有事由自性有，而后许彼为无，则既由自性

有，须仍为有，拨无则成断见。但对绝非由自性成立者说彼为无， 

于彼无损减故， 不成断见。 如《入愣伽经》云 144：“ 世尊，若谁

先许贪瞋痴等，后言贪瞋痴事非有，彼则成断无者。”若许有事由

自性有，纵未说彼为常，仍成常见。若许先时由自性有者于第二时

坏灭，纵不许彼相续间断，仍成断见。因此，从许有事由自性有以 

 

144 汉译《大乘入愣伽经》卷四云：“大慧白言。谓有贪瞋痴性后取于无。名为坏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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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皆不出于常断二见。 

 若不许有事由自性有，虽无依于自性的常断二见，然若无处安

立业果，则成诽谤而堕断见。对此，不能说：“ 不许将断之事，则

不成断见。”因为顺世外道，亦非先许前后世及因果等将断灭者， 

而后说彼为无，但仍不免成为断见。 

 瑜伽行派许唯依他起心与心所由自相所成而除无见、许依他中

无有遍计而除常见者，就观待外境的能取所取于名言中有，则成损

减，就依他起无有谛实，则成增益，故仍堕于断常二边。 

 因此，唯中观师之见，能不堕有无二边、远离常断之过，余宗

则非。此语《宝鬘论》亦云：“说我蕴实有，世间数论师，胜论裸

形前，试问离有无。故应知佛法，不死真甘露，离有无甚深，是不

共正法。”唯说补特伽罗我者，谓自部中说补特伽罗我实有者。 

        唯说蕴者，谓自部中说补特伽罗无实而蕴实有者。总之，无由 

自体所成之自性，乃至不知于彼安立有业果及系缚解脱之间，不论

作何种理欲离常断，然终不出常断二边，因为欲离断见则须许有边 

、欲离常见则须许无边故。 

 因此，言“ 无色而有心 ”、及“ 遍计执非自相成，余二性（ 

依他起、圆成实）由自相成 ”等唯识之理， 如正量部所说补特伽 

罗般，皆是大悲世尊为令渐次证悟胜义方便引导故说。于此类化机

前所说的是不了义，非是了义。安立佛语何者为了义、何者为不了

义，应随《三摩地王经》及《无尽慧经》所说而知。此理广衍，应

从《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而知。 

子二、合了义经。 

        如是，为明一切法中皆无由自体所成之自性，此正理所示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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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深经教成立，及为显示一切作如是说之圣言皆是此品之所解

释，故略示与了义经相合的方面： 

  《三摩地王经》云 145：“ 诸法难思悉无起，有事无事知皆亡 

，诸凡愚众被心转， 受百俱胝诸有苦。”及云：“ 我念过去不思 

议，劫前曾出人中尊，佛号名为无事起，大仙以筏利众生。生已无

间住虚空，宣说一切法无事，尔时得号与此同，此声遍满诸世间。 

一切诸天皆发声，唱言无事如来出，生已无间行七步，宣说诸法皆 

无事。当宣一切诸佛法，而成正觉法王时，从诸草木药山岩，皆出

诸法无事声。尽彼世界所有声，皆宣无事无所有，如是引导于世间 

，种种音声极出生。”无事之义，即无自性之义。 

子三、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自性品第十五。 

 总则有事、无事，别则自事、他事、及所谓诸法真实性之自性

等，若是由自体之力而有，则全然无法安立，当于此品正说之义，

生起定解。尔时则当顺势思维：唯由名言之力安立为有，则彼一切

最极合理。 引生缘起定解。 

释第十五观自性品十一颂竟。 

 

 
 
 
145汉译《月灯三昧经》卷二云：“缘起法无有，无有更不有，分别有无者，是则苦不灭。 

”及云：“尔时佛告月光童子言。于过去广大久远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过阿僧祇劫。尔时有

佛。名无所有起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现于世。 

云何名为无所有起如来应正遍知。童子。是佛生时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行于七步而作

是言。一切诸法悉无所有。一切诸法悉无所有。其音遍满三千大千世界。是时地神辗转相告

至于梵世。而作是言。是世界中有佛出世。号曰无所有起如来应正遍知。其初生时于虚空中

行于七步。而作是言。一切诸法悉无所有。童子。以是因缘。其佛号曰无所有起。彼佛成正 

觉时。所有树木丛林药草皆出声言。一切诸法悉无所有。童子。时彼世界所出诸声皆亦说

言。一切诸法悉无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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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观缚解品 

 

      癸三、破系缚解脱由自性有。  分二：  

          子一、正义； 

                   子二、破其能立。   初中分三： 

                       丑一、释品文； 

                       丑二、合了义经； 

                        丑三、摄义、示品名。   初中分三： 

                            寅一、破轮回涅盘由自性成立；  

                           寅二、破系缚解脱由自性成立； 

                             寅三、断寻求涅盘应徒劳无义之过。  初中分二： 

                                  卯一、破轮回由自性成立；  

                              卯二、破涅盘由自性成立。 

 

卯一、破轮回由自性成立。 

 于此，有云：“ 诸有事应由自性有，轮回流转由自性有故。从

于此趣去往他趣，是则名为轮回流转。 若诸有事由自性无，谁于尔

时轮回流转，从于前趣去往后趣？如石女儿。 ” 

破之分二： 

辰一、破所取蕴轮回。 

辰二、破取者有情轮回。   初中分二： 

                    巳一、破常者轮回； 

                    巳二、破无常者轮回。 

巳一、破常者轮回。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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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诸行往来者，常不应往来。  

藏本译：诸行轮转者，常不应轮转。 

 答：若轮回流转由自性有，则必是蕴与有情随一轮转。其中，

若谓诸行即蕴轮转，然蕴决定或是常、或非常，蕴若是常，则不应

轮转，因为离往来之作用故、若不从前趣来而去往后趣则与为轮转

者相违故。 

巳二、破无常者轮回。  

颂曰： 

罗什译：无常亦不应。  

藏本译：无常亦不转。 

 若谓无常之诸行轮转，然即便无常，亦不应由自体性作为轮转

者而有，因为无常者生已无间即灭，诸已灭者不应复轮转故。 

 问：“ 然唯诸行因果辗转相继之次第续流不绝， 此无常者轮

回流转。 ” 

          答：此中有二： 一、 不分前后刹那而随行于前后之续流轮回

流转，二、前后各别之刹那轮回流转。 

 其中，欲破后者，先当各破前后：后时将生的果之刹那不容作 

为轮转者，因为彼尚未从任何前趣来、未去往任何后趣故，而轮转

者必须具此二种作用故。已灭的前因，亦不轮回流转，因为彼未从

任何前趣来、未去往任何后趣故。因诸行前唯已灭、后唯未生，除

此之外，无有诸行过去未来，及因彼二亦由已灭及未生性不可作为

轮转者，故非有诸行过去未来作轮转者。 

 问：“彼二虽不轮转，然而后刹那生，即是前刹那轮回流转，

故观待诸行前后刹那安立为轮转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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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你所计前后刹那是自性一还是自性异？若如初者则不合理 

，因为彼二是因与果、前与后故，前已灭与后未生之时是各别故。 

若如次者，计后刹那生是前刹那轮转亦不合理，因为彼二由自性异

故。非不决定，否则异生有生于轮回，则阿罗汉亦应轮回，余灯若

燃，则已灭之灯亦应燃，因为同为无关的别义，既以前后二刹那一

者生作为另一者轮转，则余二（阿罗汉与已灭之灯）没有理由不如

是许故。 

 此外，后刹那若从前刹那生，则应从已灭、未灭、还是正灭的

前刹那生？若从已灭前刹那生，则从焦种亦应生芽，成无因过。由

此道理，虽许灭为有事，然不许从已灭的前刹那生后刹那，前已说

讫，即是以此理由如是破除。若从未灭的前刹那生，则应种子未变

而有芽生、则应因果成为同时。名言中虽许未灭的前刹那为后刹那

之亲因，然而此处是破由自相生，由自相生则有如前所说诸过失转 

。若谓从正灭生，然并无俱非已灭、未灭的正灭，彼二之过亦已说

讫。 

 如是破除许前后刹那各别与总合为轮转者，破除前后刹那一、 

异、及从前刹那生后刹那由自体性有，故不安立前后刹那及因果由

自体性成立，则依于彼之续流亦无，故续流亦非由自体性而有轮回 

。 

 他部所许诸趣辗转相续的轮转者，一切皆是许与蕴异体而实有

的补特伽罗轮回流转。以此之故，诸行或蕴轮回流转，是自部所说 

。又安立补特伽罗之所依，多许为识，故虽是许阿赖耶等识轮回流

转，然此即是说补特伽罗轮回流转，即是许前后刹那各别之续流轮

回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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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二、破取者有情轮回。  分二： 

      巳一、破离蕴异体的有情轮回流转； 

      巳二、破不可说即蕴、离蕴的补特伽罗轮回流转。  

巳一、破离蕴异体的有情轮回流转。 

 问：“ 违正理故，非诸行蕴轮回流转。虽诚如是，然有离蕴

异体实有之我，彼则轮回流转。 ” 

颂曰： 

罗什译：众生亦复然。  

藏本译：有情亦复然。 

 答：如是有情轮回流转，亦与此行蕴不应轮回流转之次第，一

切皆同，故不合理。因为若是常，则不能作往来之用，故常者不应

轮回流转；有情若无常，复由刹那与续流之观察，知其不应轮回流

转故。 

巳二、破不可说即蕴、离蕴的补特伽罗轮回流转。 

 正量部云：“ 诸行常与无常皆不应轮回流转， 言此观察于有 

情亦同，此说并不合理，以我不可说即蕴、离蕴，如是则不可说常

与无常之补特伽罗轮回流转故。 ” 

颂曰： 

罗什译：若众生往来，阴界诸入中，五种求尽无，谁有往来者。 

藏本译：若有情轮转，诸蕴处界中，五种求尽无，其谁应轮转。  

        答：轮回流转的补特伽罗若由自体性有，则诸蕴、处、界中， 

以前所说一、异等五 146而推求时， 须有所得， 然不可得，则由自 

体而有我者，其谁应当轮回流转？不应！ 
 
 
146 即前第十《观火薪品》中所说一、异、能依、所依、具有等五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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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若从身至身，往来即无身，若其无有身，则无有往来。 

藏本译：取蕴至取蕴，若转即无身 147，无身无取蕴，当如何轮转。 

此外，若从人之取蕴轮转至天之取蕴，是舍人之取蕴、还是不 

舍人之取蕴而由自性有去？ 

 若如初者，则前后二者之间，应无五取蕴之身，因有已舍前蕴

而未受后蕴之位故，若由自性所成，则前后取舍作用不容同时故。

此二者间若无身、无五取蕴，则无立我名言之因，故其补特伽罗全

然无有，彼既是无，则亦无受取将生天蕴者之补特伽罗，以此之故

又当如何轮转？所轮转处彼亦为无！又可释为：“无受取者，则当

起如何之轮转作用？ ”将“如何 ”作为“轮转 ”之差别法。 

 若如次者，亦不合理，因为未舍前世之身即受取后世之身故 

，一我若成为天、人二我，此亦不可许故。 

        问：“ 天人二身之间，有天之中有身，故不应有无身之我。 ” 

答：此仍不可， 因为从人之身转至天之中有身，仍前身舍后转

不转之辩，与前相同故。 

问：“ 舍人之身、取天之中有身，二者同时。已舍前身、已取 

后身，二亦同时。故无彼二之间有无蕴我之过。 ” 

 答：试问我之一分舍弃前蕴、另一分去往后世？还是无一一分 

，全体之我舍前取蕴而取后蕴？若如初者，彼时应有舍弃人身与取

天中有身之二我。若如次者，则彼二者中间应有无身之我。与前差 

别，仅在于去往中有极近，故唯短时成为无身，唯此而已。 

 此处，对方须许有前后二身之间无蕴之我，其理在于：依“此 

 

 
147身，此处梵藏文直译为有，指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或生有、本有、死有），或
四有（生有、本 有、死有、中有）。罗什大师意译为身，更为符合汉语的习惯，今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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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取、舍 ”之业的取舍二种所用，是依前后不同蕴之境者，彼时

（彼二作用）亦依“ 由此取、舍”之作者，虽是（依）同一有事，

然不容同时 148 ， 因为彼二若为同时，则其作用之所依——人之蕴

与中有之蕴，二者亦应成同时故。因为若由自性所成，则能依对于

所依一切时中皆应不乱故。如是若取舍二种作用是先、后时，则已

舍前身、已取后身二者亦应成先后时，以是之故，于此已舍前身、

未取后身之位，应有无身之我。 

卯二、破涅盘由自性成立。 

问：“ 轮回应自性有，彼所对涅盘由自性有故。  

颂曰： 

罗什译：诸行若灭者，是事终不然，众生若灭者，是事亦不然。 

藏本译：诸行涅盘者，是事终不然，有情涅盘者，是事亦不然。 

        答：其入涅盘的涅盘者，亦决定不外二种。其中，诸行或蕴涅 

盘由自性有者，是事终不然即无论如何皆不合理。非但如此，离蕴

异实体的有情、与不可说即蕴离蕴的有情涅盘由自性有者，亦无论

如何皆不合理。此等正理，即是（将“常不应轮转 ”等颂）换读

为“常不应涅盘 ”等颂。 

        此中蕴也好，补特伽罗也罢，若不破除轮回者谛实成立，则亦

不能破彼等轮回谛实成立。若能破除轮回者谛实成立，则亦能破涅

盘者或得涅盘者谛实成立。如是，则可破得者实得所得，以此之故 

，亦可破除所得谛实。因此，涅盘或法身实有亦必被破，因为彼等

若实有，则所得亦必实有，而其能遍已被破故。 由于熟知此等正 

 
 
 

148《显句论》云：“全体之我，于异有事境之取舍，虽是一事，然非同时获得。譬如天
授从于一家游另一家，非于一时全体之我有取与舍二种作用。若谓双足一取一舍，故一时
中有取舍者。若尔则如双足有二，我亦应二，一分住前、一分住后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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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步骤，故圣地自部说实事诸师，于轮回涅盘亦不分判实不实有。

此方敌者不解正理步骤，才会于此分判。 

 如是，涅盘由自体性有亦不能成立，由此意趣，《般若经》云 

：“ 具寿善现，涅盘亦如幻如梦，具寿善现，佛法亦如幻如梦。” 

乃至“ 善男子，设更有法胜涅盘者，我亦说彼如幻如梦。”《三摩

地王经》亦云 149：“胜义谛如梦，涅盘亦复然，若达如是转，说为

胜意戒。 ”及云：“ 灭谛犹如梦， 涅盘亦梦性， 菩萨于语转，是 

名为语戒。”此说若于心中作意无自性之义，即是最胜意戒，若于

语中言说，即是最胜语戒。意趣在于：戒者，是戒所应断，而以此

可根除一切过失故。 

 

          寅二、破系缚解脱由自性成立。  分二： 

               卯一、通破系缚解脱由自性有； 

        卯二、别破系缚解脱由自性有。 

 卯一、通破系缚解脱由自性有。 

 问：“你虽破轮回涅盘，然系缚、解脱由自性有，故诸有事亦

应由自性有。 ” 

颂曰： 

罗什译：诸行生灭相，不缚亦不解，众生如先说，不缚亦不解。 

藏本译：诸行有生灭，不缚亦不解，有情亦如前，不缚亦不解。 

        答：此处，若安立说：“贪等烦恼能令所缚无有自主，故是能

缚。被彼所缚诸异生辈，不能出逾三界。”则计贪等为能缚的系缚 

 

 
149 汉译《月灯三昧经》卷第十一：“第一义谛犹如梦，观知涅盘亦复然，智者若了意如是 
，是则已说胜意戒。 ”及“灭谛不实犹如梦，涅盘之体如梦性，菩萨知言如是者，是名具 
足于口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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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常法，并不合理，此易了知。且说于有生灭的刹那诸行，不

应系缚，因为系缚由自体性无故，因为续流与刹那各别皆不应有如

前所说故。于彼诸行，解脱亦由自体性无，理由如前。如同前说诸

行系缚、解脱皆不合理之次第，如是有情亦不应系缚、解脱。亦如

前说常无常皆不 轮回不涅盘之次第。 

 

              卯二、别破系缚解脱由自性有。    分二：  

                   辰一、破系缚由自性有； 

            辰二、破系脱由自性有。  

辰一、破系缚由自性有。 

 问：“虽破诸行、有情有系缚、解脱，然贪等近取应当系缚，

彼既为有，则系缚亦应由自性有。 ” 

颂曰： 

罗什译：若身名为缚，有身则不缚，无身亦不缚，于何而有缚。 

藏本译：若近取为缚，有取则不缚，无取亦不缚，应于何位缚。  

        答：若近取是由自体性而有的能缚，则不外乎两种情况：一、 

有近取贪等系缚者，“ 不缚 ”，即由自性无缚， 若有， 则彼复须

另有能缚，重复系缚成无义故。所缚、能缚若由自性成立，则“此

被缚 ”的所缚、与“ 由此缚 ”能缚二者， 必须是相异的实体，则

已缚又须再缚，与第八品所说之理相同。二、无取者亦不缚，离能

缚故，犹如如来。 

颂曰： 

罗什译：若可缚先缚，则应缚可缚，而先实无缚，余如去来答。 

藏本译：若于所缚前，有缚则应缚，然无而余如，已未正去说。 

        又如先有镣铐等能缚，由彼系缚所缚。如是若于所缚之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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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贪等能缚，则应由彼系缚诸行或有情，然彼亦无，以无所依，则 

贪等不能成立故；及若能缚先已成立，则无须与后时所缚相关联故 

；离能缚由自体性为异的所缚，无须重复系缚故。其余破斥之理， 

可由换读破已去、未去、正去等颂而说，亦即配为“且已缚无缚 ”

等颂。 

辰二、破解脱由自性有。 

    问：“你虽破系缚，然有解脱，无缚则无解，故系缚亦应为有 

。” 

颂曰： 

罗什译：缚者无有解，无缚亦无解，缚时有解者，缚解则一时。 

藏本译：且已缚无解，未缚亦无解，系缚若正解，缚解应同时。 

       答：解脱若由自性有，则应于何处有？ 

且说已系缚者无有解脱，即解脱由自性无，因为已系缚故。 

问：“先已缚者依修道方便，后应解脱，故即已缚者由自性有

解脱 ”。 

答：然而，这仅是说“ 已缚者虽非解脱，但已缚者将会解脱而  

已。 

 问：“先时已缚，与后解脱现在之时临近，故作此说。 ” 

 答：若解脱由自体已有，乃可有与相彼临近者，但已缚者已被

破除（有解脱），许由此显示解脱由自体无，尔时则无与自体有解

脱的现在之时相临近者。 

 非但如此，未被烦恼系缚的补特伽罗，亦不应由自体性而有解

脱，以彼若是解脱性，何须再解脱？若有待于再解脱，则已解脱的

阿罗汉亦应有能缚而成系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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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此是何理？ ” 

 答：解脱者与涅盘解脱，二者皆须安立为从轮回中解脱。然此 

二者若由自相成立，则不能因同一个解脱作用而安立，必须各别。

其时，因具某一解脱作用而安立的解脱者，此外别无第二作用，则

不可说“ 解脱者解脱 ”。 若有第二作用， 则已解脱后仍待再解脱 

，则应阿罗汉亦须再解脱。 

 问：“未缚者无解脱，故应系缚者解脱。 ” 

 答：若由自体性有正解脱的系缚者，则彼既是系缚、又是正解

脱，故系缚与解脱应成同时，然不可有，如同明暗。此与前说若由

自体性有正生，则于彼时应已有将生相似。 

寅三、断寻求涅盘应成无义之过。 

 问：“ 若轮回涅盘、系缚解脱皆由自体性无，则诸求解脱者 

心中所念：‘ 我于何时能无有取而般涅盘？涅盘何时为我所得？’ 

应成无义，彼等获得涅盘所须之布施、持戒、闻、思、修等次第，

皆应无义。” 

颂曰： 

罗什译：若不受诸法，我当得涅盘，若人如是者，还为受所缚。 

藏本译：无取而涅盘，我当得涅盘，若谁如是执，是彼大执取 150。 

 答：一切有事皆如影像无有自性，我与我所亦自性空。于“ 

我”与“ 我所 ”起自性有见，谓：“ 我不取后有则般涅盘，涅盘

当为我所得。”若谁如是希求解脱而起执着，彼之执着即取、即是

极大萨迦耶见。未舍如此执着之间，为求解脱所有努力，皆成无义 

。 
 
150 藏本《无畏论》、《佛护论》、《般若灯论》等中后二句作：“若谁如是执，彼取非善
摄。”汉译《般若灯论》中为：“受如是执者，此执为不善。 ”与前相符，而与藏本《显 
句论》、汉译《青目释》有所不同，应是诸释所据《中论》底本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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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于涅盘，如是分别，虽非一切皆是萨迦耶见，但若执念“ 

由自体而有之我何时能得涅盘 ”、及“ 涅盘何时能为如是之我所 

得 ”，即为萨迦耶见，经说由此能障获得涅盘，说欲从轮回中解

脱必须断除此见，由此显示声闻独觉亦有通达补特伽罗与法无自性 

。 

颂曰： 

罗什译：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盘，实相义如是，云何有分别。 

藏本译：无涅盘可生，无轮回可除，观何是轮回，又何是涅盘。 

 因此，诸希求解脱者应当弃舍前说一切，何以故？因为于胜义

中，既无涅盘可生、可增，亦无轮回可除、可尽。当观彼中，由可

尽故，假立法轮回何是由自体性成立？由可得故，假立法涅盘又何

是由自体性成立？又无论轮回还是涅盘，由自性成立者皆不可得，

故任何有情虽发勤励，亦不能够从轮回灭导向涅盘、生起涅盘。何

得于彼观为涅盘？不应！如是通达，而于彼中不分别者，决定能度

轮回旷野，抵达解脱大城。 

丑二、合了义经。 

 如是，为明正理所示轮回涅盘、系缚解脱皆无自性，亦有甚深

经教为据， 及明讲说“ 色无缚无解 ”的一切圣言， 皆是此品之所

解释， 故略说与了义经配合的方面： 

       《降魔经》151云：“尔时文殊师利即如其像三昧思惟，令魔波 
 

 

151 汉译《佛说魔逆经》，西晋竺法护译。经云：“文殊师利。即如其像三昧思惟。令魔波
旬自然见缚。寻便堕地。唤呼称怨恚恨骂詈。文殊师利。今当杻械锁缚我身。文殊答曰。咄
魔波旬。复有系缚坚固难解踰 过于此。今者所被如卿不觉。何谓坚缚。谓言吾我颠倒恩爱
诸邪见缚因缘系缚。卿常为此枷锁所缚不自觉 知。 ”“ 须深即启文殊师利。仁者原赦魔
波旬罪。文殊问魔谁为系汝。 报曰不知谁为缚我。答曰波旬。卿不被缚自想为缚。一切愚
痴凡夫之士其亦若兹。心本悉净无所思念。志在想着。不知无常计有常想。苦为乐想。无身
计身。不净净想。无色色想。无痛痒思想生死识。而想五阴。如今波旬。恶畏系缚何因得脱 
。又曰。今我不复得解脱乎。答曰。如是波旬。已得脱者不复更脱何因得脱。由缘从于虚伪 
之想而致系缚。蠲除此秽名曰解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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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自然见缚， 寻便堕地， 波旬号曰：‘ 我被坚固系傅所缚！ 我被

坚固系缚所紧缚 ！ ’文殊告曰 ：‘ 咄魔波旬，更有系缚坚固难解

逾过于此，而常缚汝。何谓其缚？所谓我慢颠倒缚、贪爱邪见缚。

波旬，此是系缚，更无余缚紧固逾此。汝常被缚而不能解。复次波

旬， 汝若得解， 当欢喜乎？ ’波旬答言：‘ 当发欢喜。’天子离

边，白文殊童子作如是语：‘文殊师利，愿解波旬令返本处。’时

文殊师利问波旬言：‘波旬，当解何者？汝被谁缚？ ’答曰： 

‘ 文殊， 我亦不知为谁所缚？ ’文殊告曰：‘ 波旬，如汝未缚而

作缚想，一切愚夫异生于诸无常而作常想、苦作乐想、无我我想、

不净净想、无色色想、无受想行识作受想行识想。复次波旬，汝若

得解， 当从何解？ ’答曰：‘ 我俱不从任何中解。’告曰：‘ 波

旬，如是当知任从何解，彼等俱非正想。了知不从任何中解，名为

解脱。’”此经中说：如同以水（不能）灭梦中火，唯有斩断颠倒

分别的缠缚，乃名解脱。 

 

丑三、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缚解品第十六。 

 应当通达轮回流转与般涅盘、烦恼系缚与断烦恼解脱，彼等若

由自体性有，则悉不能成立，而于彼等不执为实，应当坚固唯由名

言之力安立，则彼一切最为合理的甚深缘起定解。 

释第十六观缚解品十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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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观业品 

 

           子二、破系缚解脱由自性成立的能立。  分三： 

             丑一、释品文； 

             丑二、合了义经； 

             丑三、摄义、释品名。  初中分二： 

            寅一、诤难；  

            寅二、答复。 

寅一、诤难。 

 此前已破有事由自性有的能立——说轮回由自性有。对此有云 

：“ 轮回应自性有， 是业果相系之所依故。 如是诸行或有情由自 

性有，从生死辗转相继门中流转轮回，今生作业，余生出生其果，

诸业与果相关相系。若无如是轮回，心法生已无间灭故、及引业时

无异熟故，则业与果唯应无关。故彼轮回为业果相系之所依，是故

轮回应自性有。 

 

                “云何业果？ 此中分二：  

                          卯一、善、不善之建立；  

                           卯二、远离常断之理。   初中分二： 

                           辰一、心善、不善之建立；  

                         辰二、业差别之建立。 

辰一、心善、不善之建立。  

颂曰： 

罗什译：人能降伏心，利益于众生，是名为慈善，二世果报种。  

藏本译：凡善律于己，利他及慈心，此法是今世，他世果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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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此建立我慢名己，即是依蕴假立之补特伽罗。其因贪等趣

入杀生等恶行，能反于此名为善律。于招集发起业异熟能作决定名

心。任执不堕恶趣名法。唯此尽耶？ 非也。 凡行布施、爱语、利行 

、同事四摄及救怖畏等利他心，及慈心即缘亲友所生之心或于自利

益之心，此皆是法。所言法者，经说三种：一切有漏无漏法者，是

任持自相之义；十善法者，是任执不入恶趣之义；皈依法之法者， 

是以涅盘任持令不趣入五趣轮回之义。翻此三义，当知不戒杀等、 

害他、损恼之心， 皆是非法。 

“ 譬如稻种是稻芽不共之因，土等为其共因。如是，此三心者

是可爱异熟果之种，士夫劳作等唯是共因。何时感果？谓于可现见

之今世、及不现见之他世。诸不善法亦如是。 

                        辰二、业差别之建立。     分二：   

                           巳一、总说； 

                               巳二、广释。  

巳一、总说。 

颂曰： 

罗什译：大圣说二业，思与从思生，是业别相中，种种分别说。  

藏本译：胜仙说诸业，谓思及思已，是业之差别，种种分别说。 

 “ 于了达胜义诸仙声闻独觉菩萨众中最为尊胜，佛为胜仙，说

诸业有二种：所谓思业及思已业，种种分别，宣说此二业之差别。 

 

                       巳二、广释。     分二： 

                                     午一、二业开为三业；  

                                 午二、三业开为七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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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一、二业开为三业。  

颂曰： 

罗什译：佛所说思者，所谓意业是，所从思生者，即是身口业。 

藏本译：佛说思业者，许即是意业，佛说思已者，许即身语业。 

“佛说二业，于中先说思业。此唯是与意识相应之思。许此即

是意业，意中有故、从意门究竟，不待身语转故。佛说思已业者，

当知即是身语之业，心念从身语门当如是转，思已而作故。亦许此

二即身语业，于身语中有故、从此二门而圆满故。 

午二、三业开为七业。  

颂曰： 

罗什译：身业及口业，作与无作业，如是四事中，亦善亦不善，  

       从用生福德，罪生亦如是，及思为七法，能了诸业相。 

藏本译：言语与运动，不断之无表，及断之无表，余亦如是许，  

              从用生福德，非福亦如是，及思为七法，许能显业相。 

“ 善不善表明为文之语、及善不善身之运动，是有表业之二差别 

。如是除有表外，余无表业亦许有善与不善二种差别。从僧受用所

施之物，随逐生于施主相续中之福业为善，及如善法生起之理，建

杀生祠而行杀生，从用彼祠随逐生于作者相续中之非福业为恶。及

意之业善与不善现行之思。许此七法 152 ，能显业相。 ” 

            不善无表 153 ，即所谓不断（恶）之无表。谓自立誓：‘ 我从 

今起，当行杀生偷盗而活  ’，及渔夫等从作网起， 未作网时，亦不 
 
 

152 七法，即七种业。《显句论》云：“善与不善言语运动（即身业、语业），善无表为相

（即论中断恶无表业，又名律仪无表业），不善无表为相（即不断恶无表业，又不律仪无

表业），从用所生福业（即处中律仪善无表业），从用所生非福业（即处中律仪不善无表

业），思业。许此七法能显了业，具业之相。 ” 
153  此、下二段，是宗大师对七法中的善不善无表所作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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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有不善无表生起。此复如《俱舍论》云：‘诸得不律仪，由作

及誓受。 ’ 其《自释》中具说二种得不律仪之理：初谓生于渔夫等

种者， 由作杀生加行而得。 次谓生于诸余种者，自立誓曰：‘ 我等

亦当以此活命  ’， 由此而得。此亦是得无表中不律仪无表之理，并

非仅是无表中之不善者。 

 善无表者，即所谓断（恶）之无表，谓自立誓：‘ 从今以往， 

当断杀等 ’，从身语表业圆满时起，后虽醉酒等时，仍生善无表

业。此亦是律仪无表业及少分处中无表业生起之理，并非一切善无

表业。如有表业，虽是色与所作自性，然可表示。如是，等起心不能

表示于他， 故名无表。 

 

                  卯二、远离常断之理。   分二：  

                   辰一、陈述诤难； 

               辰二、断彼之理。  

辰一、陈述诤难。 

颂曰 154： 

罗什译：业住至受报，是业即为常，若灭即无业，云何生果报。 

藏本译：业住至熟时，是则应为常，若灭则为无，云何生果报。 

  对此， 有兴难曰：“ 所说多业， 若彼业至异熟出生时不坏而

住，则应为常，于彼中间离坏灭故； 前时不坏，后亦不坏，是则应

成无为法故； 无为不生异熟果故。 若业生已无间即灭， 云何能生果

报？ 不能！ 既已谢灭，则为无故。 ” 

 
 
 
154 本品前五颂，是转述他宗（观音禁说为毗婆沙师）的观点。此第六颂，《显句论》释为

别宗的诘难，余释论则释为论主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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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二、断彼之理。    分二： 

              巳一、以许相续而离常断之过； 

                             巳二、以许不失法而离常断之过。  初中分二： 

                                  午一、正说离常断之理； 

                                   午二、明确十业道与果。   初中分二： 

                                          未一、举喻；  

                                     未二、合义。 

未一、举喻。 

 有作答曰 155：“ 如是所作二种分别， 初非我许，虽如次计而 

许，然无过失。  

颂曰： 

罗什译：如芽等相续，皆从种子生，从是而生果，离种无相续。 

    从种有相续，从相续有果，先种后有果，不断亦不常。 

藏本译：如芽等相续，皆从种子生，从是而生果，无种彼不生。  

                从种生相续，从相续生果，先种后有果，故不断不常。 

       “ 种子虽是刹那， 然芽及‘ 等 ’字所摄干、茎、叶等果之相

续，皆从种生。种子为彼因已，随即谢灭。从此果之相续，出生广

大终际果聚。若无种子先行，芽等相续亦不得生。从种子生芽等相

续，从相续生终际之果，先有种子而后有果，故非果之相续不生之

断，亦非乃至果生不坏而住之常。 

未二、合义。  

颂曰： 

罗什译：如是从初心，心法相续生，从是而有果，离心无相续。 

        从心有相续，从相续有果，先业后有果，不断亦不常。 

 
155此处作答者，是经部师与迦湿弥罗师。以下五颂，是经部师等以相续说建立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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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本译：如是从于心，而生心相续，从是而生果，无心彼不生。 

                从心生相续，从相续生果，先业后有果，故不断不常。 

 “ 如说种子，如是从善思相应之心，出生其后心之相续，从善

思所熏心之相续，若俱有因具足，则生可爱异熟之果。若无前心，

则后心之相续亦不得生。何以故？从于前心生后心之相续，从相续

生可爱终际之果，先有思业而后有果，故非不成后心相续之因即已

谢灭之业相续断，亦非虽成后相续之因仍不坏而住之常。是故虽许

业为刹那，然不成为常断之过。 ” 

 此说是何宗所许，虽《中论》诸释论中皆未明说，然其与《俱 

舍论释》第九品所说相符，故应是经部与迦湿弥罗师 156所许。 

午二、明确十业道及果。 

颂曰： 

罗什译：能成福德者，是十白业道，二世五欲乐，即是白业报。 

藏本译：十种白业道，是修法方便，法果谓今世，他世五欲乐。 

 彼作是念：“     以是之故，所说业差别中‘ 言语与运动  ’之身

三、语四、及‘ 思 ’之意三， 亦总说为十白业道。 彼等亦是修法

之方便、成就之因。 何者是以此十为方便之法？ 如前所说三心 157

名法，或十善究竟之体是法。其正作之体者，说为善业之道。彼法

之果者，谓受用今世、他世可爱色等五欲之乐。经说十业道为修法

方便，及说受用今、后二世可爱五欲为法之果，故因果相关亦自性

有。 ” 

巳二、以许不失法而离常断之过。  分二： 

        午一、破他部所答；  

       午二、自答。 
 

156 迦湿弥罗毗婆沙师之称。 
157 即本品初颂所说律己、利他、慈心等三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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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158： 

罗什译：若如汝分别，其过则甚多，是故汝所说，于义则不然。 

藏本译：若如汝分别，大过则甚多，是故汝所计，于此则不然。   

        有曰：“ 若如汝所分别：从种与芽同法之门中，计心之相续

远离常断，则汝宗应成见与不见相违大过 159 及众多过。如此应如

从稻种唯生稻芽等相续、从稻芽等相续唯生稻果，不生其余不同类

果，如是从善、不善、无记之心，欲、色、无色之心，无漏之心，

人等六趣之心，亦应唯生各自同类之心，不应生起不同类心，及天

趣者应唯生天，不生余趣。若如是，则诸行不善之天与人皆应无有

堕恶趣者，然不可许。有此等过，是故他部所说此分别者，于此答

业离断常过之处，非为应理。 

            午二、自答。   分三：  

            未一、总说； 

            未二、广释； 

            未三、摄义远离常断。  

未一、总说。 

颂曰 160： 

罗什译：今当复更说，顺业果报义，诸佛辟支佛，贤圣所称叹。 

藏本译：诸佛及独觉，声闻之所说，应理之分别，今当复更说。 

“诸佛、独觉、声闻所说，于此答处应理分别，今当说之。 

颂曰： 

 

 
158 《青目释》中将这一颂解为论主龙树菩萨所说，其余各释都认为此颂是转述他宗（毗婆
沙师破经部师）之说。 
159见与不见相违大过，谓若如此，则应见唯生同类之果，如从善心唯生善心，永不生起无
记、恶心。然不可见，故成相违。 
160 从此颂起的八颂，是毗婆沙师以不失法说建立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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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不失法如劵，业如负财物。债眷 

藏本译 161：不失法如券，业如负债务。 

        “彼分别者复云何耶？谓善不善之业作已，虽无间灭，然非无 

果，以业生之时，如债劵般，于作者相续中有不相应行法生起，名

为彼业之不失法。当知犹如债劵而不失坏，生彼之业如所负债。立

债劵后亨用彼财，然于他时，债主之财及所生息皆当收回，如是，

业虽作已无间即灭，然有不失法住，故作业者当受其果。如同已向

立债劵者索回财物，无论其劵存与不存，不能复索，如是不失法已

生异熟，无论其法存与不存，亦皆不能令作者复与异熟相系。 ” 

 观音禁说此是毗婆沙师所许，与迦湿弥罗师有异。 

 

                    未二、广释。   分四： 

                     申一、界差别与自性；  

                  申二、是何所断； 

                     申三、生之理；  

                  申四、灭之理。 

申一、界差别与自性。  

颂曰： 

罗什译：此性则无记，分别有四种。  

藏本译：此由界有四，其性为无记。 

 彼曰：“余经所宣、我等所述此不失法者，由欲、色、无色、

无漏界之差别，分为四种。 ” 

        观音禁释彼说曰：“ 若依三界及无漏界所系业之差别而分，当 

 
161焦若本中，此二句为：“业与不失法，如负债与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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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唯有有漏、无漏。然不失法体者，俱不可说有漏无漏，故为无

记。 ” 言非有漏者，意趣在于有漏业，并不是说纯非有漏，因为说

为修所断故。 

 彼曰：“此不失法俱不可称善与不善，故是无记。以不善之不

失法若为不善，则已离欲贪者无有不善，如是亦应无彼之不失法。

善之不失法若亦为善，则因邪见断善根者亦应无之。 

申二、是何所断。  

颂曰： 

罗什译：见谛所不断，但思惟所断，以是不失法，诸业有果报。  

藏本译：非因断而断，但由修所断，故以不失法，生诸业之果。  

       “此不失法，非因见道断见所断而断，是由修道所断。‘ 但 ’

字所摄， 谓超越界时，则断系彼界业之不失法 162 。 异生之业若非

见道所断，则圣者亦应有异生业，故彼当断，然彼业之不失法非见

道所断。业虽已灭，然彼业之不失法不灭，故业虽已断，然彼业之

不失法不断。 是故以彼诸业之不失法，出生彼业之果。 

颂曰： 

 

 

 
162《佛护论》云：“彼（不失法）不因见道断苦集灭道所断而断，彼是度他果时，修道所

断。”及云：“系于欲界之不失法，因超越欲界而断。系色、无色界者，亦因超越色、无

色界而断。”《般若灯论》云：“此谓见苦集灭道所不断。何时断耶。谓修道进向后果时

断。 ”“如业见道断。不失法修道进向后果时断。彼度欲界向色界时。度色界向无色界

时断者亦如是。 ”义谓修道位超越界时，不再感得受生下界之果，则断系于下界之业的

不失法。譬如证不还果后，来世不再受生欲界，则系于欲界之业的不失法已断。由此可见 

：系于欲、色、无色界之业的不失法，是能令来世受生于三界之业的不失法，与三界之业

的不失法并不相同，断除系于三界之业的不失法，并非断除所有三界之业的不失法。因此 

，阿罗汉虽已断系于三界之业的不失法，不受后有，但今世仍要承受欲界等业之不失法产

生的苦果，阿罗汉灰身灭智入涅盘时，所有三界之业的不失法才会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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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若见谛所断，而业至相似 163，则得破业等，如是之过咎。 

藏本译：若因断而断，及业度而灭，则得破业等，如是诸过咎。 

“ 若业因对治而断，及因业度越、坏灭，而致不失法坏灭者，

有何过耶？答：若异生之业因（见道时）断见所断而断、及因业度

越、坏灭， 致不失法灭者， 尔时则已作之业唯成破灭、 唯应失坏 

。‘ 等 ’字所摄，谓诸圣者应不得受异生位所造二业之果、若受则

未作之业亦应生果、及见无业果应成邪见等过。 业度亦可如此配合 

。 

申三、生之理。 

颂曰： 

罗什译：一切诸行业，相似不相似，一界初受身，尔时报独生。 

藏本译：同界似不似，一切业之彼，而当结生时，唯有一得生。 

 “当结生之时，不失法如何生者，谓彼一切同类、不同类业之

不失法，当于三界何中结生之时，一切诸业之不失法俱灭，唯有一

不失法得生。此复是欲界等同界、平界诸业之不失法，（于结生时 

）唯生一种，非是不同界诸业之不失法。 

颂曰： 

罗什译：如是二种业，现世受果报，或言受报已，而业犹故在。 

藏本译：现法二种业，及业不失法，各异而得生，虽果熟犹住。 

“结生以后，不失法生起之理者，谓彼不失法于现法此世之中 

 

 
163“而业至相似 ”一句，《青目释》中没有解释。《般若灯论》中作：“彼业至相似 ” 
，解释说：“如业见道断。不失法修道进向后果时断。彼度欲界向色界时。度色界向无色
界时断者亦如是。 ”故“至 ”即是 “度 ”义。“业度 ”即是指从下界度越至上界时，
已断下界之业、不再作下界之业。藏本《佛护论》、《无畏论》中这一句作：“与业度相
似 ”，俱解释为：不失法若与见道时断苦等见所断、及与业度越相似，则有破业等的过失。 
《显句论》中这一句虽不见“相似 ”之语，但释义与前二论大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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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漏、无漏二种业，或思、思已或善、不善之业，与业之

不失法各异而生，虽果已成熟，然彼不失法犹住未灭而无有疑。 

申四、灭之理。 

颂曰： 

罗什译：若度果已灭，若死已而灭，于是中分别，有漏及无漏。 

藏本译：彼由度果灭，及由死而灭，当知彼差别，无漏及有漏。 

 “ 彼不失法灭去有二时位， 谓度预流等果时、 及死殁时当灭 

。初者，‘ 但由修所断 ’已说。次者，‘ 而当结生时，唯有一得

生 ’已说。 此不复言。 彼不失法之差别者，当知有二：谓无漏业

之不失法为无漏、 有漏业之不失法为有漏。 ”观音禁解释说：此

亦是因二种业而立名。 

未三、摄义远离常断。 

颂曰 164：  

罗什译：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常，业果报不失，是名佛所说。 

藏本译：虽空亦不断，轮回亦非常，诸业不失法，是佛所宣说。 

“ 以此之故，彼业作已无间即灭，自性不住故是空性。虽其如

此亦无有断，不失法摄，有业之果故。由有不失法、又无与种相续

同法之分别，故由趣、种、生处、及界种种差别，五趣轮回亦得成

立。许业自体不常住故，亦非说常。此诸业不失之法者，是无明随

眠无余尽离佛所宣说，故尔于业无断常过，唯我等所述此分别者方

为应理。 ” 

 

 

 

 
164《青目释》将这一颂释为论主所说，其余各释论皆释为他宗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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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二、答复。   分三： 

 卯一、业无自性故无断常；  

 卯二、破业由自性有； 

 卯三、以喻显示无自性而有作用。  

卯一、业无自性故无断常。 

颂曰 165：  

罗什译：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  

藏本译：何故业不生，以无自性故。 

答：业若由自体性生，则果未熟间安住应成为常，若坏则应成

断。然而，并无由自体性而生之业，故岂成自性住之常及自性灭之

断？理由即是并无由自性成立之业故。 

问：“ 若无由自性所生之业，何以经说：‘ 有情所作业，百 

劫亦不失，若当会遇时，果报还成熟 ’？ ” 

颂曰： 

罗什译：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  

藏本译：以彼本不生，故不应失坏。 

 答：世尊的意趣是说：以业不由自相生，是故不失坏。故此经

于我等无害。 

问：“ 声闻部之意，是说：‘ 若无由自性所生之业，则必无 

业，故与佛说不失相违。 ’而你答此难云：‘ 不由自性生，故不

失坏 ’， 有何关联？ 以许不失坏即是出生业异熟之义故。 ” 

答：无过。若此问难是思维胜义而问，则胜义中业本不生，其

果亦无从失坏。若诘难说胜义中不生与名言中异熟不失坏相违，则 

其无违前已多说，后亦将说。 
 

 
165 从此颂起的十三颂，是论主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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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若以不由自相生为因，成立异熟不失坏，以此因如何成

立于名言中业生异熟而无相违？ ” 

 答：应如《入中论》颂：“ 由业非以自性灭，故无赖耶亦能生 

，有业虽灭经久时，当知犹能生自果 ”所说而知，因为《入中论

释》该处即是引《中论》此颂成立彼义故。 

 彼中，往昔所造二业虽经久远可生二果，此是必须承许之义。 

有人对此兴诘难说：“ 业亦生已第二时即灭， 从此以往至生果前

皆无有业，且业灭亦是无事，何得由业生果？ ”《入中论释》中

回答说：“ 如有一类欲安立已灭业之功能故，或计阿赖耶识，或

计余不失法如同债劵，或计得法，或计业习气所熏内识相续。若如

中观，业自性不生，故亦无灭。从不灭生果非不可有，故诸业不

坏，业果关系极为应理。” 

 所谓不灭，正如《入中论》所说是“ 非以自性灭 ”，是说不

由自体性而灭，并非不许名言之灭。因为《入中论》中亦说“有业

虽灭经久时 ”、“ 如是业灭无自性，从彼亦能有果生 ”， 且于该

处引经云：“ 我或说无尽，或时说有尽，依空说无尽，名言说有

尽 ”故。 

        名言中亦不许有自相所成之法，此宗之中，成立灭能起作用

者，即是如前所说，故虽不许阿赖耶等，因果关系却极为合理。故

说所言“ 由业非以自性灭故 ”之能立，与业虽已灭而可生果并不

相违。而诸许生灭由自相所成者，由彼等许灭为无事，故从已灭不

容生果。 

 业灭之灭同类相续之所依，即是生起我想的补特伽罗相续，即

此亦是业果关系的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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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卯二、破业由自性有。    分二： 

              辰一、列出由自性有的能害；  

             辰二、破除由自性有的能立。  初中分二： 

           巳一、应成常且非所作；  

          巳二、应生无穷异熟。   初中分二： 

      午一、正出其过； 

       午二、就彼所许说其违害。 

午一、正出其过。 

        毋庸置疑，应当许业由自性无，否则： 

颂曰： 

罗什译：若业有性者，是则名为常，不作亦名业，常则不可作。 

藏本译：若业有自性，无疑应成常，业应非所作，常无可作故。 

 若业由自性成立而有，则无疑应成为常，因为自性无变异故。

以此之故，业应非由作者所作， 因为常法无作者可作故。 以此之故 

，虽不作善不善业，应于世间能熟其果。 

                午二、就彼所许说其违害。    分二：  

                    未一、与论相违； 

             未二、与世间共许相违。 

未一、与论相违。 

颂曰： 

罗什译：若有不作业，不作而有罪，不断于梵行，而有不净过。 

藏本译 166：若业非所作，应惧遇不作，于彼亦应成，不住梵行过。 

 

166此颂后二句，依《佛护论》、《显句论》所释译出。《佛护论》云：“业若非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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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业不由作者所作，则诸不作杀生等业者，亦应与此等业相关 

，则应畏惧遇不作业之果。诸行梵行者，亦应有不曾作的非梵行罪 

。故于彼宗，复应成不住梵行之过，则应无一能得涅盘者。 

未二、与世间共许相违。  

颂曰： 

罗什译：是则破一切，世间语言法，作罪及作福，亦无有差别。 

藏本译：与一切名言，无疑亦相违，作福及作罪，亦应无差别。 

 为获耕耘、经商等之果而劳作，若彼等果可不作而有，劳作则

应无义。与“ 造瓶 ”、“ 织布 ”等一切世间名言，无疑皆亦相违 

，因为瓶等一切可不作而有故。而此亦不应有“作福 ”与“作罪 ”

的差别，因为彼二不作而有故。 

巳二、应生无穷异熟。  

颂曰： 

罗什译：若言业决定，而自有性者，受于果报已，而应更复受。 

藏本译 167：彼已熟异熟，而应再再熟，若业有自性，则业安住故。 
 
 
于此另有大过：谓虽不作非梵行， 然有（非梵行罪）故，则应无有住梵行者；虽（行）
非梵行，彼不行（梵行）而有梵行。 唯此之故，安住梵行则成无义。以是之故，应成不
住梵行之过。 ”末句是正释后二句义，总说彼宗有不住 梵行之过，与《显句论》相同。
若依《无畏论》，则后二句应译为：“不住于梵行，亦于彼成过。 ”其释中说：“应有
不住梵行者安住梵行之过 ”。 藏本《般若灯论》后二句与《无畏论》相同，释义大体一
致。汉译《般若灯论》中译为：“住非梵行罪，今应得涅盘。 ”是将释义：“梵者谓涅
盘。若行涅盘行者。名为梵行 ”代入颂文的意译。《青目释》则解释说：“复次若有不
作业者。则他人作罪此人受报。又他人断梵行而此（不断于梵行之）人有（不净）罪。” 
是承前二句之义，说若如此，则安住梵行者亦应有非梵行罪。但并非总说他宗应成不住梵
行之过，故与前四论皆不相同。 
167 此颂后二句，依《显句论》所释译出。若依《佛护论》、《无畏论》、《般若灯》则应
译为：“若因业安住，则有自性故。 ”如《佛护论》释云：“若业有自性亦当生果，如是
则彼之异熟虽已成熟，仍应再再成熟。何以故？盖因业若决定安住，则有自性故。如彼业昔
时自性决定安住而生于果，如是今时亦决定安住，以是之故，由彼（业）于此（时）须另生
果。 ”汉译《般若灯论》中译为：“ 以有业住故，而名不失者 ”亦是意译，但译文有欠
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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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彼业虽已成熟异熟果，仍应再再生异熟果，以其如未熟

果时一般，自体不坏故。以是之故，若作是念，谓：“业由自性有 

”， 则因业于一切时中皆安住故，应有所述之过。故业由自性无，

方无常见断见之失。 

 

                 辰二、破除由自性有的能立。   分三：  

                     巳一、破业由自性有的能立； 

              巳二、破业与烦恼二者由自性有的能立；  

             巳三、破业由自性有的其余能立。 

巳一、破业由以自性有的能立。 

 问：“业应由自性有，经云：‘ 无明缘行     ’、‘ 取缘有  ’，  

说业之因烦恼由自性有故。 ” 

颂曰： 

罗什译：若诸世间业，从于烦恼生，是烦恼非实，业当何有实。 

藏本译 168：此业烦恼性，而烦恼非实，若烦恼非实，业何得为实。 

 答：此有漏业是烦恼性、从烦恼生，然彼等烦恼尚且非真实有 

， 唯因分别而产生故，下文当说。若彼等烦恼非为实有，尔时以彼 

为因之业何得实有？不得！ 

 

 

 
168 此颂末句，依藏本《显句论》“ལས་ནི་ཡང་དག་ཇི་ལྟར་ཡིན། ”译出。《佛护论》中此句有所不
同：文为“ལས་ནི་དེ་ཡི་ཇི་ལྟར་བྱས།”， 据之应译为：“业彼之何得。 ”释文中说：“此所谓业
者，从烦恼因生。如是具烦恼心，身语意之所作名为业。如是从烦恼生， 以烦恼为自性、
以烦恼为体性，故非自性有。而烦恼非实，业之体性诸烦恼者尚非实有， 彼之实事名为
实，烦恼之实事非有，故（业）非自性有。”大义与《显句论》一致。 而《无畏论》、
《般若灯论》中此句与《佛护论》虽只有微细的不同，为“ལས་ནི་དེ་ཡིས་ཇི་ལྟར་བྱས།”，但其义并不
相同，据之应译为：“业何由彼作。 ”《无畏论》释云：“若如是烦恼非实， 则业云何由
彼烦恼作？以业之因诸烦恼者无 自性故。 ”《般若灯论》释云：“是故如是，若烦恼实无
自性，业何得由彼等作？（前句汉译中缺）此谓 烦恼非是业因，以是故因义不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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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破业与烦恼二者由自性有的能立。 

问：“业与烦恼应自性有，彼之果身由自性有故。  

颂曰： 

罗什译：诸烦恼及业，是说身因缘，烦恼诸业空，何况于诸身。 

藏本译：诸业与烦恼，说为身之缘，若业烦恼空，何得言及身。 

 答：经说业与烦恼为身之缘。若业与烦恼自性空，前已说讫，

已成立故，言及非由自体性有的彼等之果，又何得、岂得为有？没

有！ 

巳三、破业由自性有的其余能立。  

颂曰： 

罗什译：无明之所蔽，爱结之所缚，而于本作者，不即亦不异。 

藏本译：彼无明所蔽，爱缚食受者，而于本作者，不异亦不即。 

 问：“业应由自性有，食受其苦乐果者由自性有故。彼无明所

蔽覆、再再生于五趣、爱结所缚之士夫，即是业果之食受者。果之

食受者亦不异于因之作者，食受者亦非即是业之作者，俱不可说异

与即故。 ” 

颂曰： 

罗什译：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是故则无有，能起于业者。 

藏本译：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是故则无有，能作于业者。 

         答：此业从因缘等四缘而生者，由自性非有，《观缘品》中已

说讫。从非缘而生者亦非有。“若堕于无因，不应有因果。” 《观

业品》 中已说讫，以此之故，业之作者亦由自性无。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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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无业无作者，何有业生果，若其无有果，何有受果者。 

藏本译：无业及作者，岂有业生果，若其果非有，岂有食受者。 

 若业与作者皆由自体性无，岂有由自体性成立的从业所生之果 

？没有！若业之果非由自体性有，其食受者又岂得由自体性有？当

知此等一切皆唯由自性无。 

卯三、以喻显示无自性而有作用。 

 问：“ 若你安立诸事皆无自性，则世尊说：‘ 自所作业，自

受其果 ’， 此等一切皆因此理而被破除。 诽谤业果，故你实为断

见之主。” 

 答：我等并非断无见者。破除有无二说，才能显明趣解脱城不

二之道。而于其中，遣除无说之理者，（《显句论》）曰：“我等

非说业果等无 ”。 

 问：“是说何义？ ” 

 答：（《显句论》）曰：“ 是安立彼等皆无自性 ”。 此语是 

遣除有说之理，因为业果于名言中有而说为无，名为无边，而说彼

等由自性有，名为有边。若说唯有唯无则非二边。 

彼诘难曰：“无自性者，则不应有能所作用，是故其过犹在。 

” 这是虽已回答：“ 并非说无、是说无自性 ”后，彼仍诘难说：

“ 不容业果之过犹在。 ” 

 （《显句论》中）答彼难云：“于诸有自性者，作用不可见故 

，唯诸无自性者，可见作用故。如是唯无自性之瓶等，世间可得自

之作用。”此说若由自性有，则能生所生等一切能所作用皆不合理 

，唯以自性无，一切能所作用方为合理。因为诸破除业果等由自性

有的正理，恰是成立无自性而一切作用悉皆合理的助伴，绝非以彼 

破除一切作用。此理于一切诸品中皆当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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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无自性而作用之义，可由显明之喻而得定解： 

颂曰： 

罗什译：如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如是变化人，复变作化人。  

       如初变化人，是名为作者，变化人所作，是则名为业。 

藏本译 169：如佛具神通，所变之化人，如是变化人，复变他化人。 

                      如是彼作者，作业亦如化，犹如变化人，复变他化人。 

        如佛以圆满神通所变化人，此变化人复又化出他变化人，此二

化人如来之自性空、无有自性。此等喻无自性之作用、作业、作者

之名言。如是业之作者如所化相，由自性空。任彼作者作几许业，

亦如化人化他化人，由自性空。以此之故，诸说不二中道者，岂有

断常颠倒见。 如《三摩地王经》云 170：“ 尔时善逝宣妙语， 依怙

悯众入街人，于彼化现诸化佛，亦为彼等宣佛法，百千众生闻此法 

，于佛胜智而发愿，念我何时得此智，知彼心故佛授记，若谁迎请 

人尊佛，彼之布施无有边，得不思议最胜法。颇有于彼生信解。 ” 

 非但由化人喻，由此等余喻亦可了知虽无自性而有作用： 

颂曰： 

罗什译：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皆如幻与梦，如炎亦如响。  

藏本译：烦恼业与身，作者及果等，皆如寻香城，如阳炎如梦。 

  

 

 
169 此二颂中，次颂各藏本基本一致，初颂则有所不同，此处依《显句论》译出。若依《无

畏论》、《佛护论》、《般若灯论》，初颂应译为：“ 如能示幻师，满通所化人，化人复

化他，彼复可化他。 ” 

170 汉译《月灯三昧经》中虽不见相应之文，但有类似之文：“随其所动诸世界，随界应化

作多佛，悉是释迦所变化，演说如是修多罗。一切所有诸佛刹，不可思议亿众生，悉得听

闻是胜法，安住诸佛如来智。于此世界佛刹中，数有九亿诸天众，一切悉发菩提心，即于

佛所散妙花，所有比丘比丘尼，优波婆素优婆夷， 其数七亿六千万，悉得闻是修多罗，牟

尼王尊授彼记。必当见彼两足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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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染污心相续的贪等烦恼，福、非福、不动之业，身体，作者

我，及异熟、增上、等流诸果，当知彼等如寻香城、如阳炎、如梦 

，皆无自性。以是之故，不许诸法由自相成立。故当了知，唯中观

师无有常断二说。 

丑二、合了义经。 

 如是，为明所说业烦恼等由自性空，此理亦有甚深经教成立，

及明作如是说的一切圣言，皆是此品之所解释，故略说与了义经相

合的方面：此如《宝积经》中二化比丘调伏有所得五百比丘之文等

即是。 

丑三、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业品第十七。 

 以此品诸正理，可破业与烦恼、彼等之果、受用者等由自体性

成立。故于自性所成者，此等一切建立皆不合理。而唯如梦、如幻 

、如化、如寻香城般，自相空而显现，作者等一切方为合理。 

释第十七观业品三十三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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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观我法品 

 

                  辛三、入无我真实性之理。   分三： 

                壬一、释品文； 

               壬二、合了义经； 

                壬三、摄义、示品名。   初中分五： 

             癸一、入真实性之理； 

             癸二、断与教相违之诤； 

             癸三、导入真实性之次第；      

            癸四、真实性之相； 

             癸五、明须修习真实性义。  初中分二： 

           子一、抉择真实见； 

           子二、由修此见灭除过患次第。  

子一、抉择真实见。 

 于此，有问：“若烦恼、业等如干闼婆城等，非真实性而于凡 

夫现为真实性之相，则于此中何为真实性？又当如何入真实性？ ” 

 答：由不得内外诸法，故于内外尽一切我我所执，名真实性。

入真实性之理，广者，应如《入中论》：“慧见烦恼诸过患，皆从

萨迦耶见生，由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师先破我 ”等所说而知。

此处唯就其根本所在，略加阐释。 

    此中分二： 

                丑一、破我由自体性成立； 

                丑二、明由此亦可破除我所由自体性成立。  初中分二： 

                     寅一、求解脱者初作观察轨理； 

寅二、此后抉择无我见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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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一、求解脱者初作观察轨理。 

 于四谛中，佛先说苦谛，依此次第，若初多修轮回总别过患，

瑜伽师则生起希求欲趣入真实性、欲无余断生死等轮回过患及贪等

烦恼过失。尔时，由见若因不灭则果不灭，则能观察思此轮回以何

为本。既作观察，则见轮回以萨迦耶见而为其本，若能断除萨迦耶

见，则诸烦恼及众过患无余尽灭。 

 问：“ 萨迦耶见当如何断？ ” 

 答：总则本论一切品皆说颠倒心所执之境为有的能害，以此可

灭其有境之执。特别当此品所说：观察萨迦耶见所执之我是与蕴为

一而有、还是与蕴为异而有，从破除境门中灭除我我所执。《百论 

》亦云： “ 见境无我时， 诸有种皆灭。”此说必须见到我执所执

之我无，才能解脱诸有。《释量论》亦云：“未破除此境，非能断

彼贪。”故一切大车于此道理皆是同一意趣、同一声音。 

 以此之故，若不知我执如何执我、及以无垢正理于彼所执之我

善为破除之理，心执我与我所，唯修摄心而求解脱诸有者，极不合

理， 以彼虽不转于我执之境—— 我， 然亦不转于无我之义，修此

于我执全无损害故。若可损害，则修真实性之义者应无须获得无谬

正见，一切抉择真实性正见经论所说，皆应成为无义故。亦不能说 

：“于闻思时虽应如是，于修时不必如是。”因为闻思之所抉择，

即是为了修时心于见上修故，《入中论》亦云：“故瑜伽师先破我 

”，谓修瑜伽者应 如是行故。 

因此，由见断除萨迦耶见依赖于抉择彼见所执之境为无自性，

又见彼境即我，故当思维我执所缘之我是否由自体有，而于最初观

察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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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寅二、此后抉择无我见轨理。  分二：  

                       卯一、破我与蕴自性一； 

               卯二、破我与蕴自性异。  

卯一、破我与蕴自性一。 

 如是，若我执之境——我由自体有，则不外一异两种情况，故

当观察，思我与蕴是由自相所成之一还是异？一与非一，若肯定一

方，则必须否定另一方，故可排除第三种情况。如是观察，则： 

颂曰： 

罗什译：若我是五阴，我即为生灭。  

藏本译：若我即是蕴，我应有生灭。 

  若我、蕴二者是由自相所成之一体，则此我应刹那刹那有生灭 

， 因为诸蕴有生灭故。 

 外道诸部不许如是之我，自部亦不容许如是之我，因为生起我

想所依之我，彼若与蕴由自相成为一，则与今世之蕴亦应成一，则

犯无有他世而生今世、及轮回有始之过，如第二十七品中将说。此

外，若我各刹那中有生灭者，则应由自相成为各别，若如是，则佛

不应忆本生说：“我昔曾为我乳大王 ”，因为彼时之我如身已灭故 

，及曾生之我与今世之我由自相为异故。此外还有：蕴有多种则我

亦应多、我唯是蕴的异名则许我实有应成无义、及所取即取者则业

与作者应成为一等诸多过失。应以如是等正理，对我、蕴二者由自

体为一不成立，生起坚固定解。 

卯二、破我与蕴自性异。  

颂曰： 

罗什译：若我异五阴，则非五阴相。  

藏本译：若我异于蕴，则无蕴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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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我离蕴由自相为异，则此我应无可表蕴为有为法的生住灭相 

，应离彼相，如马离牛之相。若如是，则不应有我，是无为故，如

同涅盘及虚空花。又于俱生我执的二种缘相中，所缘应不可得，是

无为故。 又我应离五蕴之相—— 堪为色 171 、领纳、取像、造作、

各了别境外，由自体性成为异体，若许，则如心异色可得，我离蕴

异体应可别见， 然亦不可得。 

 问：“此不能害他部所说我为离蕴之异实体。 ” 

 答：彼等虽说为异实体，但并非如其所说心亦同时缘得而说。 

 问：“应是如何？ ” 

 答：此是不达依缘假立之义，畏我唯名假立之说，而亦失坏于 

世俗谛，被似因所诳，妄计离蕴异实体我之相而说。 

《观作者与业品》等中，说我与取二者是互相观待而成，于世

俗中亦破彼等妄计之我。如是，我若由自体所成，则我与蕴二者必

为自相所成之一、异任一，若见彼二皆由正理可以违害，则可获得

我无少分由自体成立之定解，此即获得通达俱生萨迦耶见我执之境

无自性的正见。 

丑二、明由此亦可破除我所由自体性成立。  

颂曰： 

罗什译：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  

藏本译：若我非有者，岂得有我所。 

        此后， 若观察俱生萨迦耶见执“ 此是我所有 ”所缘之我所是

否由自相所成，则应思维：“我尚非由自体性有，我所又岂得由自

体有？ ”通达我所亦无自性。此通达“ 我 ”无自性之心，虽不即 

 
171 堪为色，指一切色。如《杂阿含经》卷三云：“云何色受阴？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
四大所造色，是名为色受阴。 ”《集异门论》卷十一云：“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 
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远若近，如是一切，摄聚一处，说名色蕴。 ” 



299 

 

取我所无自性，但若以观察有无自性之理令心转向我所，则依前心

之能，无须观待其余能立即可通达。是故论中说依前理之能即可成

立，未说别理。 

如是，若已抉择我与我所二者皆无自性，则可了悟与轮回根本

萨迦耶见执取行相完全相违之空性。此处不多赘述。 

 

                子二、由修此见灭除过患次第。  分二： 

              丑一、灭除过患次第；  

              丑二、获得解脱之理。  初中分三： 

           寅一、灭除萨迦耶见之理；  

           寅二、于此断诤； 

           寅三、取尽则生尽之理。  

寅一、灭除萨迦耶见之理。 

颂曰： 

罗什译：灭我我所故，名得无我智。 

藏本译：灭我我所故，无我我所执。 

 如是，依持续修习所获抉择我与我所自体不成之正见，我与我

所即我执之境补特伽罗与我所执之境诸蕴，其相俱灭。皆不可得，

境与有境成一味故。瑜伽师断除执我、我所由自性成立的萨迦耶见

后，则无我、我所执，因为正见与所断二者境虽为一，但执取行相

相违而转，前者才是趣入无倒义故。修此之理，即是修习奢摩他与

毗婆舍那之理，《菩提道次第论》中已广宣说，此不赘述。 

寅二、于此断诤。 

 问：“若如是，则应有断除我、我所执之瑜伽师，如是则我、

蕴亦应由自性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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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得无我智者，是则名实观，得无我智者，是人为稀有。 

藏本译：无我我所执，斯人亦非有，无我我所执，见者则不见。 

 答：已说我与我所无有自性，如是离彼等外，余已无、已断我 

执、我所执的瑜伽师，斯人亦由自体性非有。若谁见已无、已断我

执、我所执的瑜伽师由自体性有，彼则不见真实性义，亦不能断执

我我所的萨迦耶见。如经云：“观内之我空，观诸外亦空，能修空

性者，斯人亦非有。”《三摩地王经》云：“思法寂灭极寂灭，彼

思者亦终非有。”及云：“蕴离自性而空寂，菩提无性亦空寂，行

者彼亦自性空，智者了知愚不知。 ” 

寅三、取尽则生尽之理。  

颂曰： 

罗什译：内外我我所，尽灭无有故，诸受即为灭，受灭则身灭。 

藏本译：若尽内与外，我及我所想，诸取则当灭，取尽则生尽。 

 如是，若由我与我所不可得，而尽于内我、外我所等起我、我

所想的二种萨迦耶见，则四取当灭，以经说一切烦恼以萨迦耶见为

根本、以萨迦耶见为集起、以萨迦耶见为因故。四取者，谓欲取、

见取、戒禁取、我语取。彼等依次缘于色声等五欲、除萨迦耶见外

的诸余恶见、与恶见相关的恶戒恶禁、及萨迦耶见等四，起希求贪

爱。取若尽，则由业力受生诸有亦尽。 

丑二、获得解脱之理。  

颂曰： 

罗什译：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戏论灭。 

藏本译：业惑尽故解，业惑从分别，分别从戏论，戏论由空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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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灭生的次第如前所说，故业与烦恼尽，名住解脱。因为取

若尽，则以彼为缘之有即不生起，而业与烦恼若尽，则生老死皆当

灭故。 

 问：“ 由何尽故，业与烦恼当尽？ ” 

 答：受生轮回之业，从烦恼而生。烦恼又从可爱不可爱及颠倒

非理作意分别而生，皆非由自体性有。彼等非理作意分别，从于无

始串习执着知与所知、能诠与所诠、瓶与布、男与女、得与不得等

为实有的种种戏论而生。实执戏论，则由修习彼等诸境空性之见而

灭。 

 如是，空性即是真实，由修空性见故证真实。若修习究竟，尽

诸烦恼种子，则此绝诸戏论的空性，即名解脱及般涅盘。如《百论 

》云：“如来所说法，略言唯二种，不害生人天，观空证涅盘。 ” 

《般若灯论》将“取尽则生尽 ”之上一颂，释为显示声闻缘觉 

解脱，而将“业惑尽故解 ”一颂，释为显示大乘解脱。《佛护论》

与《显句论》 中， 则俱许此二颂通明大小乘得度生死之解脱。《 

显句论》中说：清辩论师作如是说者，是说声闻缘觉不能了悟法无

我，然此非圣龙猛之宗，亦不合于理。《宝鬘论》中说自部中诸怖

畏无住者不能领会真实性义，是说执毗婆沙与经部师之宗的声闻，

非说一切小乘者皆不能领会。诸通达补特伽罗与法之真实性的小乘

者，能以离边正见，断除堕于常断之边，故是中观师。彼等虽有堕

寂灭边，然此不违是中观师，否则乃至未解脱诸有系缚与寂灭衰损

间，应无中观师。 

                    寅二、于此断诤。   分二： 

                  卯一、正断违教之诤； 

                 卯二、于真实中任何亦不可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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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一、正断违教之诤。 

 问：“若于现证真实性之心前，内外诸法皆不可得，故于彼二 

萨迦耶见分别尽灭，即是真实性者，则契经云 172：‘我为自依怙， 

他人何可依？由善调伏我，智者生善趣。’又云：‘ 黑白业不失，

自作还自受。 ’如是众多，岂不相违？ ” 

 答：然经亦云：“此中无我或有情，此等诸法者皆有因。”及 

云：“如是我非是色，我非有色，色中无我，我中无色。”于余四

蕴亦如是说，又云：“一切法无我。 ”岂不亦与前经相违？ 

因此，必须寻求佛如是说之密意。其密意为 

颂曰： 

罗什译：诸佛或说我，或说于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 

藏本译：或施设说我，或说于无我，诸佛亦宣说，我无我皆无。 

 诸诽谤有情与我从前世来至今世、从今世去往后世，诽谤由今

世所造黑白业生起后世苦乐果，肆无忌惮行罪恶行的下劣化机，为

令彼等止不善故，诸佛于某些经中假施设说我，安立有我。 

        诸止恶行善却被我见所坚缚者，如同飞鸟被长绳系，虽可及远 

，却不能超越诸有至解脱城，为令此辈中等化机萨迦耶见得松缓故 

、为令彼等于般涅盘发希求故，诸佛于某些经中亦说无我。 

诸因往昔串习殊胜，于甚深法增上胜解种子成熟，能彻最深圣

言之义的殊胜化机，佛则为说我与无我悉无由自体性所成立者。如

《迦叶问品》云 173：“ 迦叶， 言我者是第一边， 言无我者是第二 

 

 
172 汉译《法句经 · 自己品》：“自为自依怙，他人何可依，自己善调御，证难得所依。” 
173《大宝积经 ·迦叶问品》，汉译为《大宝积经》第四十三《普明菩萨会》（失译者名） 

，及赵宋施护所译的《佛说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普明菩萨会》中此处作：“我是 

一边，无我是一边，我无我是中，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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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彼二边之中道者，无色、无示、无明、无知、无住。迦叶，是

名中道诸法正观。”《宝鬘论》亦云：“如是我无我，实有不可得 

，是故佛尽遮，我无我二见。佛说见闻等，非实亦非虚，违品亦非

有，故二俱非实。”此说虽名言中我与无我二者皆有，但胜义中二

者俱无，故无实可得，同品无我及彼之违品我，二俱非实。 

 此次第者，如《百论》174云：“先遮遣非福，中应遣除我，后

遮一切见，知此为智者。 ”与《宝鬘论》“如诸声明师 ”等颂 175
 

所说相同。 

如是，不破除补特伽罗独立实有执之境、说有造业受果之我者 

，是为（彼化机）不堕恶趣、安置善趣，令于业果起决定故说。而

破除补特伽罗独立实有执之境，说无如是之我，但不破蕴实有执之

境者，唯松缓萨迦耶见而已，不能根除，故无常等十六行相中的空 

、无我，以无独立实有补特伽罗为主之道，并不能尽除烦恼。双遮

补特伽罗由自体有、及彼破由自体有之圣言，才是能尽一切烦恼之

道。 

此是将作者辞“ 诸佛 ”，置于所作辞“ 或施设说我 ”等三句

之首关联而释。 若依字面， 唯将本颂中的作者辞“ 诸佛 ”与第三

所作辞结合，则应释为：诸有为法刹那刹那坏灭，不应有业果关联 

，由见此故，数论派等计有常我为彼所依。以相似的理由，顺世派

见无从此世轮转后世的补特伽罗，故说无如是之我。诸佛世尊则说

我与无我悉无自性 所成立者。 

 

 
174 此颂见于《四百论》第八品。《四百论》共十六品，玄奘大师从梵文译出后八品，称 

为《广百论》，前八品由法尊法师从藏文译出。 
175《宝鬘论》第四品云：“如诸声明师，先教学字母，如是佛为他，先说堪忍法。或者 

为遮止，众罪而说法，或为成福德，或者依二法。或二俱不依，分别怖深法，为修菩提 

者，说空悲心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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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二、于真实中任何亦不可说的原因。 

问：“若诸佛说我与无我悉无自性，则有何法可说？ ” 

颂曰： 

罗什译：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寂灭如涅盘。 

藏本译：所诠悉息灭，心行境灭故，不生亦不灭，法性同涅盘。 

答：于胜义中若有所诠，则应可说。然胜义中所诠俱灭悉皆非 

有，尔时诸佛未说少法。其原因者，即是因为于胜义中，心之行境

所缘息灭故。而此原因，又是因为诸一切法胜义不生不灭的法性与

涅盘同，此如是彼亦如是故。 

亦可释为对“ 论说‘ 戏论由空灭 ’，云何见空性可灭戏论？  

”之问的回答， 彼时后二句之义即应作如是解。 又可配为“ 前说

‘ 由内外诸法不可得，尽灭两种萨迦耶见， 即真实性 ’此可言诠 

、可了知否？ ”之问的回答，其释如前。 

癸三、导入真实性之次第。 

问：“ 既是‘ 不生亦不灭，法性同涅盘 ’，则言语与心行皆

不得直接趣入。然若不说，则诸化机莫能了知，为令化机趣入甚深

义故，必须观待世俗谛有一可说彼之次第，此当说之。 ” 

颂曰： 

罗什译：一切实非实，亦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是名诸佛法。 

藏本译：一切实非实，亦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是诸佛教法。 

答：诸佛令趣入真实性甘露之教法次第如是：如《百论》176 

云：“ 随彼何所喜， 先应说彼法， 倘若已失坏， 都非正法器。”

如是若不先说所化之机自所许者，则失坏成为甚深法器之堪能。 
 
 
176《四百论》第五品第十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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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颂 177云：“ 如对蔑栗车， 余言不能摄， 世间未通达，不能摄

世间。”依彼自许而说，则可成为摄受之方便。 

 《三律仪经》178云：“世间与我诤，我不与世间诤，世间说有 

者，我亦说有，世间说无者，我亦说无。 ”此又名《随顺世间共许

说法》之经中，先唯为令化机生起“此是无余尽知世间生起之理的

一切智者”之想而发起恭敬，故佛对欲听闻自所许法自体差别的诸

所化机，依彼见为主，说蕴、处、界等被诸无明翳障者计为谛实的

一切情器皆是真实。 

以如是说，令诸化机于佛起一切智想发起恭敬后，向宣彼说：

“是真实者，则无变异。此有为法刹那刹那坏故，刹那刹那变异，

故非是实。”此是解说微细无常后，于心不可凭恃说为非实、虚妄 

，非说不由自相成立的无实。 

此后，又对有些化机宣说：“此等器世间一切，待诸凡愚为真 

、为实，待圣者之智则非实、虚妄。”此中的真妄，亦是由自成后

的第 二时住不住自体而说为妄与不妄。 

一些前世曾长久串习甚深见、今世因宗派故略有实执障未断者 

，为令断此少许障故，向彼宣说：“如石女无儿，故俱不可计彼之

青白。如是，亦非由自性所成的刹那刹那变异之非实，亦非无刹那

刹那变异之真实。”双遮实与非实，因为计变异有、无、成立、不

成立的基础， 由自体性不成立故。 

如是，佛初时中，除相续边之无常外，许刹那刹那无变异之实 

，而说于佛生信之法；第二时中，许刹那刹那变异之非实，说遣微

细常执之法；于第三时，观待两种智前，并说刹那变异、不变异的 
 
 
177《四百论》第八品第十九颂。 

178 汉译为《大宝积经三律仪会》及《大方广三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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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非实二异门法；于第四时，则由刹那常与无常皆非由自体性所

成，而说寂静之法。此由遮诸岐路置妙道故，名为教法。又由渐次

而开示故，名为随教，或由适应化机之心量故，名为随教。 

 诸佛所说，无非趣入真实性甘露之方便，犹如应病与药，适所 

化机而为说法，如《百论》179 云：“有无及二俱，亦说二俱非，由

病增上故，宁非皆成药。 ” 

 《佛护论》中释说：如世间共许实与非实而说，如是说者是依

世间名言增上。双遮实与非实，则是依胜义增上。又实非实二者， 

谓有说因时有果、无果，及说果从有无二共而生。佛之教法，则双

遮有无二边，唯依因缘施设而已。故诸欲见真实者，不应执着依世

间名言增上所说，应取真实。  

 

                   癸四、真实性之相。  分二： 

                 子一、诸圣者的真实性之相；  

                 子二、世间者的真实性之相。 

子一、诸圣者的真实性之相。 

 问：“为令渐次趣入而说之真实性，具何等相？ ” 

 答：已说“所诠悉息灭 ”，何得再问？ 

 问：“ 虽其如是，然须依所许世间名言，于名言谛前增益而说

其相。 ” 

答：《显句论》中所出“ 须增益而说其相 ”者，谓从语言、分

别心的名言之道来引申、解释，否则即非增益，于第十五品中已说

讫。 

 
 

 
179《四百论》第八品第二十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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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观待破除邪分别，说有五相： 

颂曰： 

罗什译：自知不随他，寂灭无戏论，无异无分别，是则名实相。  

藏本译：非从他而知，寂灭无戏论，无分别非异，此即真实相。 

一、 非从他而知。 非唯从他教即可通达， 须自以无漏慧证悟 

。如有翳者见有毛发，诸无翳者虽向彼说：“ 此所现者，无毛发

体。”但彼不能通达如无翳者见无毛发，仅能从彼说而起是想：

“无有毛发而现毛发，是为颠倒。”所解唯此而已。而当涂以眼药 

，翳障已去之时，乃得如虚空般，以不见毛发显现的方式，通达所

现毛发之体。如是，诸圣者虽由增益门中说真实性，然仅由此，并

不能令诸异生辈如诸圣者，以无漏慧达其自体。当以无倒见空性义

眼药涂抹心眼，生起不为无明翳障所诳真实性慧之时，才能以不见

任何戏论显现的方式自证彼真实性，其如是者，方为真实性。因此 

，现毛发者，虽未能由灭其所现，通达并无毛发，然并非不能通达

毛发空义。如是，诸异生辈虽不能由灭除二现的方式通达真实性，

但并非不能通达自性空之胜义。 

 二、寂灭。远离由自体性而有的自性，如无翳障者不见毛发。 

 三、以此之故，诸戏论语所不能戏、不能诠说。 

 四、无分别。分别即是心行，真实性现前之时离心之行，经云 

：“何谓胜义谛？尚无心行，况复文字。 ” 

 五、无异。胜义谛中一法如是，余一切法亦同如是，故胜义谛

中无有异义。《入二谛经》云：“曼殊师利，何为真实中合？曼殊

师利答曰：天子，于胜义中，悉同真如、法界、毕竟不生。于胜义

中，无限诸法悉皆相同。 ”如是广说。 

如是五者，即是真实性之相。当知后后亦可解释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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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世间者的真实性之相。 

颂曰： 

罗什译：若法从缘生，不即不异因，是故名实相，不断亦不常。 

藏本译：若某依某生，此则非即彼，亦复非异彼，故非断非常。 

 某果依于某因而生，彼果则非即与彼因由自性为一而有，因为

（若如是，则）应成一切所生能生皆一之过故。以是之故，非即彼

因迁越为果之常。又某果依某因而生，彼果亦非离于彼因由自性为

异而有，因为果若异因，则与观待于因相违，应成无因而生之过故 

。以是之故，从果非离因而生门中，因之相续非断。 

 如是，以缘起为因相，可知因果法由自性为一为异悉皆不成。 

亦由此为因，可以成立远离因常因断二种过失。一切非因果的依缘

假立之法，亦当从远离自性为一为异及常断二过门中了知。 

癸五、明须修习真实性义。 

颂曰： 

罗什译：不一亦不异，不常亦不断，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味。 

藏本译：诸佛世间怙，教法之甘露，谓非一非异，非常亦非断。 

 诸佛世尊能救世间，是诸无怙众生皈处与依怙，所说正法甘露

能永断老死，此即如前说依缘出生、依缘假立的一切诸法，皆非由

自体性为一义与异义，且亦非常非断。能显明最极甚深胜义真实者 

，即是此理，故应于此正法甘露，起大精勤励力修持。 

 以闻思修次第，入此法之真实甘露诸声闻众，由受用戒定慧三 

学甘露故，决定获得灭尽老死之般涅盘。若虽闻此法之甘露，然因

善根未熟今生未得解脱者，于他世中，无疑将因前因之力而得成办 

。如《百论》180云：“今生知真性，设未得涅盘，后生无功用，定 

 
180《四百论》第八品第二十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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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是业。” 

问：“ 于他世中，若有缘值遇讲说真实性者，虽可如此，然不

定遇，故他生中非定能得涅盘。 ” 

颂曰： 

罗什译：若佛不出世，佛法已灭尽，诸辟支佛智，从于远离生。 

藏本译：诸佛未出世，声闻已灭尽，诸独觉之智，从于无依生。 

 答：即便他生之中，能觉醒之缘诸佛尚未出世，诸声闻众亦已

灭尽，然诸独觉之智，唯从无愦闹、无依止、或无需依靠寻求善知

识即得出生，故定得涅盘。 

此是于诸小乘种性者义大之理。 

 诸大乘者，则以此道作为余道眼目，引导趣往解脱之城，以此 

摄持，乃可得波罗蜜多之名。如《宝德摄颂》181 云：“无量眚盲无

引导，尚不识路岂入城，如是五度无般若，无导非能证菩提。何时

般若慧摄持，尔时获眼得度名。”此处意义极为重大，即便略生疑

惑“ 为如是耶？为非如是？ ”亦可赞叹，如《百论》182云： “ 薄

福于此法，都不生疑惑，若谁略生疑，亦能坏三有。”诸有智者见

此利益，应如常啼菩萨，宁舍生命寻求般若波罗蜜多，思维此内在

体性甚深之义，恒常精进，如《百论》所说 183：“ 真见得胜位，略

见生善趣，智者常发心，思惟内体性。 ” 

壬二、合了义经。 

        此前所引讲说我与我所皆无自性诸经，及此之外诸多甚深经教 

 

 
181汉译《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多经》上卷中：“修六度行阙般若，无力不能成菩提，譬
如画像不画眼，因无眼界无功德。若有受行于智慧，得名有眼及有力。 ” 
182《四百论》第八品第五颂。 
183《四百论》第八品第二十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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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其义皆可以此品总摄抉择，谙习此理，经说能灭一切过患。 

        是故趣入甚深之义尽所有一切经中之真实性，其次第者，应如

此中所说而知。知已当观诸善知识及暇满等内外缘聚极为难得，以

净戒为基，总于菩萨大行、别于甚深之义，于僻静处谙习多闻之义 

，切勿流于虚言。 此是诸经教授主旨。 如《父子相见经》云 184：

“佛难出世难住世，难闻说法难生信，人中身亦极难得，当于佛法

善精勤。八种无暇悉已除，获得难得暇满身，于善逝教得生信，智

应行正理瑜珈。若闻法已应正思，不可闻声即取着，汝等常行阿兰

若，必当速疾成人雄。亲近说法善知识，悉不应近诸恶友，汝于众

生心平等，慎勿矜高于众生。常乐多闻持禁戒，亦恒乞食受粪衣， 

心无散乱树下坐，腐药治病莫诈善。一切有为即无为，等同一相如

阳焰，若了胜义之一际，疾成无上菩提道。当观五蕴犹如幻，内外

诸入如空舍，世尊常说如斯法，故永不应依彼法。贪欲瞋恚自性空 

，痴慢因于分别起，生别不生亦无生，如是知者得成佛。 ” 

壬三、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我法品第十八。 

 

 

 
184 汉译有二：一、《大宝积经善住意天子会》，二、《圣善住意天子所问经》。此处引文 

，前者中为：“ 诸佛出世甚难值，得闻正法生信难，人身难得今已获，善哉佛法汝顺行。

已得蠲除斯八难，永绝迫窄处空闲，于诸正法得信行，应当勇猛发精进。 若闻法已应正思 

，不可闻声即取着，汝等常行阿兰若，必当速疾成人雄。 近善知识及法师，应速远离诸恶

友，汝于众生平等想，慎勿妄起我人心。 常乐多闻持禁戒，捐弃舍宅坐林间，腐药治病莫

诈善，亦恒乞食受粪衣。 一切有为即无为，等同一相如阳焰，若了实际见真如，疾成无上

菩提道。 当观五阴犹如幻，内外诸入如空舍，世尊常说如斯法，法等于彼莫生着。贪欲瞋

恚性自空，愚痴我慢分别起，彼法已灭今亦无，如是知者得成佛。 ”后者中为：“佛出世

难值，闻法生信难，生世为人难，善哉入佛法。 已离于八难，复得于难得，得信善逝法，

善思惟得见。 常专心听法，莫如声取义，恒宿阿兰若，必得人中雄。近善友法器，远离恶

知识，等心于众生，莫欺于菩萨。 持戒乐多闻，粪扫衣乞食，近树下精进，随得食而食。

有为皆无常，一相如阳炎，一际知真谛，速得菩提觉。 五阴如幻化，内外入空聚，常说如

是法，彼处无造作。贪瞋本空无，痴慢分别起，非已今当有，如是知得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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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诸品所抉择甚深之义，贯为修行次第者，正如此品所说。 

是故了知正见之所抉择，一切皆可摄为明我与法无有自性后，当如

前说而修。 

释第十八观我法品十二颂竟。 

 

 

 

 

 

 

 

 

 

 

 

 

 

 

 

 

 

 

 

 

 

 



312 

 

                         第十九、观时品 

 

                   辛四、明时由自性空。分二： 

                 壬一、破时由自体性成立； 

                  壬二、破其能立。   初中分三： 

               癸一、释品文； 

               癸二、合了义经； 

               癸三、摄义、示品名。  

癸一、释品文。 

 问：“诸有事中，应由自体性而有自性，以诸有事是施设三时

之因故。此中三时者，是契经所说，彼亦是以有事为依。有事自性 

已生谢灭名为过去，已生未灭名为现在，自事不得，名为未来。 ” 

   

       破之分三： 

    子一、总破三时由自性有；  

   子二、别破自他各部所许； 

    子三、于名言中安立三时之理。   初中分三： 

丑一、破观待、不观待过去，现未二时由自性成立； 

丑二、以此正理配余二时； 

丑三、配余三分之法。    初中分二： 

                          寅一、破观待过去之时，现、未由自性成立； 

                   寅二、破不观待过去之时，现、未由自性成立。 

寅一、破观待过去之时，现、未由自性成立。 

 答：若现在与未来由自之体性而有，则不外（观待过去、不观

待过去）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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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若因过去时，有未来现在，未来及现在，应在过去时。 

藏本译：现在与未来，若待于过去，则现在未来，应于过去有。 

 若现在与未来，观待于过去时，则现在与未来，应于过去时中

有，因为彼二若由自体而有，则彼二观待过去，此亦应成由自相所

成之自性 185 ， 如此自性任何时处须不错乱故， 自性永不应有变异

故。 

 问：“ 灯之体中虽无有暗，然可互待为敌，故不决定。 ” 

        答：若许明暗为由自体性所成的自性，则“彼二互无然可观待 

”同于所立，此仍须成立，故彼不能妨害。 

 现、未二时若于过去时有，则此二亦应成为过去。若如是，则

过去亦不能安立，因为必须安立从现在已过为过去、尚未来至现在

为未来，若无现在，则过去不容安立故。 

颂曰： 

罗什译：若过去时中，无未来现在，未来现在时，云何因过去。  

藏本译：若现在未来，过去时中无，现在与未来，云何待过去。 

       此外，若许远离上述之过，而计现在、未来于过去时中无，则

现在、未来如何应观待于过去之时？不应观待！ 

寅二、破不观待过去之时，现、未由自性成立。 

        问：“若依他部说时常者，则现、未二时无须观待过去。 ” 

颂曰： 
 
 
185 若现在、未来观待于过去且由自性有，则“彼二观待于过去 ”这一性质，亦成为其自

性的一部分，如是则永不应不观待过去，则过去须于现在、未来时中有，现在、未来亦须

于过去时中有。如《显句论》云：“此中，若有现在、未来之时，彼等为观待过去时而

有？为不观待而有？若观待而成，尔时彼等应于过去时有。何以故？若某法全非为有，则

不可观待于彼。譬如石女之女儿、虚空之花、沙中之油不可观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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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不因过去时，则无未来时，亦无现在时，是故无二时。  

藏本译：若不待过去，彼二则不成，是故无现在，亦无未来时。 

 答：不观待过去，则彼二时不能成立。如须安立苗芽等获得自

体后，从此未逾、未过为现在，故现在与不观待过去相违。以是之

故，未来亦须间接观待于过去，因为安立尚未来至现在为未来故。

若此时不观待于过去，则亦应不待他法。既不观待任何之法，则应

无有犹如兔角。 

 如是，无论观不观待过去，现在、未来皆非由自体成立。以是

之故，现、未二时皆非由自之体性有。 

丑二、以此正理配余二时。  

颂曰： 

罗什译：以如是义故，则知余二时。  

藏本译：即以此次第，转知余二时。 

 如是，若欲了知观不观待现在的过未二时、及观不观待未来的

过现二时皆由自体性不成立，则当了知即以此前破观不观待过去的

现未二时由自体性有的正理次第，亦可转破观不观待现在、未来二

时者由自体性有，谓换读为“过去与未来，若待于现在 ”，乃至

“ 是故无过去，亦无未来时 ”，及“ 过去与现在，若待于未来 ” 

，乃至“ 是故无过去，亦无现在时 ”。 

丑三、配余三分之法。 

颂曰： 

罗什译：上中下一异，是等法皆无。  

藏本译：与上中下等，及一等诸法。 

        当知即以此观察三时次第，亦可解说上、中、下，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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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所摄善、不善、无记，生、住、灭，前、中、后，三界，学、无

学、俱非学无学等三法，以及一与“等 ”字所摄二、多等等与三分

相关的一 切诸法。 

 略示方隅：若胜劣待于中、胜中待于劣、劣中待于胜，一二待

于多、一多于待二、二多待于一而由自相有，则此有之时之处，彼

亦应有，否则应非观待彼等。互不观待而有，亦不合理。是故虽由

自体无，然由世间名言增上则非为无。以此道理亦当了知余法。 

 

              子二、别破自他各部所许。  分二： 

            丑一、破他部所许之时； 

            丑二、破自部说实事师所许之时。 

丑一、破他部所许之时。 

 问：“ 时应由自性有，具刹那、腊缚、须臾、昼夜等余量义 

故。”  

颂曰： 

罗什译：时住不可得，时去亦叵得，时若不可得，云何说时相。  

藏本译：不住时不得，得时非有住，时若不可得，云何施设时。 

        答：所谓时者，若有异于刹那等法之体可住，乃可从刹那等门

得为有量。然所谓时，从刹那等门而可得者，并无恒常安住。不如

是安住故，时从与自异体之刹那等门中并不可得。 

 问：“应有常时，由刹那等能显了彼。如云：‘时能熟大种，

时能摄群生，时能醒睡眠，悉难逾于时。’说有具如是能熟大种等

相者。” 

 答：由刹那等显了可得的恒常安住之时，并非为有。因为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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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刹那等有异体者，则应可得，然不可得。此外，此时是以有为法

之自性而有？还是以无为法之自性而有？而此二种情况，前“生住

灭不成，则无有为法 ”等颂已破讫故。 

 如是之时，由任何量皆不可得。则此不可得之时，何能以刹那

等法来施设？不能！ 

丑二、破自部说实事师所许之时。 

 问：“常之时无，虽诚如是。然依色等有为法施设之时，应是

刹那等语所诠。 ” 

颂曰： 

罗什译：因物故有时，离物何有时，物尚无所有，何况当有时。 

藏本译：若时依于事，无事何有时，事既非为有，又岂当有时。 

 答：若色等事为无，岂有与彼异体之时？没有！既然时依色等

事而立，而由已说及将说之正理，可知无有一事由自性有，则依彼

安立之时，又岂当由自性有？不当！ 

子三、于名言中安立三时之理。 

 此处，三时者，如《百论释》安立云：“未来，谓未至现在之

时。过去，谓从现在已过。现在，谓已生而未灭。现在现可得故，

是为主要。未至于此及已跨度，立为未来、过者二时，非为主要。 

”此中，由未至于何、从何跨度而立为未来、过去者，即是现在之

时，故现在是时中主要，余二则非。 

 未至现在者，虚空与兔角等亦是。为简除此类，故《阿毗达磨 

》云：“有因然未生”。譬如虽有芽之因，然尚未生为芽或未至芽 

位，是为未来。但若未至现在之事，彼由永无生起之因而未至者，

则非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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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未来至何者？谓现在。何者尚未来？谓芽等果。虽如是 

，然非安立诸果为未来之时。于此未来时中，未来之果与彼之因二

者，皆非已作自用而后坏灭，故《辩中边论》等云：“因果俱未受

用”186。若离现在，唯立灭为过去，则虚空与未来亦应成为过去。 

是故从现在过去者，是现在已灭。 亦说为：“ 已生谢灭 ”，譬如

若立芽灭为过去，则“ 已生 ”并不指过去，而是指已过去的过去

因芽。芽若至于过去，则果芽与彼因二者，皆已作自用而后坏灭， 

故说为：“ 因果俱已受用 ”。 现在则是芽等已生未灭之时，于此

时中，自因已灭，果尚未灭，是故说为：“ 已受用因未受用果” 

。 

 如是，芽已灭者，芽是过去时；芽未生者，芽是未来时；芽已

生而未灭者，芽是现在时。因此，三分之时亦是就芽等有事已灭、 

未生、已生未灭之时而计，并非时之名言作者正说的现在之时无， 

即说为非现在，以其是观待于说者之现在故 187。因此，既许先因 

、后果、过去已灭、未来未生，又许诸前刹那为过去、诸后刹那为

未来者，纯属瞎说。 

        诸毗婆沙师于芽等法，一一皆立三时，于芽未来时与过去时亦 

许有芽，于余有事亦如是许。法救尊者说 188：芽等从未来至现在 

、从现在入过去，虽舍未来、现在之事，但不舍其实质，譬如破碎

金器作成余器、及从于乳变为酪时，形味虽变，其色不改。妙音尊 
 
 
 
186《辩中边论》云：“应知因果已未受用。随其所应三世义别。谓于因果俱已受用。是

过去义。若于因果 俱未受用。是未来义。若已受用因未已受用果。是现在义。 ” 
187 譬如昨天有人说：“ 现在无芽”，其中的“现在 ”虽对当时的说者是现在，但并不

能据此断言：“芽非现在 ”，因为今天有芽已生而未灭故。 

188《俱舍论分别随眠品第五》中：“尊者法救作如是说。由类不同三世有异。彼谓诸法行

于世时。由类有殊非体有异。如破金器作余物时。形虽有殊而体无异。又如乳变成于酪

时。舍味势等。非舍显色。如是诸法行于世时。从未来至现在。从现在入过去。唯舍得类

非舍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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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说 189：虽一一时中皆具三时之相，然由多分立过去等，如一男

子虽爱一女较多，但于余妇不名离染。世友尊者说 190：芽等之事虽

一，然若各至未来等位，则立未来等名，如置一筹珠为一、百、千 

数，则立名为一、百、千等。觉天尊者说 191：譬如一女，待所待处

名母名女，如是虽是一事，待于前后立时有异。 

        其中初者 192，说转变故，是数论宗。次者时相错乱。第三若离

芽等法有异体之作用，则应成无为，若许一体，则起与不起作用之

位应无分别。第四过去等一一时中皆有前中后，亦须说为三时，则

应一一时中皆有三时。此外，若于过去、未来时中，芽等亦由自体

而有，何故应作生与灭用？《俱舍论释》如是破已，虽如前述而说

三时之相，但却许已灭与未生的过去与未来为无事，这一点，除中

观应成派外， 自部经部以上皆如是许。 

        中观应成派许三时皆为有事，如本论第七品处成立已灭与未生 

的二时为有事，但并不许于芽等法各作三时，故与毗婆沙师不相。 

此宗之三时，若就芽而言，则芽是现在，芽灭为过去，总虽有因、

偶因因缘不具足而芽未生为未来。 
 
 
189《俱舍论分别随眠品第五》中：“尊者妙音作如是说。由相不同三世有异。彼谓诸法行 

于世时。过去正与过去相合。而不名为离现未相。未来正与未来相合。而不名为离过现相 

。现在正与现在相合。而不名为 离过未相。如人正染一妻室时。于余姬媵不名离染。 ” 

190《俱舍论分别随眠品第五》中：“尊者世友作如是说。由位不同三世有异。彼谓诸法行
于世时。至位位中作异异说。由位有别非体有异。如运一筹。置一名一。置百名百。置千
名千。 ” 
191《俱舍论分别随眠品第五》中：“尊者觉天作如是说。由待有别三世有异。彼谓诸法行

于世时。前后相待立名有异。如一女人名母名女。 ” 
192《俱舍论分别随眠品第五》中：“此四种说一切有中。第一执法有转变故。应置数论外

道朋中。第二所立世相杂乱。三世皆有三世相故。人于妻室贪现行时。于余境贪唯有成就 

。现无贪起何义为同。第四所立前后相待。一世法中应有三世。谓过去世前后刹那。应名

去来。中为现在。未来现在类亦应然。故此四中第三最善。以约作用位有差别。由位不同

立世有异。彼谓诸法作用未有名为未来。有作用时名为现在。作用已灭名为过去。非体有

殊。此已具知。彼应复说。若去来世体亦实有应名现在。何谓去来。岂不前言约作用立。

若尔现在有眼等根彼同分摄有何作用。彼岂不能取果与果。是则过去同类因等既能与果。

应有作用。有半作用世相应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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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既许芽灭之灭同类相续而起，则彼之生而未灭之诸刹那

应成现在，若如是，则现在与灭应不相违。 ” 

 答：无过。因为芽灭的初刹那，是为芽灭，彼同类相续之诸灭 

，是前前灭，而一切灭皆是过去故。芽灭虽非于彼自时灭彼自己， 

然就总仍是灭，故唯是过去。如是所有过去的同类，皆须从某他有

事灭之门中安立其体，故与余二时有大差别。同样，所有未来的同

类，亦必唯从某他有事未生门中安立其体，故与过去现在差别极大 

。如是，现在并不须从某他有事已灭、未生门中安立，而是生而未

灭立为现在，如芽。故与未来的生而未灭之诸刹那有大差别。 

癸二、合了义经； 

 如是，为明所说三时由自相空，亦是甚深经教之所成立，及明

讲说三时无自性的一切圣言，皆是此品之所解释，故略示与了义经

配合的方面： 

《象力经》云 193：“ 设若诸法有自性，佛及声闻当见知，常

法不能般涅盘，聪睿终无离戏论。”《三摩地王经》194云：“俱胝

诸佛已过去，亦曾演说百千法，法与文字皆无尽，非有生故无有尽 

。”及经云：“善逝降生时，厥号为弥勒，大地金铺满，尔时岂有

生。”破先佛出世于过去时尽，及破后出世之时由自体性有，故是

讲说时无自性。 

癸三、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时品第十九。 

 
 

 
193汉译《佛说象腋经》，此颂汉译中不见。 
194汉译《月灯三昧经》卷第十云：“诸佛百千已过去，亦曾说于百千法，于一切法而无尽 

，法无所得故无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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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生谢灭、未生当生、及生而未灭三时，绝不容由自相成立， 

而由彼空之无自性，最为合理。应如是想，坚固二谛定解。 

释第十九观时品六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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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观聚品 195 

 

壬二、破时由自性有的能立。   分二：  

 癸一、破时是生果的俱有缘； 

 癸二、破时是果成坏之因。   初中分三： 

    子一、释品文； 

    子二、合了义经； 

    子三、摄义、示品名。  

子一、释品文。 

 于此，有云：“时应由自性有，是生果之俱有缘故。种子虽与

水、土等余缘聚合，然时节不至则不得生，时至乃生。于外如是，

于内亦然。经云：‘若缘聚时至，其果当成熟。 ’此说生果观待

于时。 ” 

    破此分三： 

   丑一、破果从因缘聚合而生；    

   丑二、破果即从因生； 

   丑三、另说破果从因缘聚合生的正理。  初中分三： 

                        寅一、破果从先时的聚合生；  

                    寅二、破果从同时的聚合生；  

                     寅三、破果从后时的聚合生。   初中分二： 

                              卯一、破果直接从聚合生；  

                          卯二、破果间接从聚合生。   初中分二： 

                                   辰一、破聚中有果、无果而生果；  

                             辰二、破聚中有果、无果。 

 
195 此处之“聚 ”，藏文为“ ཚོགས་པ། ”，为聚合（和合）、聚集之义。汉译本中，罗什大
师译此品名为“观因 果品 ”，《般若灯论》则译为“观因果和合品 ”。虽此品总为观因
果聚合（和合）之义，但藏本品名中， 并无“因果 ”二字。又为与第十四品的品名“观合
品 ”相区别，故此处采取“聚 ”字，定名为“观聚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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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一、破聚中有果、无果而生果。 

 答：若芽从种等因缘聚合而生，则是聚合中已住之果由自性生 

？ 还是聚合中未住之果由自性生？ 

颂曰： 

罗什译：若众缘和合，而有果生者，和合中已有，何须和合生。 

藏本译：若果从因缘，聚合而生者，聚中已有果，何得从聚生。 

 若果从众因缘聚合中由自性生，但因缘聚合中已有果者，何得

言从因缘聚合中由自性生？不生！以彼与果是能依所依故。犹如盘

中盛有之酪不由盘生。此外，聚中已有，则果已成，则如眼前之瓶 

，不待复生。 

 问：“果之自性住因缘中，由缘能显。故虽已有，生仍有义。” 

 答：其所显者，若昔已有，则无须生。若言无者，应成昔无而 

生之宗。 

颂曰： 

罗什译：若众缘和合，是中无果者，云何从众缘，和合而果生。 

藏本译：若果从因缘，聚合中生者，聚中若无果，何得从聚生。 

        若果从众因缘聚合中生，而聚合中无果住者，果何得从聚合中

由自性生？不得生！以无彼故。犹如从沙不能出油。 

 总之，若果已由自性有，则无须生。若果于聚合中无，则不能

由自性生。 

辰二、破聚中有果、无果。  

颂曰： 

罗什译：若众缘和合，是中有果者，和合中应有，而实不可得。 

藏本译：若因缘聚合，是中有果者，聚中应有得，而实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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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若因缘聚合中，果作为所依而有，则于聚合中，以四量

任一须有可得，然而于聚合中，由量实无可得，如同盘中无酪。 

 问：“若此于彼中无，则此不可从彼中生，如从沙中不能出油 

。 果者，是从聚生，以此之故，从聚有果是比量所成。 ” 

 答：若如是，以比量：“若此于彼中有，则此非从彼由自性生 

， 如从盘中不生酪体 ”成立聚中无果，你为何不取？ 

 问：“二宗俱违比量，如聚中有果不合道理，如是聚中无果亦

非合理。 ” 

 答：我等并非成立果于因缘聚合中无是由自性所成，而是破除

他宗妄计果于聚合中由自性有。同样，我等亦非成立果于聚合中由

自性有，而是破除他宗妄计聚合中无果是由自性所成。许由破有无

二边而成立中道故。 

颂曰： 

罗什译：若众缘和合，是中无果者，是则众因缘，与非因缘同。 

藏本译：若因缘聚合，是中无果者，是则众因缘，与非因缘同。 

 若因缘聚合中无果，则芽等的诸因与众缘，应与非因缘的火、 

炭等相同，因为若同无果，则于芽之因缘、非因缘中，是否由自体

性有亦应同故 196。 

卯二、破果间接从聚合生。 

 问：“任从何等因相，观察果于聚合中有无，因缘二者聚合并

无直接生果之能。然缘之聚合唯作亲因帮助。而彼因者，为生果故 

，将少分因之功能给与果后，虽即谢灭，然亦是由彼给与之因，出

生所帮助果。 ” 

 
196若芽之因缘中无果、芽之非因缘中亦无果，则不应说果于芽之因缘中有、于芽之非因缘

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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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若因与果因，作因已而灭，是因有二体，一与一则灭。  

藏本译：若因与果因，而后谢灭者，一与一谢灭，因应成二体。 

         答：若因给与果能作因 197后，随即谢灭，则给与果之能作因

与谢灭之因，其体应成各别二物。然此并不合理，因为给与之因在

自己生起之后仍然安住则是常，而谢灭之因应是无常，于一因中常

与无常是相违故。 

颂曰： 

罗什译：若因不与果，作因已而灭，因灭而果生，是果则无因。 

藏本译：若因未与果，而即谢灭者，因灭后生果，是果应无因。 

        答：若为断除一因应成二物之过，而言因未给与果能作因前，

一切自体先即谢灭，则种等因已灭之后所生芽等之果，决定不应从

种因亲生，则应无因而生。 

        问：“此芽之前种因全灭、及有灭与未灭二分之观察，其理如

何？ ” 

 答；灭若由自相所成，则芽之前种因正朝向灭时，灭之作用须

已圆满，因为灭是所灭有事所属之法，而由自性所成的法与有法，

任何时候皆不应相离故。如同许生为谛实者，则正朝向生时，所生

有事必须已成。 

寅二、破果从同时的聚合生。 

 问：“若果从自先前之因生有此过失，则应唯与果俱生之因缘

聚合，而能生果。譬如同时之灯可生光明。 ” 

 
 
197能作因，《俱舍论》卷六云：“一切有为，唯除自体，以一切法为能作因。”能作因有

不障碍、有所办二义。前者属无力之能作因。 后者属有力之能作因，即此能作因于法生起

之时，不惟无障，亦能给与助力而成办之。此处所说的是后者——能给与帮助的能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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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若众缘合时，而有果生者，生者及可生，则为一时俱。 

藏本译：若与聚同时，亦有果生者，能生与所生，则为一时俱。 

 答：若与因缘聚合同时，亦有果生起者，则能生之因、所生之果 

，二者应成同时。然而未见能生、所生如牛之左右角（同时而有） 

，故此并不合理。 

寅三、破果从后时的聚合生。 

 诸毗婆沙师言：“ 诸有事者，不从先未生者生，突然出现成无

因故。以是之故，果于因缘聚合前住未来位，由因缘聚合令彼生现在

位，实体则前后皆住。 ” 

颂曰： 

罗什译：若先有果生，而后众缘合，此即离因缘，名为无因果。 

藏本译：若于聚合前，其果已生者，离因缘之果，应无因而生。 

 答：若于因缘聚合之前，其果已经生起，此果则应不待因缘。

若如是者，应成无有自因而生。 

 

                丑二、破果即从因生。   分二：  

                    寅一、破因果一体之宗； 

             寅二、破因果异体之宗。 

 寅一、破因果一体之宗。 

 有谓：“ 果唯从因能生，非从因缘聚合生，亦无与不与果能作

因之过，以因灭后即住果体故。 ” 

颂曰： 

罗什译：若因变为果，因即至于果，是则前生因，生已而复生。 

藏本译：若因灭为果，因应移至果，昔已生之因，是则应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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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若计因灭而果生、彼果唯是因体，则如戏子舍此装束另扮

余装，因一切时中唯应迁移至果，而非昔无之果得生，以是之故，

因应成常。然此并不合理，恒常之事非为有故。除此之外，昔已生

起之因重应复生，以其初于因时、后于果时皆得生故。然此亦不合

理，无须生故、生应无穷故。 

 

                寅二、破因果异体之宗。   分二： 

              卯一、破因能结合生果的作用； 

              卯二、破因性由自性有。   初中分七： 

             辰一、破从因灭与因住生果；  

           辰二、破因见不见果而生果； 

           辰三、破因合不合果而生果； 

            辰四、破从果空不空之因生果；       

           辰五、破空不空之果从因生； 

            辰六、破从自体一异之因生果； 

            辰七、破由自体性有无之果从因生。  

辰一、破从因灭与因住生果。 

 此外，若从因由自性生果，应是果前已灭之因生果？还是未灭

之因生果？是生已生之果？还是生未生之果？ 

颂曰： 

罗什译：云何因灭失，而能生于果，又若因在果，云何因生果。  

藏本译：因已灭失坏，云何能生果，与果相关因，纵住何生果。 

 若如初者，因已灭失坏，如何能生果？不能！因为因已灭时，

此因已无，无则不应成为因故。及果已生，则无须复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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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如次者，纵然与果相关之因住而未灭，但果又何能由自性生 

？不能！因为若因由自性成为未灭而生果，则必须因未改变而得见

果，然此并不合理，如《百论》云 198：“ 诸法必变异，方作余生

因。 ”若生果，则因必须改变故。 

问：“ 已成之果无须生故，应是因时与果无关者生果。 ”  

颂曰： 

罗什译：若因遍有果，更生何等果。  

藏本译：若因果无关，能生何等果。 

 不可说因由自性能生某果！因为果若由自性生，则于因时亦须

相关。若无关联，则自相所成者亦应全无关联。如是若从无关之因

生果， 应或一因生一切果、或者不生任何之果。 

辰二、破因见不见果而生果。  

颂曰： 

罗什译：因见不见果，是二俱不生。  

藏本译：因见不见果，皆不能生果。 

 此外，因若由自性生果，则应因见果后生果，还是不见而生果 

？若如初者，因见自果后并不能生果，因为因既已见果，则果已成 

，无须复生故。因若不见自果，亦不能由自性生，因为若如是生，

则应一 因生一切果故。 

 问：“此见应作何解？ ” 

 答：见者，世间共许为可得。 

        问：“ 种子等无根诸法，岂非不可有见？ ” 

        答：有见也罢、无见也罢，此非我等所驳，我等所驳是说果由

自性生。是故若言种等见果而后生果，则当答言：“种等见果，此 

 
198《四百论》第九品第九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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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世间未见。 ”若言不见而由自性生果， 则应如前而说。 说士夫 

等为因、 说诸众生中有心先起之作者 199，及祼形外道说种子等具

有一根谓有心识，皆不能遣此应成之过，故（我宗）无过。 

        《般若灯论》所说 200：“ 若从眼等生其自识，为缘彼境色等

后生？为不缘而生？ ”是配合别破因果之宗。 

辰三、破因合不合果而生果。 

 此外，因若由自性生果，则彼二者必须相合、必须同时相聚，

因为明暗、轮涅等非相合者，不见可为能生所生故。 

 若复以理智观察相合，则三时中皆不可得。 

颂曰： 

罗什译：若言过去因，而于过去果，未来现在果，是则终不合。 

藏本译：终无过去果，而与过去因，未生及已生，同时而相合。 

 首先，过去芽等诸果与过去种子等因，终无同时相合，因为彼

二已灭之时，无彼二故；即便二者灭得相合，亦非种芽因果相合故 

。如是，过去之果与未来未生之因，亦终非有合，因为果已灭而因

未生，彼二皆无故；过去未来二时相异故。过去之果与已生现在之

因，亦终无同时相合，因为二时各别故；果已灭者果非有故，犹石

女儿之于天授。 

颂曰： 

罗什译：若言未来因，而于未来果，现在过去果，是则终不合。 

藏本译：终无已生果，而与未生因，过去及已生，同时而相合。 
 
 
199 此是数论外道之说。其所谓士夫即是神我，彼宗主张因中有果论。 

200 汉译《般若灯论》卷第十二：“且已总遮因能生果。今当别说遮彼眼识等果。若此眼识

以眼为因者。 此眼为见已取境。为不见而取境。二俱不然。若眼见而取。然后识起者。识

则无用。若眼不见而取者。色之境界则为无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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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生现在之果，与彼未生未来之因、过去之因、及已生现在之因 

，终非同时由自性有合，因为与过去之因、未来之因是异时故；现

在的因果二者若由自性有合，则必须不分先后同时而有，然非有故 

；若计已成之果为从因生故而相合，则彼无须彼故 201。 

颂曰： 

罗什译：若言现在因，而于现在果，未来过去果，是则终不合。 

藏本译：终无未生果，而与已生因，未生及过去，同时而相合。 

 未生未来之果，与已生现在之因、未生未来之因、过去之因，

终非同时由自性有合，因为与过去之因、现在之因是异时故；及因

果二者于未来时，彼二悉为无故。 

颂曰： 

罗什译：若不和合者，因何能生果，若有和合者，因何能生果。 

藏本译：若非有合者，因何能生果，若有和合者，因何能生果。 

 若如是观察因果二者，和合皆由自性非有，则因何能生果？不

能 ! 即便因果二者由自性有合，因又何能由自性生果？不能！因为

若未与果同相聚则不应有合、若同时相聚则复生无义故。 

辰四、破从果空不空之因生果。 

颂曰： 

罗什译：若因空无果，因何能生果，若因不空果，因何能生果。 

藏本译：若果空之因，云何能生果，若果不空因，云何能生果。 

 此外，若从果空之因，如何能由自性生果？不能！否则如水与

酪同样无酥，酪中出酥、水中不出之差别，亦应如是而不可得。若

从果不空之因，如何能由自性生果？不能！已有之果不应重生故，

如天授有子。 
 
201《显句论》云：“ 已有，合则无义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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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五、破空不空之果从因生。 

果生，是由自性不空者生？还是由自性空者生？ 

颂曰： 

罗什译：果不空不生，果不空不灭，以果不空故，不生亦不灭。 

藏本译：果不空不生，果不空不灭，彼果不空者，应不生不灭。 

 其中，果由自性不空者不应生，以其非缘生且由自性安住故。 

如是彼不空者自性不失，故不应灭。以是之故，若许彼果不空，则

应成不生亦不灭，然如是非你所许。 

颂曰： 

罗什译：果空故不生，果空故不灭，以果是空故，不生亦不灭。 

藏本译：果空何得生，果空何得灭，彼果是空者，应不生不灭。 

 果由自性空者，何得由自之体性生？何得由自之体性灭？不得 

！犹如虚空。以是之故，若许果由自性空，则亦应由自性不生不灭 

，然而如是你亦不许。 

辰六、破从自体一异之因生果。 

此外，若从因由自性生果，则不外两种情况。 

颂曰： 

罗什译：因果是一者，是事终不然，因果若异者，是事亦不然。 

藏本译：因果是一者，是事终不然，因果若异者，是事亦不然。 

 然而，因果二者由自性为一，任何时候皆不合理；因果二者由

自性为异，亦任何时皆不合理。此颂唯说立宗。 

颂曰： 

罗什译：若因果是一，生及所生一，若因果是异，因则同非因。 

藏本译：若因果是一，生所生应一，若因果是异，因应同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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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能立者，谓因果二者若由自性为一，则所生者子、眼识、芽

等，与能生者父、眼、种等应成为一故；因果二者若由自性为异，

由自相为异者应无观待，则诸是因非因者，是因应等同于非因，因

为无关的别义中，不能分判是因果、非因果故。 

辰七、破由自性有无之果从因生。 

        此外，若从因生果，是生由自体性有者？还是生由自体性无者？ 

颂曰： 

罗什译：若果定有性，因为何所生，若果定无性，因为何所生。 

藏本译：若果有自性，何得从因生，若果无自性，何得从因生。 

 其中，果若由自体性有，何得从因生？不得！若生，则须已成

而复生，然已成者无须复生故。果若由自体性无，何得从因生？不

能！ 

 问：“譬如影像，虽无自性，然从因生，故不决定。 ” 

 答：虽是如此，然恰可成立诸法由自性无。以是之故，适成舍

弃自性有之说，而追随了我等无自性之说。自性所成者少分亦无，

故无相违。以是之故，诸法无自性亦由自体性无，则何有不定之过 

？若依我等， 既然所谓“ 影像 ”之有法， 无由自性所成立者，则

彼之法，亦无由自性所成立者，故彼无论有无自性，皆不许由自体

性成立 202。 

 前文破生空不空之果，是从果的方面来破。此处破生由自体性

有无之果，是从因的方面来破，故不重复。 

卯二、破因性由自性有。 
 
 
 
202《显句论》云：“如是若依我等，则影像非有自性，亦非无自性。以有法若无，则彼之
法亦无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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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虽破因能结合生果之作用，然未破除因由自性有，以是 

之故，果亦应由自性而有 203。 ” 

颂曰： 

罗什译：因不生果者，则无有因相。 

藏本译：若不能生果，不应有因性。 

 答：若因不能由自性生果，则因性亦不应由自性有。 

问：“虽破因由自性有，然果仍由自性有，故因亦应由自性成 

立。” 

颂曰： 

罗什译：若无有因相，谁能有是果。 

藏本译：若无有因性，果应是谁有。 

 答：若因性不应由自性有，则此由自性而有之果，应是何因所

有？皆不应是！ 

丑三、另说破果从因缘聚合生的正理。 

问：“ 非唯独因是生果作用之和合者，因缘聚合乃可生果。” 

答：此不合理，前已破故。 

颂曰： 

罗什译：若从众因缘，而有和合法，和合自不生，云何能生果。 

藏本译：若从众因缘，而有聚合法，彼自不自生，云何能生果。 

 此外，若如是计，则从众因缘之聚合，彼自己能自生？还是不

能自生？聚合自己应不生自体，因为生果无义故，于自己起作用成

相违故，及聚合无实体则生果之和合者亦由自体性无故。如是无实

体故不生自体，则从彼聚合如何能生果？不能！如石女儿。 

 
203《显句论》云：“ 问：虽破因能结合生果作用，然因是由自性有。若无果者，因之因性

则不成立。以是之故，亦应有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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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是故果不从，缘合不合生，若无有果者，何处有合法。 

藏本译：是故聚非聚，所作果皆无，果若非为有，缘聚岂得有。 

 从聚合不能由自体性生自生他，以是之故，聚合所作、所生之

果亦由自体性无。《佛护论》释从聚合不生自体之义，谓聚合由自

体性不成立。 

        问：“若无因缘聚合所作之果，则应有非因缘聚合所作之果。” 

 答：若无从因缘聚合由自性所生之果，则更无（于事于理）最

极相违的从非因缘聚合所作之果。 

 问：“果虽由自性无，然因缘聚合由自性有，以是之故，果亦

应由自性有。 ” 

 答：以上述正理观察，则果若非由自性有，因缘聚合又岂得由

自 性有？不得！ 

子二、合了义经。 

 如是，为明从因缘聚合与各别生果由自性皆不成立，此理亦有

甚深经教成立，及明作如是说的一切圣言，皆是此品之所解释，故

与了义经相配合者： 

 《广大游戏经》204云：“ 如依咽喉与唇腭，从舌而有字声出 

，然非依咽非从腭，各各而有字可得，虽依彼聚而此语，由作意心

故出生，然意及语非有色，内外不见不可得，智者若观语与声，及

音韵等之生灭，尔时则见一切语，刹那无实如谷响。”此说语声依

因缘生，若作观察，则无自性，及如是生亦由心故。 

 

 
204汉译《方广大庄严经》卷五：“譬如咽喉，及以唇舌，击动出声，一一分中，声不可得 

，众缘和合，有此声耳。智者观声，念念相续，无有实法，犹如谷响，声不可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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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此前所引经文 205：“ 于我法中最安乐 ”等，及《般若经 

》云：“憍尸迦，菩萨摩诃萨擐大铠甲，不应住色。”及云：“不

应住余四蕴、四果、独觉与佛。 ” 

子三、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聚品第二十。 

 如《佛护论》云：“ 问：若无有时，亦无因果及与聚合，何

有余法？是故此为断无之说。答：非说断无。如汝遍计时等皆由自

体性有，如是悉不合理。彼等依缘施设而成。”故当了知：如实事

师许时与因果及缘聚等由自体性有，然如彼所许实为非有，故当破

除，并非破除依因缘而生之缘起有。 

释第二十观聚品二十四颂竟。 

 

 

 

 

 

 

 

 

 

 

 

 
205 前第七品处所引《优波离请问经》文。汉译《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第二十四》中云：

“ 以大慈悲劝说言，于我法中最安乐，汝应出家舍恩爱，当得沙门殊胜果。既已出家勤修

习，如所修行得涅盘，复观诸法如实相，实无诸果而可得，果无所有而得证，于此方生稀有

心。快哉大悲人师子，善说相应如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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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观成坏品 
 

                    癸二、破时是果成坏之因。  分三： 

                   子一、释品文； 

                   子二、合了义经； 

                    子三、摄义、示品名。  

子一、释品文。 

 于此，有谓：“ 时应由自性有，是果生成、坏灭之因故。芽依

冬时坏、依春时生故。 ” 

 答：成坏若由自体性有，时乃可由自性成为成坏之因，然彼并

非如是而有。 

此中分二： 

            丑一、破成坏由自性成立； 

            丑二、显示若许成坏由自性成立，则有常断之过。 初中分二： 

                 寅一、破成坏由自性有的所立；  

                寅二、破成坏由自性有的能立。   初中分三： 

                      卯一、观察成坏是否共有而破； 

                      卯二、观察成坏于何所依上有而破； 

                        卯三、观察成坏一异而破。   初中分三： 

                            辰一、立宗； 

                            辰二、示能立； 

                            辰三、结摄其义。 

辰一、立宗。  

颂曰： 

罗什译：离成及共成，是中无有坏，离坏及共坏，是中亦无成。  

藏本译：无成或相共，是中无有坏，无坏或相共，是中亦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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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坏若由自性有，则当立四宗：坏灭非无生成而有、或与生成

相共由自性而有；生成非无坏灭而有、或与坏灭相共由自性而有。 

                        辰二、示能立；分二： 

                              巳一、破除坏与成共有、不共有；  

                            巳二、破除成与坏共有、不共有。 

巳一、破除坏与成共有、不共有。  

颂曰： 

罗什译：若离于成者，云何而有坏，如离生有死，是事则不然。  

藏本译：若无有成者，云何当有坏，无生应有死，故离成无坏。 

       若无有生成，云何当有坏灭？不当有！“ 云何 ”表示绝不可

能。若如是有，则应无生、未生而当有死，然谁亦不见。故离成之

坏无有是处。 

颂曰： 

罗什译：成坏共有者，云何有成坏，如世间生死，一时俱不然。  

藏本译：坏与成共者，云何而得有，犹如死与生，不可一时有。 

        有事之坏灭，云何可与生成相共，同时由自性而有？不可！若

可如是，则死与生应可同时由自性有，然此并不可有，彼此相违故 

，犹如明暗。 

 彼此相违之理，如前第十一品所释。抑或如芽，彼生灭二时犹

如明暗，若生灭由自相成立，则芽灭是芽之法，芽应是有法，而由

自性不失坏故，则须一切时中皆为如是，而生与灭若是同时，则生 

与已灭亦应同时。其余坏灭观察之理，于第七品处已说，此不复说 

。 

        此处，《般若灯论》中列举某声闻部派所说：“灭应有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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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之相故，如生。”而于彼出二种过失，其中不定因之过者，谓 

：“譬如心、声、火炎之末，及阿罗汉最后之心、心所，彼等之灭 

，虽是有为之相，然非有因，故是不定。”《显句论》则云：“彼

等之灭亦是以生为缘，是有因故；及心等最后刹那之灭，亦不成立

灭为无因，而与待成立者相同，待成立故，无不定过。”此者先灭 

，而作灭者即彼。此亦是月称论师许（灭）为有事之宗 206 。而《 

般若灯论》于前作如是说后，复云：“ 已灭则无，则非有因，无

故，如毕竟无。”此是不许灭为有事之宗 207 。 故说“ 已灭虽是有

为之相，然无因 ”是就对方所许而说，非是自宗。 

        而说“如生 ”之喻不成立的理由，（《般若灯论》）谓：“ 

有事之体从昔未生而生，得其自体名为生故。”义谓经中说为有为

相之生，对方许之为与瓶等所相事相异的实体，然如此并不成立，

故生有因不能成立。《般若灯论》中举为喻不成的能立，谓生是实

体不能成立，与《显句论》取“ 诸有实体者生成立故 ”为敌宗并

不相违，前者之义如前所说，后者之义则唯是就对方所许而安立故 

。《显句论》云：“以此因相，说喻不成。其不应理之因相，谓许

影像等无实体者有因故。”既破生有实体，亦是生有因非不成立的

因由。 

巳二、破除成与坏共有、不共有。  

颂曰： 

罗什译：若离于坏者，云何当有成，无常未曾有，不在诸法时。 

藏本译：若无有坏者，云何当有成，有事中无常，何时终非无。 

 
 
206中观应成派认为：生住灭三相中的灭是有事，是有为法，以生为因，业灭亦能感果。 
207中观自续派等宗认为：三相中的灭是无事，非有为法，无因，业灭则无体，不能感果 

。彼等为令业果不致失坏，故另计“得 ”、“不失法 ”、“种子 ”、“阿赖耶 ”等来

保持感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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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无有坏灭，云何当有生成？不当有！若如是有，则诸有事必 

须离坏灭而存在，然诸有事中，无常性任于何时终非为无故。 

颂曰： 

罗什译：208（缺）。 

藏本译：成与坏共者，云何而得有，犹如死与生，不可一时有。 

 生成云何可与坏灭相共，由自性而有？不可！若可如是，则生

与死应可同时由自性有，然此并不可有。此理前已说讫。 

辰三、结摄其义。  

颂曰： 

罗什译：成坏共无成，离亦无有成，是二俱不可，云何当有成。 

藏本译：彼此若相共，或彼此不共，俱不可有成，彼等何有成。 

 生成、坏灭彼此同时相共、或彼此不同时不相共，俱不可由自 

性而有成立，彼等又何有由自性成立？没有！因为若由自性成立， 

则有之理不外彼二故。 

 问：“ 虽共与不共皆不可由自性成立， 然以彼二不可诠之理

可以成立。 ” 

 答：何为不可诠而成立之理？   

 问：“ 彼二混合。 ” 

 答：彼二先已各不成立，故无混合。 

        问：“ 不可诠之义，谓不可由心决定缘取。 ” 

 答：若如是，则如石女之子貌青貌白，生成坏灭既由自性无，

则彼等之因——时亦由自性无。 

 

 

 
208诸藏本中皆有此颂，汉译《般若灯论》中亦有此颂，唯《青目释》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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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卯二、观察成坏于何所依上有而破。    分三：  

                 辰一、于尽不尽之所依上破成坏； 

          辰二、于有事之所依上破成坏； 

          辰三、于空不空之所依上破成坏。  

辰一、于尽不尽之所依上破成坏。 

 若许成坏由自性有，则是于已尽有事的有法上有？还是于不尽

有事的有法上有？ 

颂曰： 

罗什译：尽则无有成，不尽亦无成，尽则无有坏，不尽亦不坏。 

藏本译：已尽则无成，不尽亦无成，已尽则无坏，不尽亦无坏。 

        其中，于已尽有事的有法上，生成由自性非有，因为对于自性

所成者，生起与灭尽二者集于一处成相违故。于不尽的有事上，生

成亦由自性无，因为自性所成的有事若是不尽，则应不具有事之坏

灭相故。于已尽的有事上，坏灭由自性非有，因为彼所灭的有事已

无，作为由自性而有之坏的所依不合理故。于不尽的有事上，坏亦

由自性无，理由如前所说。 

辰二、于有事之所依上破成坏。 

问：“成坏应由自性有，有事由自性有故，此是彼二之所依故 

。”  

颂曰： 

罗什译：若离于成坏，是亦无有法，若当离于法，亦无有成坏。  

藏本译：有事若非有，成坏亦非有，成坏若非有，有事亦非有。 

 答：有事由自性非有，则成坏亦由自性非有。有事由自性无的

理由，谓成坏由自性有前已破讫，既无彼二，则有事亦由自性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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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彼二是有事之相故。 

 《般若灯论》答“非有则非有事之法，如蟾蜍毛。成坏是有事 

之法，故应实有 ”之难 209，说：成坏于胜义中无，有事亦于胜义

中非有，则“ 有事是有成坏之体故 ”之因不成，如是有事非有，

则无所依，故能依的成坏亦非为有。此是将前半颂作为后半颂来解

释 210。 

辰三、于空不空之所依上破成坏。 

成坏若由自性有，则是依由自体性空者？还是依由自体性不空

者？ 

颂曰： 

罗什译：若法性空者，谁当有成坏，若性不空者，亦无有成坏。 

藏本译：空者则不应，有成与坏等，不空亦不应，有成与坏等。 

 其中，由自性空者，不应由自性有成坏等，因为无所依故，如 

虚空花。由自相不空者，亦不应有成与坏等，因为不空者不容成坏 

，则无成坏之所依故。 

卯三、观察成坏一异而破。 

成坏若由自性而有，其有之理不外二种。 

颂曰： 

罗什译：成坏若一者，是事则不然，成坏若异者，是事亦不然。  

藏本译：成坏若一者，是事则不然，成坏若异者，是事亦不然。 

 
209 汉译《般若灯论》云：“鞞世师人言。应有成坏。体法有故。若无成坏。亦无体法。譬
如蟾蜍毛而成坏。是物体法故。必有成坏故。论者言。第一义中若有。一物实有成坏者应
说成坏法。然无成坏可说故。其义如论偈说若离彼成坏则无有物体是成坏二法离物体亦无
释曰。物体者。以成为体故。成既无体。汝向说体法有故为因者不成。何以故。所依无体
故。能依亦不成。 ” 
210《显句论》中此颂的前半与后半，与《般若灯论》及《青目释》中的次序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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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成坏若由自体性为一而有，则不合理，因为如明暗般互 

相违者，不容为一故。成坏若自体性为异而有，亦不合理，因为若

由自相成立为异，则应无有关联，然彼二者互不乱故。 

            寅二、破成坏由自性有的能立。   分二：  

              卯一、示现见并非能立； 

          卯二、示彼之能立。  

卯一、示现见并非能立。 

 问：“何用细察，牧童妇女以上，皆见成坏由自相成立，是故

彼二由自性有。 ” 

颂曰： 

罗什译：若谓以眼见，而有生灭者，则为是痴妄，而见有生灭。  

藏本译：若汝作是思，谓成坏可见，则是由愚痴，而见成坏等。 

 答：若你作如是思，谓可现见成坏由自性成立，然以此为因成 

立成坏由自相有，则为不定。因为牧童妇女以上，虽见寻香城、及

阳焰等，但却如同有翳障者见有毛发及飞蚊等。如是，虽见成与坏

由自体性成立，但却是由愚痴、受彼染污而见。 

               卯二、示彼之能立。    分二： 

             辰一、破成坏从自同类、不同类生； 

             辰二、破有事从自、他生。 

辰一、破成坏从自同类、不同类生。 

问：“见成坏由自性成立，是受愚痴染污而见，此以何成立？” 

答：此由正理可以成立。 

问：“是何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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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此中，生成若由自性有，则必须从有事——生成、或从无 

事——坏灭而生 211。而坏灭若由自性有，亦必如是而生。然而， 

颂曰： 

罗什译：从法不生法，亦不生非法，从非法不生，法及于非法 212。 

藏本译：有事不从于，有事无事生，无事亦不从，无事有事生。 

 首先，有事—— 生成，不从同类的有事—— 生成由自体性生 

，因为若如是生，则必须因果同时、及必须生已复生，然此二者皆

不容故。有事—— 生成，亦不从无事—— 坏灭由自体性生，因为

若由自性成立，则当坏时必须已灭，若从已消失的所灭有事而生，

则应石女亦能生儿故。无事—— 坏灭，不从无事—— 坏灭由自性

生，已消失的所灭有事，无由自性生果之功能故，若从已灭由自体

性而生已灭，则应石女亦能生儿故。无事 —— 坏灭，亦不从有事 

——生成由自性生，因为若如是生，则应从灯亦可生暗，如同未坏

灭的有事可生与自相违的坏灭故。以如是等道理观察，成坏皆由自

体性无，故见彼二由自性有，是受愚痴染污而见。 

又成坏若由自性有，则应或依有事、或依无事，然若观察，则

彼二者皆自性无，既无所依，彼二岂有？以此之故，见彼二者由自

性有，是受愚痴染污而见。《显句论》中说有事无事皆由自性无，

是“有事不从于 ”等所说之义者，亦即《佛护论》中所说。 

辰二、破有事从自、他生。 

此外，若有有事由自性有，则成坏亦应由自性有，然彼非有，

以彼不由自性生故。 

 

 
211此处说灭是无事，是就对方所许而破，并非应成派自宗。应成派许灭是有事。 
212 此处的法与非法，指有为法与非有为法，《般若灯论》中译为有体与无体，藏文为

“ དངོས་པོ། ”与“ དངོས་མེད། ”， 今译为有事与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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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不由自性生，此不成立。 ” 

答：非不成立。如是， 

颂曰： 

罗什译：法不从自生，亦不从他生，不从自他生，云何而有生。  

藏本译：有事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从自他生，云何而可生。 

 有事不从自生，亦不从他生。既从自、他皆非有生，云何可由

自性而生？不可。此理初品中已经说讫。 

 

            丑二、显示若许成坏由自性成立，则有常断之过。  分三：  

                 寅一、若许有事由自性有则成常断过失之理； 

   寅二、破“虽如是许，然无此过”之答；   

   寅三、结摄如是破义。 

寅一、若许有事由自性有则成常断过失之理。 

“有事由自性生者，一切种皆无。 ”无疑应当如是承许。否则，  

颂曰： 

罗什译：若有所受法，即堕于断常，当知所受法，为常为无常。  

藏本译：若许有事有，应成断常见，以彼有事者，成常无常故。 

 若许有事由自性有，则应成为与一切佛语极相违背的断常之见 

，因为若说彼有事为常则成常见、若说为无常则成断见故。 

此者，正如“ 若法自性有，非无则是常”213处所说：由自性成 

立者，任于何时皆不应无，故成常见；由自性成立者，于第一时有 

、于第二时无，则成断见。但并非说承许唯有与刹那坏灭为断常见 

，因为常断由承许缘起即可远离，言缘起者，即是说“此有则彼起 

”故，及《百论释》云：“岂阿毗达摩师不许刹那灭耶？若不许者 

 
213第十五品末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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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善逝徒。”此说若不承许刹那坏灭，则有应非内道佛弟子之违 

难故。  

                 寅二、破“虽如是许，然无此过”之答。 

        卯一、彼许由自性成立然离常断过失之理；  

        卯二、破彼之答。 

卯一、彼许由自性成立然离常断过失之理。  

颂曰： 

罗什译：所有受法者，不堕于断常，因果相续故，不断亦不常。  

藏本译：虽许有事有，不成断常见，彼因坏果成，相续即有故。 

        问：“虽许有事由自相有，然不成为常见断见。何以故？果之

生成与因之坏灭相续而起，此相续即是诸有轮回故。如是，若因灭

后果不生起，是则为断，若因不灭由自体住，则应成常。然不如是

许，故无常断之过。 ” 

 

            卯二、破彼之答。    分二： 

          辰一、纵许相续，仍不能离常断之过；   

        辰二、示相续即由自性不成立。 

辰一、纵许相续，仍不能离断常之过。  

颂曰： 

罗什译：若因果生灭，相续而不断，灭更不生故，因即为断灭。  

藏本译：若因坏果成，相续即有者，坏更不生故，因应成断灭。 

 答：若因之坏灭与果之生成的相续即是诸有，则因刹那坏灭， 

在作生果之用后即已坏灭，更不复生，故因之相续应成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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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许有事由自相成立，则果应成为不观待因的异法，故果虽生 

，却于因之相续不断并无帮助，并无因灭而可复生的相续，故因之

相续应成断灭。 

 我宗之中则无此过，因为不许有事由自性成立故，及由“若某 

依某生 214”颂中所说之理， 以缘起为因相， 而许因果二者自体一

异皆不成立故。 

颂曰： 

罗什译：法住于自性，不应有有无，涅盘灭相续，则堕于断灭。 

藏本译：有事有自性，不应成无事，涅盘时应断，有续寂灭故。 

        许有事由自性成立者，亦成常见，因为有事若由自体性有，则

于后时不应成无，因为自性不消失故，其常过仍在。 

 此正理者，谓有事若由自性有，则果不容从前因生、因于果时

亦不容灭，故不能从彼二门中远离断常。 

 此外，若如你言，则于无余依涅盘时，由自性转的诸有、蕴之

相续最极寂灭、断灭，应成断灭之过。佛说断见应远离故。 

 问：“执如是相续断灭，并非断见。 ” 

 答：若如是，则于轮转位如是而执，亦应不成断见，理由相同 

故。  

辰二、示相续即由自性不成立。 

 对方前说之诸有相续，不应由自性而有。    

 问：“何以故？ ” 

 答：此中后有者，即是今世的最后心死有。初有，指来世结生

相续之心。正灭的后有住于因位，而初有则住于果位，于彼二有上 

 
214第十八观我法品第十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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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轮回名。然而彼中，初有是从已灭、未灭、还是从正灭的后有生 

？？ 

颂曰： 

罗什译：若初有灭者，则无有后有，初有若不灭，亦无有后有。  

藏本译：后有若已灭，不应有初有，后有未灭时，不应有初有。 

 其中，若后有已灭，从彼不应生初有心，若彼自因先于自灭， 

尔时则成无因，及应焦种亦可生芽，然此并不可许。 

 后有未灭之时，其中正灭另外叙说，故指死有未趣向灭。虽然

并无这样的情况，但可假设而破。从彼不应生起初有，若生则有众

多过故。其中无因之过者，谓当死有未趣向灭时，若生来世初心，

则彼二应同时住，若如是，则应不从因生。同一有情而有二体之过

者，谓此生之最后心与来世之初心，应同时而有。有情虽无前世而

得出生之过者，谓彼正生有情之前，应无成为自因的前世有情。前

世之心成常之过者，谓乃至同一相续的后世之心已生，前心仍住。

种子不灭而得生芽之过者，谓于种子未变异位，苗芽已生。 

颂曰： 

罗什译：若初有灭时，而后有生者，灭时是一有，生时是一有。 

藏本译：若后有正灭，而生初有者，正灭是一有，正生成另有。 

 若后有正灭，正趣向于灭时，由自性生来世初心，则同一有情 

，不同的二有应同时有。譬如人死而生于天，正灭的人身是一有，

正生的天之中有身又成另一有。若由自相生，则因正灭时，应有正

生之果， 如前已说故。 

寅三、结摄如是破义。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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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若言于生灭，而谓一时者，则于此阴死，即于此阴生。 

藏本译：若正灭正生，同时亦非理，则于何蕴死，岂即于彼生。 

        如是由前所说之理，可知正灭之灭者与正生之生者，若同时有 

亦不合理，“ 亦 ”字摄从已灭、及从正趣向灭而未灭的后有生起 

初有皆不合理。则今住何蕴而死，岂可即于彼蕴由自性而生？不可 

！因为于正生之时正死，极相违故。 

颂曰： 

罗什译：三世中求有，相续不可得，若三世中无，何有有相续。 

藏本译：如是三时中，有续皆非理，既于三时无，何得有有续。 

 如是，于后有已灭、未灭、正灭三时中，可生初有的诸有相续 

，由自性有者皆不可得。于三时中皆自性无，则彼何得另有他体？

以是之故，诸有相续由自性无。故说“ 因果成坏之相续即是诸有 ” 

，而言诸有由自性有者，并不合理。 

子二、合了义经。 

 如是，为明此品所说生灭、生死、诸有辗转往还皆无自性，此

理亦是甚深经教之所成立，及明一切作如是说的契经皆是此品之所

解释，故与了义经相配合，略说方隅： 

 《三摩地王经》云：“三有如梦无坚实，速坏无常如幻化，无

来亦无从此去，相续常空常无相。”及云：“虽复生与死，然实无

生死，若谁了此义，得三昧不难。”及云：“若了此诸难思法，彼

诸人等恒安乐，法与非法无分别，一切由心戏论判，俱难思议俱无

起，有事无事知皆亡，诸凡愚众被心转，受百俱胝诸有苦 215。 ” 

 

 
 

215 汉译《月灯三昧经》卷二：“缘起法无有，无有更不有，分别有无者，是则苦不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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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三、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成坏品第二十一。 

生灭及生死辗转相继的诸有相续，安立为自相所成，此由观察

于真实中成不成立的正理可以破除。而名言中，不容彼等无有作用 

。故于自相空中，彼等一切最为合理，当于此理引生定解。 

释第二十一观成坏品二十一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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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观如来品 

 

            辛五、示诸有相续由自性空。   分二： 

          壬一、破如来由自性有；  

          壬二、破烦恼由自性有。   初中分三： 

        癸一、释品文； 

        癸二、合了义经； 

        癸三、摄义、示品名。  

癸一、释品文。 

 于此，有谓：“诸有相续应自性有，如来由自性有故。世尊于

三或七无量劫中，曾无间断，为利有情广积资粮，经长久时而得成

佛。若诸有相续由自性无，则诸如来亦不应有，须依诸有多生相继

乃得成佛故。 ” 

 答：某人无明黑暗沉厚，虽以种种正理光明加以遣除，然由串

习极为长久，故今仍不能灭。你的无知极为广大，即由此故便得诸

有相续不断，要经久时才能解悟。 

 若诸如来由自性有，则诸有相续亦应自性有。然诸如来由自性 

无。 此中分四： 

       子一、破如来由自相成立； 

       子二、示此中诸余邪见无有是处；       

      子三、示邪执之过； 

      子四、以此道理结合余法。  初中分三： 

      丑一、破取者由自性成立； 

     丑二、破所取由自性成立； 

     丑三、此二总结。   初中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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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寅一、破如来有实体； 

      寅二、破依蕴施设者由自性有；    

      寅三、此等总结。 

寅一、破如来有实体。  

颂曰：  

罗什译：非阴不离阴，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阴，何处有如来。  

藏本译：非蕴非异蕴，此彼中互无，如来非有蕴，何者是如来。 

        若诸如来由自相有，则应与色、受、想、行、识诸蕴由自性为

一？还是由自性为异？于佛地中，虽还有戒、定、慧、解脱、解脱

知见五蕴，然而此处是指前者而非后者，因为前者才是施设有情之

因，而后者不能周遍一切凡圣，且包含于前者中故。若如来与蕴由 

自性异，则应是如来中有蕴在？还是蕴中有如来在？或如天授有牛

般如来有蕴？然而此等皆不合理。 

 应如是，如来与五蕴非由自相为一，否则即如第十品所说作者 

与业应成为一、及如第十八品所说应由自相而有生灭。若承许后者 

，则如《入中论自释》所说有三过失 216：一、作业之作者是刹那故 

 

 
216《入中论自释》卷三：“般涅盘时我定断，般涅盘前诸剎那，生灭无作故无果，他所

造业余受果，若我即是五蕴性者，般涅盘时五蕴断灭故，我亦应断。然不可说般涅盘时，

我亦断灭，成边执见故，故我非以五蕴为性。又般涅盘前诸剎那中，如五蕴是剎那生灭，

我亦当有生灭，以我是五蕴性故。如不念云：「我今此身昔已曾有。」亦不应念：「我于

尔时为顶生王」。以彼时之我，如身已灭故，及许于此受余生故。如论亦云：「非所取即

我，彼有生灭故，云何以所取，而作能取者」。又云：「若五蕴是我，我应有生灭」。 

纵有生灭，由无作者之我故，应无彼果。若有能造业者，应是无常。由无作者，业无所依

故，诸业与果应无关系。若谓前剎那造业，后剎那受果者，则他人造业应余人受果，以他

造业余受报故。是故亦犯造业失坏，未造受报等过。中论云：「若谓有异者，离彼应有今 

，我住过去世，未死今我生。如是则断灭，失坏诸业报，他造业此受，有如是等过」。故

计五蕴是我不应道理。救曰：前后剎那虽异，然是一相续故无过。 破彼颂曰：实一相续

无过者  前已观察说其失前云：「如依慈氏近密法」。已说其失。论云：「若天异于人，

是即为无常，若天异人者，是则无相续」。故自相互异之法，谓是一相续，不应道理，所

犯众过终不能免。 ” 



351 

 

，于业之果时已无，无所依故，诸业与果成无关联，则所作业应成

失坏；二、若许前刹那造业，后刹那受果，则他人造业应余人受果 

，应成未作业而受报之过；三、亦不可说：“前后刹那虽异，然相

续为一，故无过”，因为若由自相生各刹那，则不容为因果，不能

遣除此前所出是一相续不合理之过，则如不念：“我今之身，曾于

往世出生。”如是世尊亦应不忆说：“我于彼世，名为我乳”，以彼时

之我如身已灭故，及许此世受生为与前世自相为异之我故。 

        如来与五蕴亦非由自相为异，否则即如第十品所说无蕴亦应生 

、及如第十八品所说蕴应离有为相或各蕴相为异实体。 

        如来中无蕴由自性在、蕴中亦无如来由自性在、亦非如天授有 

牛有耳般如来由自性有蕴，因为如其次第，由自性为一为异皆不成

立故。此所余三宗，如其所宜皆可摄入前二宗中，虽可摄入一异二

宗之中，但观待萨迦耶见执理所转，故此品与第十品中开为五宗。 

        如是五宗皆由自性无，则由自相所成之如来何者是有？悉皆无 

有！故诸有相续亦由自性无。 

 

                  寅二、破依蕴施设者由自性有。    分二： 

                       卯一、破依蕴施设的如来由自性有； 

                       卯二、破取者如来与所取蕴由自性有。  初中分四： 

                            辰一、若依蕴施设，则非由自性有； 

                            辰二、破彼二不相违之救； 

                            辰三、若自法不成立，则他法亦不成立； 

                            辰四、由此成立如来由自性无。 

辰一、若依蕴施设，则非由自性有。 

        正量部云：“ 以有如说之过故，如来与蕴非一非异：既非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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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蕴如雪山中有树、亦非蕴中有如来如林中有狮子、及非如来有

蕴如轮王有相，我亦不许一与异故。应如何耶？谓如来依蕴而施设 

，不可说即蕴离蕴。故破五宗，于我无妨。” 

颂曰： 

罗什译：阴合有如来，则无有自性，若无有自性，云何因他有。 

藏本译：若如来依蕴，则非自性有，既从自性无，岂从他法有。 

        答：若如来是依蕴而施设，则应非从自性、由自性而有，依缘

而施设故，犹如影像。既彼从自性、由自性无，又岂可依蕴从他法

由自体性有？不可有！ 

辰二、破彼二不相违之救。 

        问：“无论影像所现为何，彼之自性皆不成立。虽非从自性有 

，然是观待脸镜等他法而有。如是如来亦非从自性有，然应依蕴从

于他法由自性有。” 

颂曰： 

罗什译：法若因他生，是即为非我，若法非我者，云何是如来。 

藏本译：若依于他法，彼应无我性，若无我性者，云何是如来。 

        答：若许如来依于他法如影像般而有，则彼如来不应有我性即

由自体性而有的自性，犹如影像。若彼我性犹如影像由自性无，云

何如来应由自性有？不应！前颂是说若由自性有，则必须唯从自体

施设，不应依蕴而施设。后颂则是答彼所救“非不依他而由自体成

立，是依他法而由自体成立”，显示彼二（依他与由自体成立）相

违。 

辰三、若自法不成立，则他法亦不成立。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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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若无有自性，云何有他性。 

藏本译：若无有自性，云何有他法。 

        若如来由自体性有，乃可观待如来，蕴体成他，依蕴而有如来 

。若如来无由自体性而有的自性，又如何可有观待如来成为他法的

诸蕴？不可！ 

辰四、由此成立如来由自性无。 

颂曰： 

罗什译：离自性他性，何名为如来。 

藏本译：离自性他法，何者是如来。 

        如是自法与他法，皆非由自体性有，以此之故，离自性与他法 

外，又有何者是由自性成立的如来？没有！ 

        虽本论一切颂文，皆是为令通达由自相有与缘起相违，但尤以

此品反复显明讲说此义。 

卯二、破取者如来与所取蕴由自性有。 

颂曰： 

罗什译：若不因五阴，先有如来者，以今受阴故，则说为如来。 

藏本译：若不依于蕴，而有一如来，彼今当依蕴，依后由此成。 

        正量部言：“如来依蕴而立，不可说即蕴离蕴”，是许如来为受

取者、蕴为所受取，二者皆由自相成立。尔时，若如先于财物而有

的天授受取财物般，有一不依于蕴、先蕴而有的如来，则彼如来现

在应当依靠诸蕴，依于蕴后，由此成为诸蕴的受取者。 

颂曰： 

罗什译：今实不受阴，更无如来法，若以不受无，今当云何受。 

藏本译：然不依诸蕴，全无有如来，若不依则无，彼何得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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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若观察，则不依诸蕴、于蕴之先，全无如来，以无施设如来

之因故。既然不依于蕴、于蕴之前全无如来，则彼如来又何得由自

性受取诸蕴？不得！ 

        如是，若受取诸蕴毫无自性，则言：“依于诸蕴，如来应由自

体性有”即不合理。 

颂曰： 

罗什译：若其未有受，所受不名受，无有无受法，而名为如来。 

藏本译：若其未受取，所取无由成，无有所受取，如来悉非有。 

        先无如来，故未由自性受取丝毫所取，诸蕴又何能由自性成为

所取？不能！如是，全无有谁由自性受取，故所取诸蕴亦由自性不

成为所取，尔时由自性无所受取的如来，由自性成立者悉非为有。 

寅三、此等总结。 

颂曰： 

罗什译：若于一异中，如来不可得，五种求亦无，云何受中有。 

藏本译：若五种推求，则一异性中，皆无彼如来，何得以取立。 

 若以上述道理作五种观察推求，则与蕴一性、异性中皆由自体

性无，而能依所依等三种中亦由自体性无，彼如来又何得以所取诸

蕴而施设建立？不得！ 

丑二、破所取由自性成立。 

非但以此观察显示如来由自性不成立，且： 

颂曰： 

罗什译：又所受五阴，不从自性有，若无自性者，云何有他性。  

藏本译：彼所受取者，非从自性有，从自法无者，岂从他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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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所受取色、受等五蕴，彼等亦非从自性、由自性有，因为彼 

等是缘起故，《观蕴品》中已广破除自性有故。 

        问：“虽诸所取 

 从不待他法之自性无，然是依靠他法因缘由自性有。 ” 

 答：从不依他法之自法、自体性无，彼等又岂可从他法因缘由

自性有？不可有！因为从自法的自体性成立、与必须观待他法，二

者相违故。又诸所取观待于取者，故无由自体成立的诸所取法。 

问：“虽其如是，然而取者应有所待。 ”  

答：既然所取不从自法的自体成立，彼又岂可从他法取者由自 

性有？ 

丑三、此二总结。 

颂曰： 

罗什译：以如是义故，受空受者空，云何当以空，而说空如来。 

藏本译：如是取取者，一切种皆空，云何可以空，施设空如来。 

 如前所述：由自相成立的所取与取者，一切种皆空。如是，如

何可以自性空的所取，来施设自性空的如来为自性有？不可！以是

之故， 言“依蕴施设之如来由自体性有 ”并不合理。 

子二、示此中诸余邪见无有是处。 

 问：“哎呀！我等舍弃食米仙等外道诸师，归依如来寻求解脱 

，然你却说‘ 如是取取者 ’等语，妄言如来由自性无，断绝我辈

解脱希望。故与根拔如来甘露药树之你相诤，实为合宜。 ” 

 答：此处似你之辈，确是无望我等之解脱。你辈虽求解脱，舍

弃他师之宗归依佛陀，但若不能忍受不共一切外道无我之声，则仍

是沿着恶道随顺生死旷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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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共不共叵说，但以假名说。 

藏本译：亦不说是空，亦不说不空，不说二非二，但为施设说。 

 我等亦不说“ 如来空、无 ”因诽谤而成过失。此外，为显如 

来无有自性、欲诠清净无倒之义，故亦不说“如来不空、由自性有 

”，亦不说“ 亦空亦不空 ”，亦不说“ 非空非不空 ”。于胜义中

俱不许此四句。 

 虽然如是，但若不于名言中诠说，则诸所化不能解了，故住名 

言谛，为名言故，就所化众生前，以心施设，而说空、不空、亦空

亦不空、非空非不空。以是之故，此等但为施设而说。世尊依何密 

意而说空等，第十八品中已说讫。 

颂曰： 

罗什译：寂灭相中无，常无常等四，寂灭相中无，边无边等四。 

藏本译：常无常等四，寂灭中岂有，边无边等四，寂灭中岂有。 

 如如来空等四句于胜义中俱非为有。如是，执世间为常、无常 

，及“ 等 ”字所摄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等四种邪见，其所执

亦如由自体性而有的如来，于此寂灭中岂得为有？没有！同样，执

世间有边、无边、及“等 ”字所摄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等

四种邪见，其 所执义，于此寂灭中岂得为有？没有！ 

颂曰： 

罗什译：邪见深厚者，则说无如来，如来寂灭相，分别有亦非。 

藏本译 217：执着深厚者，彼则于涅盘，分别如来有，或分别为无。 

 执着深厚的敌论者，作如是念：“ 唯此是实，余皆愚昧 ”， 

彼等则于如来涅盘、灭度，以四种邪妄分别，分别如来为有、为无 
 
 
217宗大师对此颂的解释，是依《佛护论》而释，故此颂依焦若本译出。 



357 

 

、亦有亦无、非有非无。 

 虽《显句论》中译本颂为：“若言如来有，执着深厚者，彼则 

于涅盘，妄分别谓无。 ”且释文亦与之相顺，然见《佛护论》中所

译：“执着深厚者，彼则于涅盘，分别如来有，或分别为无 ”及与

此相顺之释文更为完善，故依彼而释。 

颂曰： 

罗什译：如是性空中，思惟亦不可，如来灭度后，分别于有无。 

藏本译：彼自性空中，不应作是念，谓佛灭度后，为有或为无。 

         如是如来由自性空，而于彼中，不应执著作如是念，谓佛般涅 

盘后，为有、为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 

 此类十二种见，及身与命一异二见，即是经中所说十四无记。 

因为彼等一切皆是就自性有之我发起问难，故佛不予记答。彼等作

如是问者，皆非甚深法器，不容为彼说无我义，即便为说常无常等 

，仍生断常之见，不得利益故。此中之世间，亦可说为我，亦可指

如来，故此处一切皆配合于佛。后两种见，此处虽未有说，但前已

破与蕴一异，与彼二见不容许之义相同。 

子三、示邪执之过。 

颂曰： 

罗什译：如来过戏论，而人生戏论，戏论破慧眼，是皆不见佛。 

藏本译：佛过戏无尽，而人作戏论，戏论所坏者，彼皆不见佛。 

 佛陀世尊超过一切世间戏论，自性无生故不去向诸余自性而无

穷尽，诸劣慧者却如前说作常无常等邪妄分别种种戏论，被此等戏

论败坏慧眼者，彼等皆不能见如来真实，犹如眚盲不能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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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是之故，《金刚经》云 218：“ 诸以色观我，以音声寻我， 

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 

，故彼不能了。”此诸偈文，说执色声等戏论之法为实，则于佛之

真实踏入邪路、是为断弃，彼等则不能见佛之真实。佛之真实，应

观为法性，亦即法身。又说法性，非以如前执着之理可识，彼等执

理不能了知故。 因为被戏论败坏慧眼，即是彼等不能见如来真实之

原因故，义亦显示若不为戏论分别染污慧眼，则得见故。 

子四、以此道理结合余法 

         观察如来，亦即观察有情世间。如有情世间无有自性，如是器 

世间亦无自性。 

颂曰： 

罗什译：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 

藏本译：如来之自性，即此众生性，如来无自性，众生亦无性。 

 因为如来所有的自性，即是相同的此诸众生的自性故。 

        问：“ 何为如来之自性？ ” 

 答：如来依蕴而施设，非由自法之自体性成立，故非由自性成

立。如是此诸众生，亦依彼彼所观待处施设建立，无由自法终极成

立的自性。众生无自性者，《观缘品》等中已经说讫。 

癸二、合了义经。 

 如是，为明论中所说如来与彼之法诸蕴等皆无自性，此理亦有

甚深经教成立，及明一切作如是说者皆是此品之所解释，故略示此

品与了义经相应的方面： 

 

 

218 见奘译《大般若经 ·第九能断金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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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光明庄严经》219云：“恒无生法即如来，一切法与善逝等 

，诸执有相凡愚辈，行于世间乌有法。诸如来者如影像，是无漏善 

法所现，此中无如无如来，一切世间见影像。”《般若波罗密多经 

》220云：“ 时诸天子语上座善现言：‘ 圣者善现，此诸有情为如 

幻耶，为非幻耶？ ’具寿善现告诸天子：‘ 天子，此诸有情如幻 

。天子，此诸有情如梦。天子，如是有幻与情无二无别，如是梦与

情无二无别。 天子当 知， 一切诸法如幻如梦。’”于预流、一来 

、不还、阿罗汉与彼之四果亦如是说，显示补特伽罗及彼相续中之

果皆无自性。此后于独觉与独觉菩提、佛与正等菩提亦如是说。经

云：“‘圣者善现，岂诸如来应正等亦如幻如梦耶？岂无上正等菩

提亦如幻如梦耶 ？ ’善现报言：‘ 诸天子，涅盘尚且如幻如梦，

况诸余法！’诸天子言：‘ 圣者善现， 岂可涅盘亦如幻梦？ ’善

现答言：‘诸天子，设更有法胜涅盘者，我亦说彼如幻如梦。是故

梦与涅盘无二无别。 ’” 

癸三、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如来品第二十二。 

 诸法若由自相成立，则诸如来与彼之法悉皆无法安立。而于自性

空的缘起之上，一切安立最极合理。故唯此宗安立如来为归依处

等最为合理。 

释第二十二观如来品十六颂竟。 

 

 

 

219 汉译为《佛说大乘入诸佛境界智光明庄严经》，宋法护译。卷二云：“如来无生法本
常，一切法与善逝等，有所执相乃愚痴，无实法于世间转。如来所成如影像，一切善法皆
无漏，一切皆遍佛真如，三种影像世间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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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大般若经第四会》云：“时诸天子问善现言：‘能说、能听及所说法，皆如幻、化、
梦所见耶？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如幻有情为如幻者说如幻法，如化有情为如化者
说如化法，如梦有情为如梦者说如梦法。一切有情及一切法，无不皆如幻、化、梦境，以
一切法、一切有情与幻、化、梦无二无别。天子当知，诸预流者及预流果，若一来者及一
来果，若不还者及不还果，若阿罗汉及阿罗汉果，若诸独觉及独觉菩提，若诸如来、应、
正等觉及佛无上正等菩提，无不皆如幻、化、梦境。’时，诸天子问善现言：‘ 岂诸如来 
、应、正等觉及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如幻、化、梦所见耶？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
乃至涅盘， 我亦说为如幻、如化、如梦所见。 ’时，诸天子问善现言：‘ 岂可涅盘亦如
幻、化、梦所见境？ ’善现答言：‘设更有法胜涅盘者，我亦说为如幻、如化、如梦所见 
。所以者何？幻、化、梦境与一切法乃至涅盘无二无别，皆不可得、不可说故。 ’” 



361 

 

                      第二十三、观颠倒品 

 

                壬二、破烦恼由以自性有。   分三： 

               癸一、释品文； 

              癸二、合了义经； 

              癸三、摄义、示品名。  

癸一、释品文。 

 有云：“诸有相续应自性有，以彼之因由自性有故。而于此中 

，从烦恼生业，复生业与烦恼之果，是为生死辗转相继，此即诸有

相续。其主因者，即是烦恼。烦恼若断，即便有业，亦可灭除诸有

相续。 ” 

 答：设若烦恼由自性有，则诸有相续可自性有。然其非有。  

  破彼分二： 

     子一、破烦恼有自性； 

     子二、破彼能立因“断烦恼之方便由自性有”。初中分五； 

    丑一、以缘起之因而破； 

    丑二、以所依由自性无之因而破；  

    丑三、以因由自性无之因而破； 

    丑四、以所缘由自性无之因而破； 

    丑五、以因由自性无之别因而破。  

丑一、以缘起之因而破。 

颂曰 221：  

 
221《青目释》、《无畏论》、《佛护论》、《般若灯论》等，都认为此颂是对方引述佛语

来证明实有烦恼，并释颂文之义为：从净颠倒、不净颠倒二种分别生起贪瞋痴三毒。《显句

论》则认为，此颂是论主引述佛语来破除对方三有相续实有之因，并释颂义为：从净、不净 

、颠倒三种分别生起贪瞋痴三毒。宗大师此处依《显句论》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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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从忆想分别，生于贪恚痴，净不净颠倒，皆从众缘生。 

藏本译：经说从分别，生于贪瞋痴，从于净不净，颠倒缘而生。 

 经说诸贪瞋痴从不如理之分别而生，经云：“应知贪为本，从

于分别生。”只说三毒者，盖因余一切烦恼皆是此三之果，而此三

毒为上首故。此复从净相缘而生于贪，从不净相缘而生于瞋，从颠

倒缘而生于痴，而分别心，是此三之共因。如《缘起经》云：“云 

何无明之因？谓非理作意是。”及云：“ 从染污作意而生愚痴。”

故知愚痴从分别生。 

颂曰： 

罗什译：若因净不净，颠倒生三毒，三毒即无性，故烦恼无实。 

藏本译：其从净不净，颠倒缘而生，彼皆自性无，故烦恼无实。 

 其从净、不净、颠倒境缘而生者，彼等皆由自性无，因为贪等

烦恼若由自性成立，自性无造作、不待他因缘故，彼等则应不从净

境等缘而生，然而彼等是从净境等缘而生。以是之故，彼诸贪等烦

恼无实，此亦胜义中无、由自性无之义。由此显示：若于所遮不加

真实等之简别，则不容破。余处亦同。 

 愚痴因之分别，即是颠倒，此下将说。贪瞋因之分别，则是增

益净、不净相的非理作意。余二阿阇梨（佛护、清辩）则释此品初

颂之义为对方问难：“烦恼从三毒生，故应由自性有 ”，释第二颂

为论主答破，并释“净不净颠倒 ”为净与不净二种颠倒。 

 果从因生，中观师许为无自性的能立，而说实事师则说为由自 

性有的能立。从二门中皆可解说，此不相违。《七十空性论自释》

中，说净不净等三，依次为三毒之因。由分别之力生者，较易成立

其由自相空，故亦说此为彼能立，如《七十空性论》云：“于彼起

贪欲，瞋恚或愚痴，皆由分别生，分别非实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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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二、以所依由自性无之因而破。  分二：  

               寅一、以无所依我之因而破； 

        寅二、以无所依心之因而破。  

寅一、以无所依我之因而破。 

颂曰： 

罗什译：我法有以无，是事终不成，无我诸烦恼，有无亦不成。 

藏本译：我之有与无，是事终不成，无我诸烦恼，有无亦不成。 

 我之有与无，终不可由自性成立，《观我法品》中已经说讫。 

我既为无，则依于我的诸烦恼，其有与无又如何可由自性成立？不 

可！ 

 问：“我之有无由自性无，则烦恼之有无由自性不成立，理由

何在？ ” 

颂曰： 

罗什译：谁有此烦恼，是即为不成，若离是而有，烦恼则无属。 

藏本译：谁有此烦恼，彼亦不可成，彼无则所属，烦恼亦非有。 

        答：诸烦恼者，犹如墙上之画，是所生事，待分别心 222 。因

而，若无此等烦恼属谁所有之所依，则诸烦恼亦不可有。又若观察

于彼所依，则彼无论是我或是有情，于前皆已广为破除，故由自性

成立者非有。既然所依之我或补特伽罗悉非为有，则彼所属诸烦恼

等亦由自性非有。 

寅二、以无所依心之因破。 

 问：“此前所立烦恼之依，我亦不许。虽无所依之我，然是依

于染污之心生诸烦恼，此心与诸烦恼俱生。 ” 

 
222《显句论》云：“此诸烦恼，犹如墙上之画及已熟果，是所生事，待于所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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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如身见五种，求之不可得，烦恼于垢心，五求亦不得。 

藏本译：诸惑如身见，染中五种无，染心如身见，惑中五种无。 

 答：如同见于自身之萨迦耶见所执之境——我，五种推求皆不

可得，如是能染污的诸惑烦恼，于所染污的染污心中亦五种无。其

中，不应说染污之心即是心所法烦恼，否则作者与业应成为一。彼

二亦非由自相为异，否则应无相互观待。由自性为一为异悉非有故 

，互为能依、所依、具有等三种，亦由自体性无。 

 如同见于自身之萨迦耶见所执之我，五种推求皆不可得，如是

染污之心于烦恼中亦五种无。可如前说而作配合。此处略过。 

丑三、以因由自性无之因破。 

问：“诸惑烦恼应自性有，彼等之因——净不净颠倒由自性有 

故。”  

颂曰： 

罗什译：净不净颠倒，是则无自性，云何因此二，而生诸烦恼。 

藏本译：净不净颠倒，非从自性有，何从净不净，颠倒缘有惑。 

 答：净、不净、颠倒诸境，非从自法之自性、由自体性而有，

因为是缘起故、下文将破彼等由自性有故。以是之故，从净、不净 

、颠倒为缘所生的诸惑烦恼，彼等亦非由自性有。  

丑四、以所缘由自性无之因而破。 

问：“诸惑烦恼应自性有，彼等之六种所缘由自性有故。 

颂曰： 

罗什译：色声香味触，及法为六种，如是之六种，是三毒根本。 

藏本译：色声香味触，及法为六种，当观为贪瞋，愚痴之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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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此中，堪为色故名之为色，响且说故名之为声，所吸嗅故

名之为香，所尝受故名之为味，所碰触故名之为触，持相或持涅盘

胜法名之为法，合为六种。于此安住名为所依，即是所缘。是何者

之所依？谓令心欢喜名之为贪，令心厌弃名之为瞋，令心暗昧名之

为痴，是此三之所依。于彼等上增益净相则生于贪，增益不净相则

生于瞋，增益常我等相则生愚痴。你施设彼等为烦恼之所依，虽诚

如是， 

颂曰： 

罗什译：色声香味触，及法体六种，皆空如炎梦，如干闼婆城。 

藏本译：色声香味触，及法等六种，唯如寻香城，如阳焰如梦。 

        然而，色声香味触法等，唯是施设假立，皆无由自性而成立者 

。 

        问：“若无自性，此等所缘又应如何？ ” 

 答：正无自性，而诸所缘犹如寻香城、如阳焰、如梦。   

 

             丑五、以因由自性无之余因而破。  分二： 

           寅一、破贪瞋之因由自性成立； 

           寅二、破愚痴之因由自性成立。 

寅一、破贪瞋之因由自性成立。 

颂曰： 

罗什译：如是六种中，何有净不净，犹如幻化人，亦如镜中像。 

藏本译：犹如幻幻人，亦如镜中像，而于彼等中，岂生净不净。 

 彼等如同寻香城等，唯是从颠倒而于正自无性中所得。尔时六

境如幻幻人亦如影像，于彼等中，又岂生由自性而有的彼等之净相

与不净相？不生！以彼所依是因颠倒之力而生故。如云：“我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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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蕴，我执义中妄，若种子本妄，所生云何真 223。 ”此是以所依

颠倒，来显示净不净相皆是虚妄之理。  

颂曰： 

罗什译：不因于净相，则无有不净，因净有不净，是故无不净。 

藏本译：依不净设净，然若不待净，则无有不净，是故应无净。 

 今以互为所依，亦可说明彼等皆妄。因为净与不净犹如长短，

是互相观待而有，若不观待则无。若如是，则依靠、观待于不净相

而施设安立的净相，其作施设的所观待处不净相，若不观待于净相

则非为有，以是之故，净相之境不应由自体性有。因为不净相之境

若有待于净相，则由自体性无，若所观待处由自体性无，而能待之

法却由自体性有，则成相违故。 

颂曰： 

罗什译：不因于不净，则亦无有净，因不净有净，是故无有净。  

藏本译：依净设不净，然不待不净，则亦无有净，故应无不净。 

        依靠、观待于净相之境而施设安立的不净相，其作施设的所观

待处净相，若不观待于不净相则非为有，以是之故，不净相之境不

应由自体性有。 

颂曰： 

罗什译：若无有净者，何由而有贪，若无有不净，何由而有恚。  

藏本译：若无有净相，又岂得有贪，若无有不净，又岂得有瞋。 

        如是，若净相由自体性非有，又岂有以彼为因之贪？若不净相

由自体性非有，又岂有以彼为因之瞋？无有因故。 

 
 

 
223《中观宝鬘论》第一品第二十九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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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寅二、破愚痴之因由自性成立。   分四： 

         卯一、破颠倒由自性成立； 

         卯二、破具颠倒者由自性成立；   

        卯三、观察颠倒之境有无而破； 

         卯四、明如是破其义重大。   初中分三： 

       辰一、破常执由自性成为颠倒； 

       辰二、破无常执由自性成为不颠倒；   

      辰三、破唯执着由自性成立。 

辰一、破常执由自性成为颠倒。  

颂曰： 

罗什译：于无常着常，是则名颠倒，空中无有常，何处有常倒。 

藏本译 224：于无常谓常，是执名颠倒，空中无无常，其执云何倒。 

         此中，颠倒有四：五蕴刹那刹那坏灭无常而作常想、取蕴是苦

而作乐想、身本不净而执为净、蕴不同于我之相而执为我。此四颠

倒，是愚痴因。其中，我执是愚痴之同类，前者作后者之因，余三

颠倒皆是俱有缘。 

蕴由常空，若于此无常而谓为常，立如是执名为颠倒，则于蕴

自性空中，无常由自体非有，执蕴为常又如何可由自性成为颠倒？不

可！余三亦可如是配合，如云：“于苦谓为乐，是执名颠倒，空中无

有苦，其执云何倒。 ” 

 余二大释论（《佛护论》、《般若灯论》）中，此颂为：“ 于

无常谓常，是执名颠倒，空中无有常，其执何非倒。 ” 

 

 
224据《显句论》所依巴曹本《中论》译出。若依《佛护论》、《般若灯论》、《无畏论 

》所依焦若本《中论》，后二句则为：“空中无有常，其执何非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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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二、破无常执由自性成为不颠倒。 

颂曰： 

罗什译：若于无常中，着无常非倒，空中无无常，何有非颠倒。 

藏本译：若无常谓常，是执为颠倒，于空执无常，何有不颠倒。 

若于无常而谓为常，立如是执名为颠倒，则诸有事由自性无，

无常亦由自性无而自性空，于空执谓无常，其不颠倒又如何可由自

性而有？不可有！此即：“无常执若由自性成为不颠倒知，则无常

必须由自性成为不颠倒所知 ”之正理。 

如是，观待于蕴，常无常二者皆无由自性成为不颠倒所知者，

除彼二外，亦无任何由自性成立的不颠倒所知，彼为无故，又何有

观待于由自性成立的不颠倒所知而成的颠倒？此即：“ 常执若由自

性成为颠倒，则无常执必须由自性成不颠倒 ”之正理。余三亦可如

是配合，如云：“ 若于苦谓乐，是执为颠倒，于空中执谓苦，何有

不颠倒。 ” 

辰三、破唯执着由自性成立。 

问：“ 常执不由自性成为颠倒，虽如是，然唯执着应自性有 

。此中执着，即作用自性。彼复无疑须有能立——常等能着、我或

心之著者、及色等所著之业。彼等既由自性成立，则我所许应当成

立。 ” 

颂曰： 

罗什译：可着著者着，及所用着法，是皆寂灭相，云何而有着。  

藏本译：何着何为着，著者及所著，一切皆寂灭，是故无有着。 

        答：以何而着的能着、何为着的作用、作执着的著者、及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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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业 225，一切悉皆寂灭，自性不生。以是之故，唯执着亦由自性非

有。 

 无能着，前“ 若无常谓常  ”等颂已明。无著者，“我之有与

无 ”等颂已明。无所著，“ 色声香味触 ”等颂已明。且第一品等中

亦已明示能作、作事、作者、作业一切无生，故无有着。 

卯二、破具颠倒者由自性成立。 

问：“颠倒应由自性有，具颠倒者天授由自性有故。 ”  

破之分三： 

辰一、以所具法由自性无，破除具法者由自性有；  

辰二、破颠倒之所依由自性成立； 

辰三、破颠倒由自性生。 

辰一、以所具法由自性无，破除具法者由自性有。 

答：执着之支分——能着、著者、及所著业皆由自性无，前已 

说讫，以是之故， 

颂曰： 

罗什译：若无有着法，言邪是颠倒，言正不颠倒，谁有如是事。 

藏本译：若颠倒若正，执着皆非有，其谁有颠倒，谁有不颠倒。 

若颠倒执着或正、不颠倒执着，皆由自性非有，则所依之补特

伽罗谁可由自性有颠倒？谁可由自性有不颠倒？不可有！ 
 
 
 
225《无畏论》、《佛护论》释此四者为能着、着事、著者，着业，未作进一步解释。《般

若灯论》则细释说：“ 以何能着，谓缘有事差别总相之智。何为着，谓增益损减体性。著

者，谓名色体性或余。所著，谓色等（汉译中此句为‘谓所计常乐我净等境界 ’，与藏本

异）。 ”而《显句论》中，则以常性等为能着，我或心为著者，意为：我或心以常性等执

着于色等法。宗大师此处依《显句论》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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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二、破颠倒之所依由自性成立。 

此外，若许此颠倒于补特伽罗所依上有，则彼不外已成颠倒等

三种情况。其中， 

颂曰： 

罗什译：有倒不生倒，无倒不生倒，倒者不生倒，不倒亦不生。 

藏本译：已成颠倒者，不应有颠倒，未成颠倒者，不应有颠倒。 

已成颠倒者，不应由自性更有颠倒，若有，则除安立颠倒执著

者之颠倒外，应须有其它的颠倒，然而后者无须有故。未成颠倒的

补特伽罗，亦不应有颠倒，否则，佛亦应有颠倒故。 

颂曰： 

罗什译：若于颠倒时，亦不生颠倒，汝可自观察，谁生于颠倒。 

藏本译：若正颠倒者，不应有颠倒，汝当自观察，其谁有颠倒。 

正在颠倒者，亦不应有自性所成的颠倒，因为颠倒的作用除已

灭、未生外，由自性更无颠倒故，及一部分颠倒、一部分不颠倒的

正颠倒亦不能离前二观察之过失故。 

 如是，若颠倒之所依，无论于三时中何时，皆由自性无颠倒， 

则你应当自己以正直心观察：“ 何所依上可由自性而有颠倒？ ” 

辰三、破颠倒由自性生。  

颂曰： 

罗什译：诸颠倒不生，云何有此义，无有颠倒故，何有颠倒者。 

藏本译：诸颠倒不生，云何可成有，既无颠倒生，岂有颠倒者。 

 此外，若诸颠倒由自性不生，如何可由自性成有？不可！既无

由自性所生之诸颠倒，又岂有由自性成立的具颠倒的补特伽罗？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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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不生之理由，谓： 

颂曰 226：  

罗什译：（缺） 

藏本译：事不从自生，亦不从他生，不从自他生，岂有颠倒者。 

 若颠倒之事不从自生、不从他生、不从自他聚合而生，则诸颠

倒由自性无，以此之故，岂有由自性成立的具颠倒的补特伽罗？没

有！ 

卯三、观察颠倒之境有无而破。  

颂曰： 

罗什译：若常我乐净，而是实有者，是常我乐净，则非是颠倒。  

藏本译：若常乐我净，而是实有者，是常乐我净，则非是颠倒。 

 若常、乐、我、净是由自性而有，则应不是颠倒的所知，犹如 

无我。此语唯是成立他义之喻。 

颂曰：  

罗什译：若常我乐净，而实无有者，无常苦不净，是则亦应无。 

藏本译：若常乐我净，而是实无者，无常苦无我，不净亦应无。 

 若常、乐、我、净由自性无，则无常、苦、无我、不净亦应由

自性无，因为若无所遮，则能遮亦不成实故。若如是，则无我亦由

自体无，故无我等四由自性有亦是颠倒所知，如常乐我净。以是之

故，求解脱者应当断除八颠倒分。 

卯四、明如是破其义重大。 

如前所说，以正理观察颠倒由自体为有为无，其义重大。因为 
 
 
226此颂见于藏本《佛护论》与《显句论》中，《无畏论》、《般若灯论》、《青目释》中

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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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如是颠倒灭，无明则亦灭，以无明灭故，诸行等亦灭。 

藏本译：如是颠倒灭，无明则亦灭，以无明灭故，诸行等亦灭。 

 诸瑜伽师如是观察颠倒而不可得，则颠倒灭，颠倒灭故，彼之

因无明亦灭。无明灭故，其后诸行等有支一切皆灭，因为彼等皆以

无明而为因故。 

子二、破彼能立因“断烦恼之方便由自性有”。 

 问：“若如是，则诸无明等烦恼断除之法应由自性有，以是之

故，烦恼亦应由自性有，则诸有相续应自性有。 ” 

颂曰： 

罗什译：若烦恼性实，而有所属者，云何当可断，谁能断其性。 

藏本译：若人诸烦恼，由自性而有，云何当可断，谁能断其有。 

 答：若烦恼断除之法由自性而有，即便如此，烦恼亦非由自性

有，因为若某些人、某些补特伽罗的诸烦恼由自性有，则如何可以

对治法而断除之？不可断！由自性而有者又有谁道能断除之？不能

断！因为自性不失坏故。 

颂曰： 

罗什译：若烦恼虚妄，无性无属者，云何当可断，谁能断无性。 

藏本译：若人诸烦恼，由自性而无，云何当可断，谁能断其无。 

 若某些人、某些补特伽罗的烦恼由自性无，则如何可以对治法

而断除之？不可！因为依由自相有者之宗，若无自性即毕竟无，毕

竟无者，何可以对治法而断除之？不可！犹如火中之寒（非有），

谁亦不可除故。 

自宗虽许无自性而可以对治法断除所断极为合理，但对彼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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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自性有则不能断时，有二种方法：一者如前所说而出其过，二

者从承许断除之法由自相有门中出过。此等道理，于一切类似的正

理中皆应了知。 

癸二、合了义经。 

 如是贪等烦恼及其因缘、及常无常等境与有境皆无自性，为明

正理所择此理亦有甚深经教成立，及明作如是说的一切圣言皆是此

品之所解释，故略说此品与了义经相配合的方面： 

 《坚固胜意请问经》云：“善男子，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

塞、优婆夷，于诸不生不起之法，作意不净，作意无常、苦、空、 

无我，当观彼等亦与此同。我终不说彼诸愚人是修道者。彼等名为

颠倒邪行。”此是举若见幻女误为实女而生贪爱，缘于彼女作意不

净为例而说。此经复云：“善男子，愚稚异生不能了知贪爱边际，

故于贪边深生怖畏，而求出离贪爱边际。不知瞋边即不可得边，故

于瞋边深生怖畏，而求出离不可得边。不知痴边即空性边，故于痴

边深生怖畏，而求出离空性边际。我终不说彼诸愚人是修道者。彼

等名为颠倒邪行。” 

癸三、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颠倒品第二十三。 

 如是，对于自相成立者而言，从净等境及遍计分别所生诸惑烦

恼及常执等，绝不容有倒与不倒之差别，亦不容有烦恼断除之法。

而对于自性空者，此等一切极为合理。当于此理，引生定解。 

释第二十三观颠倒品二十五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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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观圣谛品 

 

            己二、于此断诤。   分二： 

                 庚一、观察圣谛； 

          庚二、观察涅盘。   初中分二： 

        辛一、释品文； 

        辛二、摄义、示品名。   初中分二： 

      壬一、牒诤；  

      壬二、答难。   初中分二： 

    癸一、生灭等不合理之诤；  

    癸二、业果等不合理之诤。   初中分三： 

  子一、四谛能所不合理之诤；  

  子二、向与住果不合理之诤；  

  子三、三宝不合理之诤。 

子一、四谛能所不合理之诤。  

颂曰： 

罗什译：若一切皆空，无生亦无灭，如是则无有，四圣谛之法。 

藏本译：若一切皆空，无生亦无灭，如是四圣谛，于汝应成无。 

        问：“若谓内外一切有事皆自性空，则你应成大过、多过。何

以故？因为若如是空，则彼为无，如石女儿无生无灭，则无论何事

悉应无生无灭。既无生灭，则四圣谛对于说空之你亦应成无。因为

前因所生五种取蕴是为苦谛，若全无生灭，则彼应无。既无苦谛，

则从苦蕴所生业、烦恼之集谛亦无。若无苦谛，则灭除诸苦之灭谛

亦无。既无苦灭，则能趣于彼八支道谛亦应成无。 ”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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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以无四谛故，见苦与断集，证灭及修道，如是事皆无。 

藏本译：以无四谛故，知苦与断集，修道及证灭，悉皆不应有。 

“ 若如是，则悉不应有知苦、断集、修道、证灭，因为无有所

知、所断等四所，则亦不应有能知等四能故，能作对应所作不错乱

故。 ” 

子二、向与住果不合理之诤。 

颂曰： 

罗什译：以是事无故，则无四道果。  

藏本译：以无彼等故，则无有四果。 

 “ 以无知苦等四故，亦应无有四种道果。 ” 

 此中，预流果有两种：谓已断见所断惑的见道第十六刹那道类

智解脱道，及虽未断欲界所系上、中、下三各分为三的九品修所断

惑中的六品，但已断见所断惑的断德，如《俱舍论》云：“有为无

为果 227。”一来果者， 谓永断欲界六品修所断惑的解脱道与断德 

。不还果者，谓永断见所断惑及欲界九品修所断惑的解脱道与断德 

。阿罗汉果者，谓永断有顶九品修所断惑的解脱道与断德。此唯粗 

说。 

颂曰： 

罗什译：无有四果故，得向者亦无。  

藏本译：无果则应无，住果及诸向。 

       “ 若无有彼四种道果，则亦应无住于彼等之圣补特伽罗—— 四

住果者。无彼等故，圣补特伽罗四向亦无。 ” 

 
227 有为果，指解脱道。无为果，指择灭离系的断德。如《阿毗达摩俱舍论卷第二十四》
云：“有为无为是沙门果。契经说此差别有四。理实就位有八十九。皆解脱道择灭为性。 
谓为永断见所断惑有八无间八解脱道。及为永断修所断惑有八十一无间八十一解脱道。诸
无间道唯沙门性。诸解脱道亦是沙门有为果体。是彼等流士用果故。一一择灭唯是沙门无
为果体。是彼离系士用果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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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预流向者，谓住于第十六道类智前忍智十五刹那，未断

六品欲界修所断惑。苦法忍者，谓萨迦耶见、边见、邪见、见取见 

、戒禁取见、疑、贪、瞋、慢、无明等十种欲界苦谛见所断惑的对

治无间道，缘于欲界苦谛有无常、苦、空、无我之行相生起。苦法

智者，谓有如是所缘、行相，已断十种所断解脱道。苦类忍者，上

二界无瞋，故各有九，此十八种惑的对治无间道，缘上二界苦谛有

如前行相生起。苦类智者，谓有如是所缘、行相，已断此等所断的

解脱道。集谛、灭谛、道谛下的法忍、法智、类忍、类智三类四部 

，亦应如前而知。但集谛、灭谛的见所断惑，除初二见与末见之外 

，各有粗细 228七种。道谛的见所断惑，除初二见，有粗细八种。 

此粗细八十八种 229，不待见谛已后修道，仅以现见诸谛即可断除 

，故名见所断惑。以见谛之后修道断除者，名为修所断惑，其欲界

所系有四：贪、瞋、慢、无明，色、无色界所系除瞋之外各有三种 

，总计有十。彼等于欲界、四禅、四无色九地之中，如前所说，各

分九品烦恼，每品皆有对治无间道与解脱道二。 

 一来向者，谓预流果后，为趣向前说一来果而住彼加行者。不

还向者，谓已断欲地六品修所断惑后的圣者，于欲地九品修所断惑

的对治解脱道前，为趣向不还果而住彼加行者。释论（《显句论》 

）中作如是解者，是依果边而释。阿罗汉向者，谓已断欲地九品修

所断惑后，于有顶九品修所断惑的对治解脱道前，为趣向阿罗汉果

而住彼加行者。 

 

 
228缘于下界者粗，缘于上界者细。 

229八十八种见所断惑：迷欲界苦谛的见惑有十种（萨迦耶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

禁取见、贪、瞋、慢、疑、无明），迷欲界集谛、灭谛的见惑各有七种（较前除去萨迦耶见 

、边见、戒禁取），迷欲界道谛见惑有八种（除萨迦耶见、边见），总为三十二种。色界、

无色界中无瞋恚，故色、无色界的见惑各有二十八种。三界见惑总计八十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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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三、三宝不合理之诤。 

颂曰： 

罗什译：若无八贤圣，则无有僧宝，以无四谛故，亦无有法宝。 

藏本译：若无此八士，则无有僧宝，无有圣谛故，亦无有法宝。 

“ 若此无四果四向八贤圣士夫，则无有僧宝。若无圣谛、无此

八士，则亦无有贤圣之法正法之宝。 ” 

 其中，灭谛是果。道谛是趣入、证彼之法。能显了彼等之教，

是教正法。 

颂曰： 

罗什译：以无法僧宝，亦无有佛宝。 

藏本译：若无法僧宝，何得有佛宝。 

 “若无正法，何得有佛？不得！由重正法及随正法，通达一切

法乃成得佛故。若无僧宝，何得有佛？ ” 

 不得之理有四：一者，谓须依僧开示，积聚智慧资粮，及于僧 

宝供养承事归依，积聚福德资粮，乃得成佛。二者，若无僧宝，则

无预流向等，若不先得彼等，则不得佛，佛亦定须先向一果故。三

者，佛亦是无学之僧，如某部派说诸佛等是比丘僧，若依彼宗，无

僧则无佛极为显了。四者，诸能讽诵《中阿含》者，依《大本》中

诸地建立之教，说住初地菩萨已生见道，是许菩萨堕于僧数，若如

是，则此义极为显了 230。 

此等是声闻部的诘难，依彼等宗所说而述。 

颂曰： 

罗什译：如是说空者，是则破三宝。  

藏本译：如是说空者，是则破三宝。 

 
230《显句论》此处云：“若如是，无僧则亦无有菩萨，何得有佛？义极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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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是之故，若你如是说空义者，是则破坏甚难得、时一出、

福薄不遇、极珍贵故得三宝名之佛法僧。 ” 

癸二、业果等不合理之诤。  

颂曰： 

罗什译：空法坏因果，亦坏于罪福，亦复悉毁坏，一切世俗法。 

藏本译：又能坏有果，及法与非法，亦复坏一切，世俗之名言。 

 “ 又你如是说一切法由自相空，尔时法谓善法、非法谓不善法 

，此二亦属一切法中摄故，皆应无有可爱、不可爱之果。而世间之

名言如作、吃、住、去、来等，亦属一切法摄，由你说空悉能破坏 

。故你所说此空性理极为不善！ ” 

 此是于前一至二十三品，以正理抉择内外一切法皆无由自相所 

成之自性时，误起是想：“ 以观察于真实中是否成立之正理，能破

生与灭、系缚与解脱等一切作用 ”，故兴诤难。 

 

    壬二、答难。  分四： 

   癸一、示他所说是未解缘起真实性之诤；  

   癸二、明自所许空义即缘起义； 

   癸三、若不如是许，则一切建立悉不合理之理；  

   癸四、若见缘起真实性，即见四谛真实性。  初中分二： 

 子一、他所出之过，于自不转之理。  

 子二、其出过者，有彼过转之理。  初中分三： 

丑一、所出之过不转的理由； 

丑二、正明所出之过不转； 

丑三、非但无过，且有功德之理。  初中分二： 

寅一、示此为未解三义之诤；  

寅二、示如是诤未解二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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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一、示此为未解三义之诤。  

颂曰： 

罗什译：汝今实不能，知空空因缘，及知于空义，是故自生恼。 

藏本译：当说汝不能，解空空所为，及解空性义，故如是损害。  

        对于他部所说诤难，应当如是答说： 

 你不能解知佛说空性的所为、空性之体、及取何义说为空性的 

空性之义，故自损害，被种种颠倒分别所坏。此唯是因你自己的分 

别，认为由自之体性空的无自性义即是无之义，如是颠倒增益空性 

之义后，反寻隙于我，谓“ 若一切皆空，无生亦无灭 ”云云，于

我等深生不喜，自招损害。 

 此中，如前“分别从戏论，戏论由空灭 ”所说，佛是为息灭

相执戏论，故说空性。而你却执自性空义即是无有，唯能增长戏论

之网，全然不知佛说空性所为目的。 

 如前“非从他而知，寂灭无戏论 ”等处所说，于现见真实性

之见前，是一切二相戏论悉皆息灭的自性，如无翳障不见毛发。

若如你执空性之义为无之义，则违一切戏论息灭，故你不解空性

之相或空性之 体。 

 如后“ 凡依缘生法 ”等颂及契经云：“ 若从缘生即不生 ”等 

，说凡依缘而生之义，即无能自立之自性，即空性义。故缘起之语

义，即是自性空之语义。而无有能起作用的有事之义，并非空性之

语义。你却心想：“若自性空，则无能起作用的有事 ”，将无有

有事，增益为自性空之语义，而后说出寻隙之言，故亦不知空性语

义。 

        彼等因心念：“若由自性无，其后何得为有？ ”故言：“若

由自性无，则必全无。”此说显示其为未解中道之义的寻隙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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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自许执中观宗而作是语者，极为非理。 

 

          寅二、示如是诤未解二谛。  分五：  

               卯一、其所未解的二谛之体： 

        卯二、若不知二谛，则不知经之真实义；  

        卯三、讲说二谛之必要； 

        卯四、倒执二谛之过患； 

        卯五、二谛难解，故佛最初不说之理。  初中分二： 

      辰一、释本颂中所说词义； 

      辰二、确定释论中推衍之义。 

辰一、释本颂中所说词义。 

 问：“不知中观师所说空性所为等义，而强寻隙者是谁？ ” 

 答：有自部人，于经中所说二谛差别不能无倒了知，唯于少分

经典专一读诵，彼如前说发起攻难。以此之故，圣者龙猛为扭转他

人对于经义颠倒分别，先为无倒建立经中所说二谛故， 

颂曰： 

罗什译：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 

藏本译：诸佛宣说法，正依于二谛，一谓世俗谛，二谓胜义谛。 

 诸佛宣说正法，正依二谛而说。二谛者，一谓世俗谛，二谓胜 

义谛。 

        此中世者，是指依蕴施设的补特伽罗，如经云：“坏依称为蕴 

，彼定为世依 ”此说坏灭依于蕴，故名为世间 231。俗者，谓不知

或无明，能障蔽诸法之真实性。“俗 ”之梵语亦可指障，此是就

其一分而释，非说一切俗皆能障碍。又俗是相互依赖之义，既须相 
 
 
231世间，即是可毁坏义。如《俱舍论》云：“亦名世间，可毁坏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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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赖，则是能自立的自性不实有之义。虽然此状之语讲说的理由 

，于胜义谛亦有，但并不指向“俗 ”之语，如同说“海生 ”之语

的理由，于龟亦有，但并不指龟 232。又俗谓表示，即世间名言，亦

说彼有能诠、所诠、能知、所知等相，故勿仅执为有境之名言能诠 

、能知等。 

        问：“所谓‘世俗 ’，言‘世 ’之目的何在？亦有非世间之

俗否？ ” 

 答：非为否定有非世间之俗故而说“世 ”，是为诠表有事如何

安住。彼等因眩、翳、黄眼等令根受损，住颠倒见者，则非境可观

待彼等而于某 233前安立为谛实之世间。因此，彼等之俗，是被翳

障等所染诸根之境，彼等观待于世间，如其所见非为谛实，为简别

于此，故说 “世俗谛 ”的“谛 ”字差别。 

 亦是义，亦是胜，故名胜义。此于如实照见真实性之见前不欺 

诳故，名之为谛。 

辰二、确定释论中推衍之义。 

 《显句论》释云：二谛广说，当从《入中论》中了知。故此略

释其义： 

 此中，所知是分判二谛的所依。世俗谛与胜义谛，则是从彼所

分之体。确定各分之义分三： 

               巳一、释世俗谛；  

               巳二、释胜义谛； 

               巳三、示二谛数目决定。  初中分三： 

 

 
232虽然可说龟是海生，但梵、藏语中的藻词“海生 ”，特指莲花。 
233此处的某，指无明实执之心。如下文云：“ 因为诸有事皆不可能谛实成立，故安立为
谛实，是于心前，而于不执实的心前，无立为谛实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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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一、释“世俗”与“谛”之语义；  

           午二、世俗谛之相； 

            午三、世俗之差别。 

午一、释“世俗”与“谛”之语义。  

        问：“何谓世俗？何谓谛？ ” 

 答：此中，色等于何世俗前安立为谛实，其世俗者，谓诸法无

由自性所成的自体却增益为有的无明。因为诸有事皆不可能谛实成

立，故安立为谛实，是于心前，而于不执实的心前，无立为谛实故 

。 

  如是又如《入中论》云：“痴障性故名世俗，假法由彼现为

谛，能仁说名世俗谛，所有假法唯世俗。”《入中论释》云：“如

是由有支所摄染污无明之力，安立世俗谛。若已断染污无明，已见

诸行如影像等声闻、独觉、菩萨之前，唯是假法全无谛实，以无实

执故。故此唯诳愚夫，于余圣者则如幻事是缘起性见唯世俗。”此

说诸安立世俗有谛实者，是由无明安立为有，及非说于已断染污无

明的声闻、缘觉及菩萨前，不立世俗谛。 

 其中，前者的理由，谓前所说染污无明即是实执，而彼所执之 

义，于名言中亦无故，及若是世俗谛，则定于名言中有故。因此，

若是安立诸法于名言中有的所安立处之世俗，则须不是染污无明所

执之世俗。 

 次者的理由，谓诸已断染污无明之世俗，则无于某前安立为谛 

实的执实之世俗，以此因由，诸行于彼等前成立为不谛实，但并非 

成立为非世俗谛。因此，说于彼等前诸行唯世俗，是说于彼等之前 

，世俗与谛二者之中，不立为谛，“唯 ”字是否定谛实，岂是否 

定世俗谛！如是，世俗谛的谛实之理，是唯于无明的世俗之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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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称论师论中所说：“于世俗中谛实，故名世俗谛。”是指于无 

明世俗之前谛实，并非指于名言中谛实成立，否则，即与名言中亦 

不存在自相成立的自宗相违，及破谛实成立与成立不谛实若是于名 

言中作，则安立名言中谛实成立即不合理，若不于名言中作，于胜 

义中亦不容作，则此等建立皆应不存在故。 

      问：“若尔，法性与二我实执，亦于世俗之前谛实，应成世俗

谛。” 

 答：立唯于世俗之前谛实的实执为世俗谛，虽应如是，但如是

者，是因为不说的世俗谛之谛处，彼即是于何世俗前谛实之世俗，

及唯于彼前说谛实理故 234。 

午二、世俗谛之相。 

 此内外诸有事，各有胜义与世俗二种体。以芽为例，即为由见

真正真实所知之义的理智所得之芽体，与由称量虚妄欺诳所知之义

的名言识所得之芽体。前者是芽的胜义谛之体，后者是芽的世俗谛

之体。 

如是亦如《入中论》云：“ 由于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二种体 

，说见真境即真谛，所见虚妄名俗谛。”此说芽体有二谛之二种体 

，其中胜义是前识所得，世俗是后识所得。非说芽体是一，观待前

后二识而有二谛。如《入中论释》云：“诸有事之体性有二：谓世

俗与胜义。”此说每一有事各分二体，胜义是见真义之智所得，世

俗是见妄义之识所得。芽之法性，由是彼之自性，故名彼之体。而

芽之颜色、形状等，亦因是彼体性，故为彼之体。 

        所相事例，比如一瓶，要确定彼是虚妄欺诳所知之义，必须获 

 
234此句之义应为：实执亦是于实执前立为谛实，故仅说于实执前立为谛实之理，即可推知

实执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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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理智破除执彼为实所耽着境之正见，因为若不以正理破除谛实 

，则不能以量成立其为虚妄故。因此，以心成立彼事为世俗谛之义 

，定观待于以心破除彼事于胜义中有。瓶、布等虽是世俗谛，但若

以心成立彼等，并不须以心成立其为世俗谛之义，如同瓶、布等是

无自性而现的如幻之法，但并不须以成立彼等之心成立其为如幻之

义。因此，“瓶、布等，观待无中观见异生之识，是世俗谛，待诸

圣者，为胜义谛 ”之说，并不合理。《入中论释》云：“其中异生

所见胜义，即有相行圣者所见唯世俗法，其自性空即圣者之胜义。 

”即是遮彼而宣说故。此说：诸异生于瓶等执为谛实，亦即执彼于

胜义中有，故观待于彼等识前，瓶等是于胜义中成立而非世俗之义 

。而于彼等前于胜义中成立之事瓶等，观待圣者相续中现如幻义之

见，则为世俗，观待彼智不立谛实，故唯世俗。虽如是，然说彼等

之自性是胜义谛，故应区分而说：“瓶等是世俗，彼等之自性则是

圣者之胜义。”而不应说：“瓶等于诸圣者是胜义。”因为见彼之

真实义的理智并不得瓶等故，及论中说见真实义的理智所得是胜义

之相故。 

午三、世俗之差别。 

 见虚妄欺诳所知义之识中，亦有未被翳障等现前错乱因缘所染

的明利根识、及被现前错乱因缘所染的有患根识两种。此有患根识 

，观待前者立为颠倒识。如是，《入中论》云：“妄见亦许有二种 

，谓明利根有患根，有患诸根所生识，待善根识许为倒。”此说有

境分为颠倒与不颠倒二类，如是，彼之境亦分为正倒二类：谓无现

前错乱因缘损害的六根识所取之义、及有现前错乱因缘损害的六根

识所取之义。如是《入中论》又云：“无患六根所取义，即是世间 

之所知，唯由世间立为实，余即世间立为倒。 ”其中，能损坏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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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内患，如翳障、黄眼等症、及食商陆药等。能损坏诸根的外患 

，如明镜、空谷等处唱歌、春天日光近碛砂域等，彼等既便没有能

损诸根的内患，但仍成为执取影像、谷响、阳焰水等的因缘。幻术

师所加咒、所配药当知亦尔。损坏意根者，如彼咒药、及邪宗、似

因、与睡眠等。由是当知无始时来二种我执无明等侵染损害，非是

此处所说损坏因缘。此处唯取前说现前损坏诸根之错乱因缘等。 

其无如是损害六种根识所取之世俗义、与有损诸识所取之义，

安立为正、倒境者，唯是观待世间识而立。因为认知彼等如见而有

的，是世间识无损与有损故。若观待圣者，则无正倒之别，如影像

等非如所见而有，具无明者所见由自相成立的青等，亦非如所见而

有故。故彼二识亦无错不错乱之别。 

 问﹕“有现前损害之色根所见倒境，及意识上有睡眠等损害，

于睡梦中所见诸人执为人等，并醒觉时于幻象马执为象马、于阳焰

水相执为真水。世人常识亦能了知此等颠倒。然意识上由恶宗所损

邪执诸义，世人常识如何知其颠倒？ ” 

 答﹕此中所观察的有损无损之损，并非指俱生邪执之损害。故 

恶宗所妄计，是说唯被恶宗改变心者颠倒妄计的自性等（二十五谛

中之自性），世人常识虽不能知彼等颠倒，但未证真实义之名言量 

，能知其倒，故是由世间识了知为倒。又如二种俱生我执所执之义 

，虽是无损根所取，观待世间常识可是真实，然名言中亦非是有。 

 中观自续派许凡于识前现为由自相成立者，定是如其所见而有 

，故于有境不分正倒，而于所见境分为二种：谓是、否由如其所现

的自相而有 235。如《二谛论》云：“如见能起用，及不能起用，故 

分正世俗，及与倒世俗。 ” 

 
235法尊法师《中观宗“不许诸法有自相 ”的问题》一文中说：“清辩论师等说：见色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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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观应成）宗则许：具无明者一切由自相成立的所见，皆 

是彼识被无明侵染的所见，故于世俗之义不分正倒。《入中论释》

云：“于世俗中亦见为虚妄者，非世俗谛。”此说于谙熟名言的世

俗之前，面容的影像并非实为面容，故非观待于彼之世俗谛。虽如

是，但仍是见虚妄欺诳义之见所得之义，故是世俗谛 236。 

 见影像之识，于所见境是错乱。如是，诸具无明者见青色等由

自相成立，同样是于所见境错乱。若安立所量为谛实，却以如是错 

乱（识）安立则成相违，但若安立所量为虚妄，彼则可成助伴 237  

。若不如此，又须于名言中安立如幻之义及诸虚妄法，则世俗谛应

成无有，因为名言中不谛实，违世俗谛故。 

 

        巳二、释胜义谛。分三： 

      午一、释“胜义”及“谛”之义；  

      午二、释胜义谛之相； 

      午三、释胜义谛之差别。 

 

 
法有自相的世间名言识，对于诸法自相没有迷误，指这种境相名‘正世俗 ’。其余错乱
识所见的境相，如阳陷、水月等， 如所见相无彼作用，名‘倒世俗 ’。至于能见的内心 
，不论迷乱，都有它本身的作用（如能取境的作用，或给自证分作所缘的作用等），故说
皆是‘正世俗 ’。从这里看出清辨论师等分世俗谛的正倒，只是就境上来分，并不就心
上来分，他们说心皆是正世俗谛故。 ”——见《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 

236《入中论善显密义疏》云：“言影像等亦见为虚妄者，是观似形质与彼质空二事相合之

虚妄。彼之实空， 亦是空无实质之义，非影像自性空之义。故虽知影像由真质空，而彼

影像于执有自相之世俗前现为谛实，并不相违。故彼仍是世俗谛。以是当知论说影像非世

俗谛者，意说善名言者世间世俗所见影像，现似形质已知为妄。是观待彼心已非世俗谛。

非不安立为‘所见虚妄名俗谛 ’所说之世谛也。若不如是，凡于世俗  不谛实法，是世

俗谛成相违者，则论说于名言中亦无自相，及名言中破除实有，成立无实，一切建立皆成  

相违。是故有说﹕‘世间常识亦知为错乱之影像等境，非世俗谛，唯是世俗。 ’是于二

谛决定、及观待世  间之实妄并中观师所立之实妄，全不获得正解之语也。 ” 
237 虽世俗谛法是观待具无明的错乱识而安立为谛，但并非世俗谛法是由彼错乱识安立。

如《入中论善显密义疏》云：“言由彼实执无明增上，安立世俗谛者，是明待何世俗安立

为谛之理，非说瓶衣等世俗谛法要 由彼实执安立。 ”“ 由世俗谛待何世俗为谛实之世

俗、与安立瓶等为世俗有之世俗，名相同故，误为一义 者颇多，当善分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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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一、释“胜义”及“谛”之义。 

 《显句论》云：“亦是义，亦是胜，故名胜义。此性谛实，名

胜义谛。”非如他师之说，许“胜谓无漏根本智，义谓彼胜之境 ” 

，而是许胜、义二者即胜义谛性。 

 胜义谛之谛理，谓不欺诳，此复安住之状如何住，则显现之状

如何现，而于世间不欺诳故。胜义谛唯由世间名言之力安立为有，

如《六十正理论释》云：“ 问：若尔，云何经说涅盘为胜义谛？ 

答：以彼体性于诸世间是不欺诳，是故唯由世间名言说彼涅盘为胜

义谛。诸有为者是欺诳法，非胜义谛。余三谛者，是有为性，无有

自性却现为有，诳诸愚夫，是故安立为世俗谛。”以此回答“涅盘

既于世俗谛前安立，则不应为胜义谛 ”之难。 

 有作是念：“若尔，《六十正理论》云：‘唯涅盘谛实，是诸

佛所说，余颠倒非谛，智者谁分别。’何以引经说唯涅盘谛实，余

非谛实？ ” 

 答：《六十正理论释》云：“若尔，云何佛说：‘诸比丘，胜

谛唯一，谓涅盘不欺诳法。’曰﹕如有为法颠倒显现欺诳愚夫，涅

盘胜义则不如是，常以无生自性住唯一性故。有为诸法于诸愚夫所

现生性，此永不现。以是之故，涅盘唯常住涅盘性。是故唯由世间

名言说为胜谛。 ”说不欺诳是经中所说谛义、涅盘亦由世间名言

之力而是谛故，及即经中亦言“ 不欺诳法 ”说谛之义即为彼故，

及言“一切诸行皆是虚妄欺诳之法 ”说虚妄之义即是欺诳，故知

谛之义即不欺诳。因此，世俗谛之谛，是于实执之前谛实，与胜义

谛之谛语义不同。《六十正理论释》说涅盘于世俗为谛者，义谓就

世俗前，安立涅盘胜义谛为有，非许涅盘于名言中为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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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二、释胜义谛之相。   分二：  

                        未一、正义； 

                  未二、断诤。  

未一、正义。 

 胜义谛之相，《入中论》说为见真实所知义之见所得，如前已

说。其释论云：“胜义谓现见真义殊胜智所得境体，然非由自性成

立，此是一体。”说此由见真实性的无漏智所得，但并非由自体成

立，故可破除“若为根本智所得，则成实有 ”之说。 

 言“殊胜智 ”者，则非一切圣智所得皆可，而是显示智中殊

胜者如所有智所得，才是胜义谛。“所得 ”之义，即是以彼智如

是成立之义，于世俗亦同。 

 以彼智如何获得之理，谓如有翳之眼见虚空中毛发杂乱，无翳

之眼却于彼处不见丝毫乱发显现。如是，即彼被无明翳障所损害者

所得蕴等自体，已离无明习气的诸佛世尊、及见真实之无漏智如无

翳眼，以不见丝毫二相之理所见自性，名胜义谛。《入中论》云：

“如眩翳力所遍计，见毛发等颠倒性，净眼所见彼体性，乃是实体

此亦尔。 ”释论中云：“ 诸佛世尊永离无明习气者所见自性，如

无翳人不见毛发，此即诸法真胜义谛。”此说诸佛见真实之智，不

见被无明侵染者所见之义，如无翳眼不见毛发。 

 

          未二、断诤。分二： 

       申一、断见如所有不合理之诤；  

       申二、断见尽所有不合理之诤。 

申一、断见如所有不合理之诤。 

        问：“若诸佛如所有智见胜义谛，则《入中论释》云：‘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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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念：如是行相之自性岂非无可见，诸佛如何见彼性耶？曰：实尔 

！然即无可见名之曰见。’说悉无所见为见真实，且引经说胜义谛

超过一切智境，说于佛地心心所行毕竟永灭，岂不相违？ ” 

 答： 说“ 不见而见 ”者，并非任何境悉皆不见，此理于第十

五品处已经说讫。如《入二谛经》云：“天子！真胜义谛，超过具

一切胜相一切智境，非如所言真胜义谛。”此说非如讲说“胜义谛 

”时，心中各别现起境与有境二相而见， 故是二相泯灭的依据 238  

，而非佛不证胜义谛的依据。《入中论释》亦云：“ 由不触着所作

性事，唯证自性，证悟真理故名为佛。 ”谓佛的如所有智不触依他 

，唯证法性。 

       “心心所行灭 ”者，《显句论》中说为分别之行灭，如前已说 

。又《入中论释》说若此自性非有，则诸菩萨为通达彼故行诸难行

即成无义，并引证成立，云：“何为此等之自性？曰：谓不造作、

不观待他、离无明翳慧所通达之体。此性有耶？曰：谁云此无？此

若无者，诸菩萨众复为何义修学波罗蜜多道？然诸菩萨实为通达此

法性故，如是勤修百千难行。如经云：‘善男子！当知胜义，不生 

、不灭、不住、不来、不去。非诸文字所能诠表，非诸文字所能解

说，非诸戏论所能觉了。善男子！当知胜义，不可言说，唯是圣智

各别内证。善男子！当知胜义，若佛出世，若不出世。为何义故，

诸菩萨众，剃除须发，披着法服，知家非家，正信出家，既出家已 

，复为证得此法性故，勤发精进，如救头然，安住不坏。善男子！  

若无胜义，则修梵行，徒劳无益。诸佛出世亦无有益。由有胜义，

故诸菩萨名胜义善巧。’”若不能许真实性义是可通达，则数数作 

 
238《入中论善显密义疏》云：“如云此是胜义谛，随逐此言之分别，便各别现起心境二相 
。若一切智中如所有智有如是相。彼必超过此境。以一切二取相法，皆是虚妄欺诳之法，
故唯见真实义之不欺诳智，全无彼法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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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真实性观察有误无误之辩，应徒劳无义，因为不可能于胜义得善

巧故，及世尊说：“大牟尼说法，八万四千蕴，若不知真实，彼一

切无果 ”故。 

 《入中论》云：“尽焚所知如干薪，诸佛法身最寂灭，尔时不

生亦不灭，由心灭故唯身证。”彼释中云：“ 由于此智真实义境 

，诸心心所毕竟不转。故立为唯由身证。”亦无相违，因为此说之

义是已成佛时，一切分别心心所行悉皆不生，由此门中不立为法身

现证，而唯立为报身现证故。 

 于现证真实性之智前，乃至自之境与有境，微细二相亦无有见 

，如水注水平等而转，以此之故，非由彼智见尽所有之义，因为若

由彼见，不容间接知故必须亲证，然见无相非此（尽所有义）之理 

，故于亲现色声等相之心中，不容不见境与有境二相故。虽不由彼

智见尽所有，但不成有法与法性分离之过，因为并非于通达真实性

之理智前，安立有法与法性之关系故，亦如通达青色之名言量前无

胜义谛，无须分离彼二故。此外，若佛的如所有智见诸尽所有义，

则见真义的理智亦应可得世俗谛，则二谛之相应成错乱，而诸世俗

谛亦应须由真实性的有境——理智之力来安立。 

申二、断见尽所有不合理之诤。 

 问：“此宗许不许佛地有尽所有智？若如次（不许有）者， 

《入中论》中所说十力智理即不合理，不许佛为一切智者，于自大

师应成诽谤。若如初（许有）者，于诸愚稚众非由自相所成现为由

自相所成，此显现若无则应全无错乱，故应为有。尔时佛之尽所有

智亦须见彼。 若如是，如其所见其义非有，应成错乱。 ” 

 答：因有上说之过，故不许次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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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复如《入中论释》所引经云：“轮许之地，有诸有情而不显

现，如来悉见，其数甚多，三千大千世界诸天人数所不能及。”此

说轮许之地，亦有极多有情，外道五通仙人、声闻、缘觉与菩萨众

等所不能见，而佛悉见。如经所说，是见而知，而非不见 239。 

 所见之境亦有二种：一、未被无明习气所染的尽所有——佛的

相好等，二、被无明习气所染的尽所有——情器世间等。其中初者 

，于佛地中无可灭义。次者于佛地中，由因已灭故是已灭。 

        见之理者，谓未断无明的补特伽罗见佛相好，非由自相所成而

见为自相所成，并非由于彼境是无明习气之力所生，而是因彼有境

是以无明习气侵染之力而见，因为其相于他唯见如是 240
 的补特伽

罗有境之前不见，而于自前如是见故。 

 佛的尽所有智，见无明习气所染之义，唯因有无明染污的补特 

伽罗前见彼等相，由此门中佛亦得见。若不观待他如是见，则佛自

前亦不得见。以此之故，色声等非由自相所成而现为自相所成，佛

虽亦知，然是从具无明者如是见前而知，并非不待彼补特伽罗所见 

，而佛自前以现见如是相之理而知。故佛虽见彼相，然非错乱。 

 如是，于尽所有智自前，一切有事现为无我无自性之体虚妄如幻 

，不见为谛实。而彼智从具无明者所见之分而得见者，则唯现为于

彼补特伽罗前见为谛实。 

 《六十正理论》亦云：“智者于有为，无常欺诳法，危脆空无 

我，是见寂灭相。无处无所缘，无根无住者，无明因所生，离初中 

 

 
239《入中论善显密义疏》云：“诸佛不可有不见而知之疏知，必是见相而知。故尽所有
智，是现见心境二相而知也。诸佛尽所有智，非由无明习气所染而见蕴等，是由余补特伽
罗无明染识所现之相，佛亦应见。彼相既是世俗法，则尽所有智亦必见也。有翳人所见毛
发，眼无翳人虽不可见，然彼相不必非有，此与佛不同也。 ” 
240唯见佛的相好，而不见为由自相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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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际，如芭蕉无实，如干闼婆城，痴闇城无尽，诸趣如幻现。”于

后二颂的衔接文处，说非但所作已办的圣者唯如是见，且阿阇梨又

说观待自智亦如是证，故如初颂而见者，是所作已办的圣者之见理 

。 

 如所有智与尽所有智，亦非异体，故与所说佛以一智遍一切所

知并无相违，犹如智慧法身与色身，二者虽是一体，然无须互是彼

此， 二智亦然。 

午三、释胜义谛之差别。 

 《入中论》中说胜义谛若广分别则为十六种空性，中可分为有

事、无事、自性、他性四种空性，略分即为补特伽罗与法二种无我 

。 

 余论有说胜义分为真胜义谛与随顺胜义二种者，如《二谛论》

云：“破生等亦有，真实随顺故，我许为胜义。”《中观明论》云 

：“如是，此无生亦与胜义相随顺故，名为胜义，非真胜义，以真

胜义超过一切诸戏论故。”此中戏论，非但指此处因所破除之戏论 

，亦可指所现戏论。而超越戏论之理，是指于现见真实性之智前一

切二相戏论悉皆泯灭，非指无有所现戏论，因为若不如是，由于法

性与有法二种所见戏论不可分离，则应无有胜义谛故。 

 因此，唯遮断因所破除之戏论的蕴法无我与补特伽罗无我，是 

无漏如所有智所得之义，于彼智前，补特伽罗与蕴的二相戏论悉皆

寂灭，故是胜义谛。而于蕴与补特伽罗上破除胜义生等的非遮之空 

，彼等空所依事必须被现见的名言量眼识等所见，故于自现见之心 

前现为有二相，不现为离二相，故是世俗相的假名胜义。《二谛论 

自释》亦云：“ 问：真实生等，见有事时不见彼等，故是倒世俗。 

如是破真实生，亦不为见遮所依事有事之心所见，应是倒世俗。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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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事体无异故，非为不见。”此之宗旨，谓唯遮断因所破除之 

戏论的无遮，并不能被眼识等所亲见，故彼非是无遮。而非遮者， 

何者见遮所依事有事，则许彼见非遮。 

 以此道理，当知见非遮如幻义的佛尽所有智及以下圣者的后得

智等之境，亦是异门之胜义。而说“圣根本智通达唯遮断戏论相的

离戏 ”则极欢喜、说“圣根本智见戏论无遮 ”则不能忍者，是由

未解唯遮断所遮是无遮之义、而心许一切无遮犹如兔角全然无有之

过。因为若全然无有，则违是无遮故。 

巳三、示二谛数目决定。 

 区分“唯世俗 ”与“谛 ”之差别， 即论中所说：“世俗谛所 

不摄之世俗， 非此所许 ”，及“ 影像等于世俗中为虚妄者， 非世 

俗谛 ”之义。 然此非显有非世俗谛之世俗，如前已说。《六十正 

理论释》及《入中论释》中说苦、集、道三谛为世俗谛，《显句论 

》亦云：“此一切 能诠所诠、能知所知等无余名言，名世俗谛。” 

此说一切名言之义为世俗谛，是故二谛尽摄一切所知。 

 又若决断肯定某事为虚妄欺诳义，则必遮断否定其为不欺诳义 

，故欺不欺诳是直接互绝而住的相违。如是，一切所知以互绝之理

皆能周遍而转，故亦遮除有第三蕴。以此之故，当知所知二谛数目

决定。又以“ 由于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二种体 ”所说二谛安立

之理，亦可成立二谛数目决定。 

卯二、若不知二谛，则不知经之真实义。  

颂曰： 

罗什译：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 

藏本译：若不能了知，二谛之分别，彼不知佛法，甚深真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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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佛说法之理，在于二谛。若不能了知如前所说世俗胜义二谛

差别，彼等则不知佛所说法甚深缘起之真实义。因此，若欲了知佛

所说法之真实义，则当了知依缘而生、依缘假立的诸世俗法虽现如

水月，但一切能所作用悉皆合理，及即以此为因，可离实有、断无

二边的胜义之理。 

卯三、讲说二谛之必要。 

 问：“若胜义是离戏自性，直示此性即可，何用说蕴、处、界 

、圣谛、缘起等世俗法 ？ 若非此性，而是所断，说所应断应无必

要 。 ” 

颂曰： 

罗什译：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盘。 

藏本译：若不依名言，不能说胜义，若不解胜义，则不得涅盘。 

  答：非真实性而现为真实的世俗错乱虽诚为所断，但能诠所诠 

、能知所知等世间者的胜义，许为是观待圣者的名言世俗谛，若不

依名言世俗谛，则不能讲说胜义，若不讲说，则不能解，若不解胜

义，则不能获得涅盘。以是之故，此是获得涅盘方便，如欲饮水先

当具器， 故无疑先当许世俗法如何安住。 

卯四、倒执二谛之过患。  

颂曰： 

罗什译：不能正观空，钝根则自害，如不善咒术，不善捉毒蛇。 

藏本译：观空若有过，能害诸劣慧，如捉蛇有失，及修咒成过。 

 瑜伽师唯以不知世俗谛之理通达生无自性后，证胜义相彼之空 

性，方能不堕二边。因为执先有而后无之因——自相所成之自性，

先即不可得故，及不妨害世俗犹如影像故亦无损业与业之果故。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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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师亦非增益诸法胜义中有，因为唯于无自性法上见有业与业果

等故，及知自性所成之法非为有故，若依诸法由自性成之说，则业

与业之果等一切皆不容成立故。 

 未如是见二谛差别而观诸行自性空者，若见自性空时妄计诸行 

非有，或计空性为实后，计由自性成立之法为彼所依。此二种皆是

观空有过，作如是观之劣慧者则自损害。 

 损害之理，谓若观见无有自性，则计能所作用无处安立，而言

一切悉非为有者，则成损减邪见，如《宝鬘论》云：“若倒知此法 

，能损诸无智，由如是无见，沉没不净坑。 ”若不损减一切，尔 

时若说：“此等诸法既可缘得，何得由自性空？以是之故，无自性

义非空性义 ”，则决定成诽谤空性，若谤空性，则由谤法恶业堕 

落恶趣，《如宝鬘论》云：“若邪执此义，愚起智者慢，诽谤具粗

犷，倒首堕无间。” 

 问：“若误执利益而为他相，虽不得利益，何得成损害？如播 

谷种，虽失次序，但无损于播者。 ” 

 答：并非如此，应如别喻：譬如捉蛇，当以咒、药之力如所教 

授而捉，若有失误则招大损，如舍所教捉蛇有失，则能损害彼捉蛇 

者。又如依教修习咒术，则彼修者可得利益，若失坏教授修咒有过 

，则彼修者自招损害。 

卯五、二谛难解，故佛最初不说之理。  

颂曰： 

罗什译：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钝根所及，是故不欲说。 

藏本译：知是法甚深，劣慧难解悟，是故佛之意，不欲讲说法。 

如是，观空若有过失，则能损害彼执著者。智慧狭劣之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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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执取真实性义。以是之故，世尊成佛后，见有情界与法最极

甚深，知劣慧者难以解了此甚深缘起法之深奥处，故释迦世尊之意 

，不欲讲说法。如经广说云：“世尊现证圆满正觉后不久，心作是

念：我法甚深微妙光明，非可分别，非寻思境，是诸精细善巧睿智

者所证，若为他说，他亦难解，反谓此法能损害我而生退怯。心无

乐欲故，我当独处林薮，以所得现法乐住而自安住。 ” 

丑二、正明所出之过不转。  

颂曰： 

罗什译：汝谓我着空，而为我生过，汝今所说过，于空则无有。  

藏本译：汝谓应成过，于空则非有，汝于空作谤，此过我非有 241。 

 如是，你不知二谛无倒安住之理而出我过，谓“若一切皆空 ” 

，则应成“无生亦无灭 ”等诸多过失，是因你不知二谛建立，故不

解空性及空之义与空所为，而出此过，故于我等所说空性，其过不

转。以是之故，你于空性说多过失，凡此种种于空作谤，于我宗中

悉皆不转。 

 如是，你将能起作用之法无有之义，增益为空性之义而说我过 

。然我等非如是承许，我等是说缘起之义即自性空义，故此诸破悉

皆非理。 

 论说攻难中观宗一切能所作用悉不合理者，皆因不皆解空性即 

缘起义之故。于此道理，应勤通达。 

丑三、非但无过，且有功德之理。 

 我等之宗，非但无你所说之过随转，且四谛等一切建立最极合 

理。 

 
241 此颂两种藏本有所不同，此处依巴曹本译出。依焦若本则为：“汝于我出过，谓空性有
过，以此而作谤， 于空则非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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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  

藏本译：若容空性者，一切法皆容。 

        因为若何宗中可容诸法由自相所成之自性空之空性，则彼宗中 

如上所说一切诸法悉皆可容。可容之理，谓我等于缘起中说由自性

空之空性，以是之故，凡容自性空者即容缘起。即此缘起而成为苦 

，若无缘起则不容苦。若苦为有，则亦可容苦集、苦灭、趣苦灭道 

。既有彼等，则亦可容知苦等四 242。若有彼四，则容诸果及住果者 

。有果及向，则容有僧。有诸圣谛，则有正法。有僧与法，则容有

佛。以是之故，可容三宝。世出世间一切有事、法与非法及彼等果 

、及与世间诸名言等悉皆可容。释论中一切可容皆释为有，亦说此

是中观师规，故若认为许有即堕有边、一切安立唯就他前而施者，

非中观义。 

 

           子二、其出过者，有彼过转之理。 

         丑一、出过者有彼过转之理由；     

         丑二、彼于自过执为他过之理； 

         丑三、明示何为彼等诸过。  

丑一、出过者有彼过转之理由 

颂曰： 

罗什译：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  

藏本译：若不容空性，一切皆不容。 

若何宗中不容由自性空之空性，则彼宗中不容缘起，故一切建

立悉皆不容。如何不容之理，下当广说。 

 

 
242知苦、断集、慕灭、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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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彼于自过执为他过之理。 

 如是，我等之宗法全然清净，世出世间一切建立无违而住，我

等之自宗与诸有极大过粗陋之宗相违。 

颂曰： 

罗什译：汝今自有过，而以回向我，如人乘马者，自忘于所乘。 

藏本译：汝以自有过，而诿向于我，如人正骑马，而忘失其马。 

 而你极愚，不能如实见功与过，是以自有之过诿向于我。如同

有人正骑于马而忘其马，却谓其马被他所劫，而以此过寻隙于他。

你亦如是，正乘性空缘起之马，因心放逸不见其马，而于我等妄兴

诤难。 

丑三、明示何为彼等诸过。 

问：“他之诸过而不自见，唯于说空者寻隙，何为彼等诸过？” 

答：今当说之： 

颂曰： 

罗什译：若汝见诸法，决定有性者，即为见诸法，无因亦无缘。  

藏本译：若汝见有事，从自性而有，即为见有事，无因亦无缘。 

        若你见诸有事从自性或由自性而有，若如是，自性非由因缘生

故，你即是见诸有事不待因缘。  

颂曰： 

罗什译：即为破因果，作作者作法，亦复坏一切，万物之生灭。 

藏本译：即为破因果，作者能作作，亦复坏一切，生灭与果报。 

 若计瓶由自性而有，则彼应无须泥等因缘，然果法“瓶 ”若 

无有因则不合理。而若无瓶，则作者陶师、能作之轮等、作瓶之行 

为等亦应为无。彼等无故，生灭等亦应为无，则能破坏一切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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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因果、生灭等不容建立，唯是说诸法自性有者之过，故 

你是以自过诿向于我。 

癸二、明自所许空义即缘起义。  

颂曰： 

罗什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藏本译：凡依缘生法，说彼即是空，亦假借施设，亦即是中道。 

 我等宗中一切建立悉皆合理，其理由，是因为我等说凡依因缘 

生起之法，彼即自性生为空之义，如是而许故。 

        从何而作是说者，如《无热恼请问经》云：“ 若从缘生即无生 

，于彼非有生自性。”《入愣伽经》云 243：“大慧！以无自性生密

意，我说一切法无生。 ”《圣百五十颂经》云 244：“一切法空，

以无自性理趣故。 ” 

 其中，初经以从缘而生的缘起为因，破除自性生，并说仗缘之

义即是由自性有为空之义，故是破除一切说依因缘而能生灭的缘起

法决定由自性有者、及一切许无自性则能所作用无法安立者，因为

经中于无生与无自性生之差别已善分别故。次经文中，佛自举密意

而解释说：佛说无生，皆是以无自性生密意而说，故其义是说：于

诸法破生之经义，不应作全无有生解，而应取为无自性生义。第三 

处经文，说空之义即是由自性有为空的无自性，故是显示由自性无

与无的差别。 

        问：“若经中多说自性空义即缘起义，则此义应是何者？若此 

义是如安立鼓腹为瓶之义，则即此决定诸果从因缘生之心，亦应可 
 
 

243汉译《大乘入楞伽经》卷二云：“大慧，无自性者，以无生故密意而说。 ” 
244 此即理趣般若，汉译有五。奘译《大般若经第十会般若理趣分》云：“尔时世尊复依
一切无戏论法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轮字法门。谓一切法空无自
性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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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决定空性，然此非理。若许能表缘起之声，其义即是空性之义，

仍然有此妨难。若许其为直接决定缘起之间接义，仍然如前非理。

则此义应是何者？ ” 

 答：如是皆非所许。 

 问：“然当如何安立？ ” 

 答：空性之义即缘起之义，对于能以量破除自性成立的中观师

而言则是，于他则非。对于如是之中观师，若直接决定内外有事是

依仗因缘的缘起法，则即依此心之力，可以决定由自性有为空之义 

。因为已通达由自性有者不待他法、且已以量通达彼与缘起法相违

故。 

 因此，即以缘起，可于破除自性有的空性获得决定，故当于见 

、闻、忆念芽等诸法观待因缘之时，思维修习即以此因故无自性之

理。若如是修，则他生中，虽未向彼直说无自性之空性，然由所说

缘起之法，即可令彼觉醒空性正见习气。如同马胜比丘唯向舍利弗

宣说四谛缘起，彼即解悟真实。 

 而安立此无自性之空性为假借施设者，谓如假借轮等而施设车 

，假自支分而施设者，即是无自性生之空性。此无自性生之空性，

远离有无二边，故是中道。此道即是中观师所行之径。如是，《回

诤论》245亦云：“说空与缘起，中道为一义，无等最胜说，敬礼彼

佛陀。 ”说此三者是为异名。  

颂曰： 

罗什译：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藏本译：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无一法，而不是空者。 
 
 
 
245《回诤论》，龙树菩萨造。有汉译本，为后魏毗目智仙与瞿昙流支所译。此颂于汉译本
中为：“空自体因缘，三一中道说，我归命礼彼，无上大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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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缘生亦即由自性有为空，以是之故， 

无有一法非由自性有为空者。《海问经》亦云：“智者通达缘生法 

，悉不依止于边见，了知诸法有因缘，无因缘法未曾有。 ” 

 

        癸三、若不如是许，则一切建立悉不合理之理。  分六：  

             子一、不容有所知法四谛； 

      子二、不容知四谛、不容有四果；    

      子三、不容有三宝； 

      子四、不容有作者与业果；  

      子五、不容有世间名言； 

      子六、不容有出世间名言。 

子一、不容有所知法四谛。 

颂曰： 

罗什译：若一切不空，则无有生灭，如是则无有，四圣谛之法。 

藏本译：若一切不空，则无有生灭，四圣谛之法，于汝应成无。 

 若此内外一切有事由自性有为不空，则应无生无灭，尔时四圣 

谛之法，于你亦应成无。 

 问：“为何成无？ ”  

颂曰： 

罗什译：苦不从缘生，云何当有苦，无常是苦义，定性无无常。  

藏本译：若不从缘生，云何当有苦，说无常是苦，自性者中无。 

 答：凡由自性所成者，彼即非从缘生。非从缘生，则非无常，

如虚空花。以是之故，又如何可有苦谛？因为佛世尊说：“诸无常

者，彼皆是苦 ”故。 佛说为苦的诸有漏无常，彼于自性者中无，

若许由自性而有，则一切法中应无无常，故不容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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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若苦有定性，何故从集生，是故无有集，以破空义故。 

藏本译：若从自性有，何得从集生，是故破空性，则集亦非有。 

 若苦是从自性而有，则彼亦应无生，又如何得从集而生？不得 

！以是之故，若破苦由自性空，则集亦应非有，因为从此而集起苦 

，乃立名为集故。 

颂曰： 

罗什译：苦若有定性，则不应有灭，汝着定性故，即破于灭谛。 

藏本译：苦由自性有，则不应有灭，自性者永住，即破于灭谛。 

 若苦是由自性而有，则不应有苦灭之灭谛，因为如是自性永不

灭故。如是，若由自性而有，则必一切时中永远安住，以是之故，

执自性有之宗而排斥空性之说，即是破坏苦灭之灭谛。 

颂曰： 

罗什译：苦若有定性，则无有修道，若道可修习，即无有定性。 

藏本译：道若有自性，则不应有修，若道可修习，则无汝自性。 

 道谛若由自性而有，则不修亦应有，故不应有修，则修道复何

所为？若承认道谛可修，则你之圣道应非由自性有，是所修故。 

颂曰： 

罗什译：若无有苦谛，及无集灭谛，所可灭苦道，竟为何所至。  

藏本译：若时无苦谛，及集谛灭谛，所许以道得，苦灭竟为何。 

        为得苦灭、为断苦集，故而修道。然若依诸法有自性之说，尔

时则苦蕴、苦集、及苦灭谛皆为非有，则所许以道谛断集而得的苦

灭之谛竟为何等？既无有灭，则不应有修道。 

子二、不容知四谛、不容有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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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若苦定有性，先来所不见，于今云何见，其性不异故。 

藏本译：若是由自性，而全非有知，彼当云何知，何不住自性。 

若苦是以全非有知之自性而住，则后时又当如何了知？不可了 

知！以彼若由自性成立，何不正住自性如火之热？当安住故！由自

性成立与变异二者成相违故。 

颂曰： 

罗什译：如见苦不然，断集及证灭，修道及四果，是亦皆不然。 

藏本译：如不容有知，如是汝断证，及修与四果，是皆不容有。 

 如同不容有知苦，如是你之断集、证灭、及与修道皆不容有。

因为集若先以未断之自性而住，则其后亦不应断故，自性不可灭故 

。余二亦应如前说知苦而作配合。预流等四果亦如知苦，昔既为无 

，则后亦不容有。 

颂曰： 

罗什译：是四道果性，先来不可得，诸法性若定，今云何可得。 

藏本译：永执自性故，四果由自性，而为不得者，后云何能得。 

 既然四果等昔由不得之自性而住，后时又如何能得？不能得！

因为永执自性而自性不可灭故。 

子三、不容有三宝。 

颂曰： 

罗什译：若无有四果，则无得向者，以无八圣故，则无有僧宝。 

藏本译：无果则无有，住果及诸向，若无此八士，则无有僧宝。 

 若无四果亦无得果，则无住四果者。以是之故，亦无四向。若

无此四双八辈贤圣士夫，则亦无有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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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无四圣谛故，亦无有法宝，无法宝僧宝，云何有佛宝。 

藏本译：无诸圣谛故，亦无有法宝，无法宝僧宝，云何有佛宝。 

 无诸圣谛故，则亦无有法宝。既无法宝、僧宝，又何当有佛宝 

？ 不当有！应如前说而知此等。 

颂曰： 

罗什译：汝说则不因，菩提而有佛，亦复不因佛，而有于菩提。 

藏本译：汝说应不依，菩提而有佛，亦应不依佛，而得有菩提。 

 若如你说，佛由自性而有，则应不依、不观待于菩提一切智智 

，因为“ 自性非造作，不待于他法 ”故。同样，你的菩提一切智

智，亦应不依、不待于佛，是由自性所成立故。 

颂曰： 

罗什译：虽复勤精进，修行菩提道，若先非佛性，不应得成佛。 

藏本译：汝说由自性，而为非佛者，虽勤菩提行，不应得菩提。 

 此外，如你所说未成佛前是非佛体，以此自性而住的补特伽罗 

，彼为获得无上菩提，虽勤菩提萨埵之行，亦应不能获得菩提，因

为如是自性永不灭故。 

子四、不容有作者与业果。  

颂曰： 

罗什译：若诸法不空，无作罪福者，不空何所作，以其性定故。 

藏本译：亦复终无有，作法非法者，不空何所作，自性无可作。 

 此外，若许由自性有，则终无一补特伽罗能作善法与不善非法 

，由自性有为不空者，何得有所作？由自性有者，无可作故。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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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汝于罪福中，不生果报者，是则离罪福，而有诸果报。 

藏本译 246：虽无法非法，于汝应有果，法非法为因，其果汝应无。 

 又若说果由自性有，则虽未作法与非法，亦应于你有彼二为因

之可爱与不可爱果。若如是，则为求彼果而作二业应成无义，则应

无二业所作法非法因所生二果，于你应成无果。 

颂曰： 

罗什译：若谓从罪福，而生果报者，果从罪福生，云何言不空。 

藏本译：若法非法因，其果于汝有，从法非法生，果云何不空。 

 若法与非法所生二果于你为有，则彼二果如何不是由自性有为 

空？是为空！以彼是从法与非法所生缘起法故，犹如影像。 

子五、不容有世间名言。  

颂曰： 

罗什译：汝破一切法，诸因缘空义，则破于世俗，诸余所有法。 

藏本译：凡破于缘起，诸法空性者，即破于一切，世间之名言。 

 说诸法由自性成立者，即是破坏缘起法之空性，凡破坏缘起法

之空性，即是破坏“去 ”、“作 ”、“还 ”、“坐 ”等一切世间 

名言。 

颂曰： 

罗什译：若破于空义，即应无所作，无作而有作，不作名作者。 

藏本译：若破于空性，则应无所作，无发成所作，不作成作者。 

        此外，若破诸法由自性有为空，则于尔时由自性有者，虽未作

亦应为有，则应无谁亦不能有任何所作，及应无有发起、无有正作 

亦成为所作，且不作任何所作亦应成为作者，然此俱不合理。故诸 

有事非自性不空。 

 
246 此处依《显句论》译出。余论中此颂前二句与后二句的顺序与《显句论》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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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若有决定性，世间种种相，则不生不灭，常住而不坏。 

藏本译：若有自性者，诸趣应不生，不灭而常住，离种种分位。 

 又若诸法由自性有，则诸趣众生应不生亦不灭，因为自性非造

作、永不灭故。若不生亦不灭，则诸众生应恒常安住，亦应不待因

缘，则诸众生应离种种分位。如世尊云：“若有少法为不空，则佛

悉不应授记，不变永住于自法，应不能增亦无坏。”《象力经》亦

云：“设若诸法有自性，佛及弟子当见知，常法不能般涅盘，聪睿

终无离戏论 247。 ”于此经中，宣说空性即缘起义，极为明显。 

子六、不容有出世间名言。 

颂曰： 

罗什译：若无有空者，未得不应得，亦无断烦恼，亦无苦尽事。 

藏本译：若无有空者，未得不应得，亦无苦尽业，亦无断烦恼。 

 若无有由自性有为空，则昔未得之果，后时亦不应得。昔未尽

苦边际，后时亦不应尽。昔未断除一切烦恼，后时亦不应断。则一

切出世间名言皆不应有。 

癸四、若见缘起真实性，即见四谛真实性。  

颂曰： 

罗什译：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佛，见苦集灭道。 

藏本译：若谁见缘起，彼即见苦谛，亦见集与灭，及见于道谛。 

        若许诸法由自性成立，则一切建立悉不合理。以是之故，若瑜 

伽师能见空性以缘起为相，则彼即见苦、集、灭、道四谛之真实性 
 
 
 
247 汉译《佛说象腋经》，刘宋罽宾三藏法师昙摩蜜多译。此偈汉译中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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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圣三摩地秘喻经》248云：“世尊，此四圣谛，当如何通达 

？世尊告曰：文殊师利，若见一切诸行不生，彼即知苦。若见一切

诸法无起，彼即断集。若见一切诸法究竟涅盘，彼即证灭。若见一

切诸法最极不生，彼即修道。文殊师利，若如是见四圣谛者，彼不

分别，不作寻思，谓此等法善，此等法不善，此等法是所断，此等

法是所证。谓苦是所知、集是所断、灭是所证、道是所修，以彼不

见有如是法可分别故。愚稚异生于彼等法若起分别，则贪瞋痴。彼

于诸法悉无取舍，如是无取无舍，彼于三界心不贪着。而见三界悉

皆无生，如幻如梦亦如谷响。见一切法如是自性，则于有情远离爱

憎，何以故？彼悉不见有爱憎法为可得故。彼心等虚空，亦不见佛 

，亦不见法，亦不见僧。由见一切法空故，悉于诸法不生疑惑。无

疑惑故，则无有取。以无取故，则不受生而般涅盘。 ” 

辛二、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圣谛品第二十四。 

        若中观师说轮回涅盘一切诸法由自性所成者分毫亦无，则他宗

派兴起诤难，谓此宗中世出世间一切建立悉皆不容。为答此难，自 

宗则说观察之后，能堪忍如是破除（自性）之理者，尘许亦无。故 
 
 
248 汉译为《佛说大乘善见变化文殊师利化问法经》，宋天息灾译。此处引文汉本中为：
“尔时文殊师利童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见四圣谛心。佛告文殊师利若见一切法即不生故
即见苦谛。若见出生一切法消除故即是集谛。若见最上涅盘一切寂静法相即是灭谛。若见
究竟一切法性即是道谛。文殊师利。若彼见此四圣 谛非实非虚。是善法是不善法。是有漏
是无漏。是世间是出世间。是有为智是无为智。是无变异法。是观苦集了别智法。即决定
灭谛。乃至决定法界道谛不可改变。何故一切愚迷众生耽着欲乐。于此实相法中而 生迷惑 
。彼诸众生于寂灭法不谛思惟。乃至一切法寂静自性不得现前。不知此法非取非舍非离取
舍。在彼贪界显现涅盘。瞋界痴界乃至轮回界悉能现彼涅盘寂静界故。若于一切法能现如
是自性平等。当得一切法中自在无碍。云何不知彼真实法。若于不生不灭法心同虚空。即
佛平等不可得故。法平等不可得故。僧平等不可得故。乃至涅盘寂静平等亦不可得故。如
是于一切未曾有法不生疑惑。即得离疑。不生不出。至一切最胜涅盘寂静界故。 ”《显句
论》于此处，还引有《诸法无行经》文（汉译有三：姚秦鸠摩罗什译《诸 法无行经》、隋
阇那崛多译《诸法本无经》、宋绍德等译《大乘随转宣说诸法经》）教，与前经文大体一 
致，读者可自行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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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宗，有是此非此的一切建立悉皆不容之过。而于自宗，非但无

此等过，且一切建立最极合理。此道理者，是为此品主要所说。 

 此复触及到空性之义即缘起义、而破能所作用的有事并非空性

之义。故信解中观理趣之聪睿者，应依此理而作讲说。诸说实事者

虽强出过，谓：“ 世出世间一切建立，于汝宗中悉皆不容。 ”然

依我宗，则他宗实不须向我出过，谓：“于任何法，是此非此认知

建立悉皆不容。 ”而应从最初起自己莫入其隙。 

释第二十四观圣谛品四十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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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观涅盘品 
 

                 庚二、破烦恼由自性有。   分三： 

                辛一、释品文； 

                辛二、合了义经； 

                 辛三、摄义、示品名。   初中分二： 

               壬一、牒诤；  

             壬二、答难。 

壬一、牒诤。  

颂曰： 

罗什译：若一切法空，无生无灭者，何断何所灭，而称为涅盘。  

藏本译：若此一切空，无生无灭者，何断与何灭，而许为涅盘。 

 有问：“世尊为诸求解脱者，说有余无余二种涅盘。其中初者 

，是已断尽萨迦耶见等诸烦恼、唯有往昔惑业所引余蕴遗留之灭，

犹如除尽盗匪，唯余其寨。如经云：‘ 以无怯畏心，领纳于所受 

，其心已解脱，犹如灯已灭。’次指非但烦恼断尽、且已离所余取

蕴之灭，犹如除尽盗匪，亦毁其寨。如经云：‘若身坏想灭，已离

一切受，诸行亦寂灭，诸识皆隐没。’若此内外一切诸法皆自性空 

，则应无生无灭，当许断何烦恼、灭何取蕴，从二种涅盘门而般涅

盘？如是许者则不合理，蕴与烦恼由自性不成立故。以是之故，诸

法应由自性而有。 ” 

               壬二、答难。  分四： 

             癸一、诸法由自性成立之宗，不应有涅盘； 

             癸二、自宗所认定的涅盘； 

                            癸三、破说为此外余理； 

             癸四、断如是破违教之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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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一、诸法由自性成立之宗，不应有涅盘。  

颂曰： 

罗什译：若诸法不空，则无生无灭，何断何所灭，而称为涅盘。 

藏本译：若此皆不空，则无生无灭，何断与何灭，而许为涅盘。 

 答：若此内外诸法由自性有为不空者，则由自性所成之法，应 

无昔无今生，亦应无昔有今灭，则许由断烦恼、由灭取蕴而般涅盘

即为非理！因为烦恼与蕴由自性安住诸法不可灭故，因为如是之自

性不可灭故。 

癸二、自宗所认定的涅盘。 

 问：“说空性者不许烦恼与蕴由自性先有后灭之涅盘，故无 

‘无生无灭而不容有涅盘 ’之过。彼等所许涅盘应具何相？ ” 

颂曰： 

罗什译：无得亦无至，不断亦不常，不生亦不灭，是说名涅盘。 

藏本译：无舍亦无得，无断亦无常，无灭亦无生，是说名涅盘。 

 答：若某法非由自性有舍如舍贪等、非由自性有得如得善果、

非由自性有断如取蕴断、非由自性有常如永不空，亦无自性灭与自

性生，具一切戏论寂灭之相，即说此法名为涅盘。是故此中，岂有

许断烦恼、灭取蕴而般涅盘者所执的由自性所成的烦恼与蕴二种分

别！乃至有此二种分别，则尔时中不得涅盘，由尽此等一切戏论，

是则名为得涅盘故。 

 问：“涅盘之时虽无蕴或烦恼，然获得涅盘前，彼等应由自性

而有，由尽彼等戏论而般涅盘。 ” 

 答：若彼等于涅盘前由自性有，则于后时应不能尽。是故求解

脱者，应当舍弃此等妄计，如下文“涅盘若有际 ”等颂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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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摩地王经》亦云 249：“于涅盘中非有法，彼中所无法亦无 

，若妄分别谓有无，如是行者苦不息。”义谓无余依涅盘界中，远

离一切业与烦恼、及彼等果——有生相之蕴等诸法，彼等非有，亦 

是一切诤论者所许。而说彼中所无之法亦终为无究、永为无者，则

是显示即便于轮回位，彼等亦非真实中有。 

 问：“然则何故轮回流转？ ” 

 答：如有翳者见毛发等，其为我我所执颠倒魔惑愚稚凡夫，见

彼等法为谛实有。此理当于末二句说。 

 此复妄分别为有者，指伺察派，胜论派，数论派等，直至毗婆

沙师。妄分别为无者，指顺世派，及说除过未无实、无表色无实、

不相应行无实外余皆有实者 250，与言遍计由自相无、余二性（依他 

、圆成） 皆由自体有者 251。 

 问：“若初行之义，是说无余涅盘界中无有苦集诸法，则许小

乘阿罗汉舍寿行后识相续灭者，可如是说。然自宗许阿罗汉终将成

佛， 其涅盘有余依与无余依当如何许？ ” 

 答：如《六十正理论释》云：“经云：‘若此诸蕴无余断、决 

定断、清净、尽。若烦恼离、灭、寂静、隐没。不结、不生余苦。

则此曰静，则此曰妙。应作是观，断一切蕴、尽诸渴爱、离欲、寂

灭，即是涅盘。’故由蕴灭立为涅盘。”此破说蕴尽之义为蕴之一

分——烦恼尽，而说须将总苦蕴尽作为蕴尽。彼中又说：若涅盘是

指蕴相续尽，则蕴未尽之时，应无所得涅盘，而蕴已尽之时，应无 

得涅盘者，则有不能获得涅盘之过。其后又云：“若见苦之自性无 

 

249汉译《月灯三昧经》云：“缘起法无有，无有更不有，分别有无者，是则苦不灭。”与

此颂仅一词不同。 
250此指经部。 
251此指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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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则于寿存位中，彼生亦不可得，故其苦唯应灭尽。”此说当现

见五蕴无自性生时，于彼之前无有五蕴，许此为“此诸蕴无余断”  

之经义。 

 因此，小乘灭尽烦恼之时，于根本定前蕴之显现无余隐没之灭 

，即是彼之无余涅盘。而蕴之显现未隐没的后得之时，安立为彼有

余涅盘。 

  

            癸三、破说为此外余理。   分三： 

          子一、破涅盘有四边； 

          子二、显示证涅盘者无有四边；  

          子三、此所立义。   初中分三： 

        丑一、破许涅盘各为有事边与无事边；     

        丑二、破许二俱边； 

        丑三、破许双非边。   初中分四： 

      寅一、破许涅盘为有事边；   

      寅二、破许涅盘为无事边； 

      寅三、建立何为离二边的涅盘 

      寅四、二边之见为佛所诃之理。  

寅一、破许涅盘为有事边。 

 诸毗婆沙师云：“涅盘者，谓能灭烦恼与业及后世生相续转，

如堤能断水流，故是有事。无事不能起作用故。若言经云：‘与喜

贪俱生之渴爱尽，离欲寂灭，名为涅盘。 ’说唯爱尽名为涅盘，且

经云：‘犹如灯已灭，彼心得解脱。’灯灭与唯烦恼尽皆是无事， 

故涅盘为有事不应理者，则经云爱尽，非说唯爱尽为涅盘，其义是

说：若有涅盘，则由彼力可令爱尽。所谓灯灭，唯是烦恼已尽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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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是说若有涅盘则令心得解脱，故彼经文非是说为无事之据。 

” 

颂曰： 

罗什译：涅盘不名有，有则老死相，终无有有法，离于老死相。 

藏本译：涅盘非有事，有则老死相，终无有有事，而无老死相。 

 答：涅盘并非烦恼与后世生之同类灭的有事，因为若是有事，

则应有老—— 变异、死—— 坏灭之相，有事于如是老死无错乱故 

。无变异之老与坏灭之死的有事终非有故。 

颂曰： 

罗什译：若涅盘是有，涅盘即有为，终无有一法，而是无为者。 

藏本译：若涅盘是有，涅盘即有为，终无一有事，而非有为者。 

 又，若涅盘是有事，则涅盘应成有为。反过来即是说：非有为

的或内或外之有事，无论于任何所依、于穷尽时处际的任何所依上 

，终非为有。 

颂曰： 

罗什译：若涅盘是有，云何名无受，无有不从受，而名为有法。 

藏本译：若涅盘是有，云何非为依，终无有有事，不从依而有。 

 若涅盘是有事，则彼涅盘岂非依自众因聚合而生？是依而生！

反之即是说：不依自众因聚合而生的有事，终非为有。 

 如是，第一、第三应成之过，是破除涅盘有生、灭、变异三种

有为法相。第二应成之过，是先成立所相事有为法能遍有事，而后

从破除能遍门中，破其为所遍有事 252。 

 
 
 
252先已成立凡是有事定是有为法（有为法能遍有事），故若破除涅盘为有为法，则可破除

涅盘为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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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二、破许涅盘为无事边。 

 经部师等则云：“有上述之过故，涅盘非为有事。虽诚如是， 

然唯灭除烦恼与生名为涅盘，故涅盘应是无事。 ” 

颂曰： 

罗什译：有尚非涅盘，何况于无耶，涅盘无有有，何处当有无。 

藏本译：涅盘非有事，何容为无事，涅盘非有者，彼亦无无事。 

 答：许唯已灭所破烦恼与生的无事为涅盘，并非本论所破，然

而，若认为此无事之有，非唯名言之力安立，而是由自体性有，则

是所破。 

 涅盘既非有事，又何容由自性成为无事？不容！如是，由有上

述之过故许涅盘非有事者，彼宗亦不应许涅盘是由自体而有的无事 

，因为有事变异，乃可说为无事故，既已破除有事由自性有，则由

自性而有的有事变异亦不合理故。 

 问：“若凡无事，定是某有事之差别变异，可谓如此。然有众 

多无事并非如此，何得以此为因，破涅盘是由自体而有之无事？ ” 

 答：虽非一切无事尽是如此，然无事若由自体而有，则必须有

事。彼时无如此一有事，名为无事。此安立之理，必须从某有事变

异门中而作承许，故无过失。 

        问：“涅盘者，唯是烦恼已尽、不由业烦恼力而再受生，故应

是无事。 ” 

        答：若如是，则烦恼与生之无常，即应成为涅盘，因为（你说 

）无烦恼与生，即是涅盘，此外非余故。因此，并不可许彼二之无

常即是涅盘，若如是许，则应无须励力即可解脱故。《显句论》中

如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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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有作是念：“许涅盘唯是不起烦恼与受身之生，与所出

过失‘彼二之无常应是涅盘 ’应无关联。 ” 

 答：得涅盘后烦恼不再生起的烦恼不生，虽非烦恼前时有而第

二时坏灭之无常，然若未来时的烦恼不生是由自体而有，则可破除

其与烦恼前时有而第二时坏灭二者是无关别义，以此理由，说彼二

为一。 因其必须如是承许，故无过失。 

颂曰： 

罗什译：若无是涅盘，云何名不受，未曾有不受，而名为无法。 

藏本译：涅盘非有事，云何名不依，未曾有不依，而名为无事。 

 此外，若涅盘非有事，而是由自性有的无事，则应如青色坏灭

之无常，此青色之无事是依仗青色而安立，如是，涅盘又岂能不是

依仗自所遮之有事坏灭而安立？是！ 

        问：“若无不依有事之无事，则石女儿等依何有事而成无事？ 
” 

 答：如《第十五品》中“有事若不成 ”等颂所说，有事变异， 

则世间说为无事。然有谁说石女儿等是如此之无事？ 

                   问：“若如是，则与经相违，经云：‘如虚空兔角，亦如石女

儿，无而表于语，依有事亦然 253 。 ’说彼等为无事。 ” 

 答：经中是于唯遮有事，说为无事，非说无事由自体有，因为

有事即非由自体有故。《显句论》中说兔角等不存在者并非无事，

是破彼等为有事坏灭之无事、及由自体而有的无事，并非许彼等不

是唯无事，以彼中说“唯是遮遣有事分别 ”故，及余处中多次宣说

为无事故。 

以是之故，颂文于此处说：未曾有由自体有的不依有事而假立 

的无事。 

 
253《显句论》中末句为：“分别有亦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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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三、建立何为离二边的涅盘。 

问：“若涅盘俱非以有事、无事之体而有，则何为涅盘？ 

颂曰： 

罗什译：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中，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盘。 

藏本译：凡诸往来事，或依或作因，不依不作因，即说为涅盘。 

 答：凡诸世间从前生来至此世、从此世去往后世的生死辗转相

继之事，或如长短，是依自因缘聚合而假施设，或如从灯出生光明 

，是以自因缘聚合作为因而假施设。其唯不依自因缘聚合、亦不以

自因缘聚合为因而转，前说烦恼与蕴之戏论最极寂灭者，佛即说此

名为涅盘。 而唯此者，亦非有事，亦非由自体成为无事。 

 又依因缘流转轮回者，如前所说，即是诸行轮回。而以取蕴作

为因的流转，则是前说补特伽罗轮回。 

 此处是以烦恼种子已断、取蕴显现隐没之所依心之法性，作为

涅盘，而不以烦恼等的因缘相续已断、不复生起后时同类作为涅盘 

，以彼并未灭尽前因，故所生之未来如前已说故。 

寅四、二边之见为佛所诃之理。 

颂曰： 

罗什译：如佛经中说，断有断非有，是故知涅盘，非有亦非无。 

藏本译：断诸生与灭，是佛所教敕，是故知涅盘，非有事无事。 

        此外，如经云：“诸比丘，若人以生灭求出三有，是为彼等之

无知。”断除生之染着与灭之染着，是佛之所教敕，且教说涅盘非

是所断。以是之故，知涅盘非为有事，亦非以无事之体而有。若涅

盘是以彼二之体而有，则涅盘亦唯应弃舍，则以耽恋生之有事、灭 

之无事为由自性所成之染着，来呵责诸求出离轮回者，即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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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破许二共边。 

 某敌论者作是念：“以无烦恼与受生二事故，涅盘是无事。然

彼自身是有事体，故许涅盘是由自性所成之有事、无事二者共俱，

则向彼二各别出过应不能害。 ” 

        《般若灯论释》中说此是离系外道所许 254 ，彼说解脱是名为

“ 世间集 ”的成就之土所具之相，是命之句义所住，故是有事。

已断轮回苦之相续，故亦是无事。住于一切世界之上，如云：“胜

说解脱谓能活，犹如木犀色无垢，亦如珍珠乳霜色，形如上仰之圆

伞 255。 ” 

颂曰： 

罗什译：若谓于有无，合为涅盘者，有无即解脱，是事则不然。 

藏本译：若谓涅盘是，有无二事共，有无即解脱，是则不应理。 

 若涅盘解脱由自性住于有事与无事二者共俱，尔时则有事与无

事应即解脱。以是之故，诸行第一刹那新得本体与第二时离于彼体 

，应即解脱。然彼即解脱并不合理。 

 此如于烟火一事，若许为由自体相异之因果，则可出过说： 

 
254 藏译清辩论师所造《般若灯论》中，并未明说二俱之说是何部所许，只说是余部所言，

云：“有余部言，解脱义者，亦是有事，亦是无事，是二俱故，无如上过 ”。而观音禁论

师所造《般若灯论释》中，说二俱之说是离系外道（裸形派）所许。汉译《般若灯论》中

则说此为犊子部所言，如云：“犊子部言。我今立涅盘者。与彼不同。有是体义。有非体

义。有二义故。无如上过 ”、“犊子部言。涅盘者。云何非体。谓身及诸根无体故。名为

非体。云何是体。谓有毕竟无上乐故。名为是体 ”。 

255《宗派建立立宝鬘论》（三宝无畏王大师造，任杰老师译）云：“裸形派是胜者正士的

随行者，主张一切所知法摄为九句义，此即：命、有漏、戒、决定衰老、系缚、业、罪、

福和解脱等。这里的‘命 ’即是我，具有如是诸士夫之身量、体性常住、分位是无常之自

性。……‘解脱 ’，即是依身裸形、忌语和以五火灸身等苦行，息灭往昔所作的一切业。 

由于不积集新业，即能住在一切世间之上处，名曰“世间集会”，犹如白色伞盖上现起奶

酪，或者似若白邬波罗花，其量有四十五亿由旬。由于有命即是有法，解脱生死即是无

法，趣入彼无法之中而住，名曰‘解脱 ’。如胜者正士说：‘犹如雪香花，乳霜珍珠色，

持白伞盖同， 胜说是解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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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相异者，一切皆应成为因果。”同样，若于有事与无事之差别

上，许由自性所成之解脱，则亦可以同样的理由，出齐头之过说：

“若如是，则彼二一切皆应解脱 256。 ” 

颂曰： 

罗什译：若谓于有无，合为涅盘者，涅盘非无受，是二从受生。 

藏本译：若谓涅盘是，有无二事共，涅盘非无依，彼二从依生。 

 又，若涅盘解脱由自性是有事与无事二者共俱，尔时涅盘应非

不依因缘，应是依因缘而生，因为由自性所成立的有事、无事，彼

二是依因缘生故。 

 若涅盘是由自体而有的无事，必须就某所无的有事——轮回之

事坏灭之无常而许，若如是，则应依于有事而生。 

颂曰： 

罗什译：有无共合成，云何名涅盘，涅盘名无为，有无是有为。 

藏本译：涅盘何得是，有事无事二，涅盘名无为，有无是有为。 

 此外，涅盘何得俱是由自体而有的有事与无事二者？不得是！

因为若是，则涅盘应非无为，应成有为。因为如是由自性成立的有

事、与轮回之有事已尽之无事二者，皆是有为故。以彼无事是有事

之坏灭，经云：“生缘老死 ”，即说死之坏灭亦是以生为缘而生 

故。 

问：“我非许涅盘为有事与无事之自性，是许涅盘中有彼二者 

。”  

颂曰： 

罗什译：有无二事共，云何是涅盘，是二不同处，如明暗不俱。 

藏本译：云何涅盘中，有无二事共，是二不同处，犹如明与暗。 
 
 
256 以有事与无事为差别之法，即亦是有事、亦是无事之法。若许某个亦是有事、亦是无
事之法为解脱，则应一切亦是有事、亦是无事之法皆是解脱。而诸行亦是有事（第一刹那
新得本体）、亦是无事（第二时离于彼体），则诸行应即解脱。 



419 

 

 答：涅盘之中，如何可由自性共有有事、无事二者？不可有！

于一处上，不可由自性共有彼二者，因为犹如明与暗般，彼此相违

故。 

 问：“犹如彼处同有瓶之有事与衣之无事，而不相违。如是于

涅盘中，同有轮回之无事与解脱之有事，亦不相违。 ” 

 答：若有事、无事是由自相所成，则若有某一事，必有一切事 

，若无某一事，必无一切事 257 ，故终须于同一处承许某一事亦有

亦无。 

丑三、破许双非边。 

颂曰 258：  

罗什译：分别非有无，如是名涅盘，若有无成者，非有非无成。 

藏本译：若说非有无，是名涅盘者，亦有亦无成，此说乃可成。 

 若说涅盘由自性有而亦非有事、亦非无事，如是亦不合理。若

有事、无事等可于所知法中由自性成立，则由遮遣彼等之差别门中

的某一有事之差别（非无事）与无事之差别（非有事）乃可由自性

成立。然而彼二（有事、无事）悉不可由自性成立，故各遣一方亦

不应由自性成立 259。如兔与角皆不存在，则不存在遣兔之角；石 

女与儿皆不存在，则不存在遣石女儿。 

颂曰： 

罗什译：若非有非无，名之为涅盘，此非有非无，以何而分别。 

藏本译：若谓涅盘者，非有事无事，此非有非无，何者能现证。 

 
257若有事是由自性所成，则无论何时终不应无某事，故须有一切事。若无事是由自性所成 
，则无论何时终 不应有某事，故须无一切事。 
258罗什大师的汉译本中，此颂与次颂的顺序与藏本相反。此处依藏本。 
259《显句论》云：“若有一所谓有事，尔时乃可由遮遣门计涅盘为非有事。若有一无事，
尔时乃可由遮遣彼而计涅盘为非无事。若时有事、无事悉非为有，尔时遮遣彼等亦非为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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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若涅盘非有事、非无事之体由自性成立，则何者能现证 

、能执取、能明了如是 “ 由自性有亦非有事、亦非无事之体 ”的

涅盘？ 

 若无余涅盘时有彼取者，尔时则应有我，然如是你不能许，因

为无取蕴之我，你不许有故，且你许于无余涅盘时，蕴续已断故。 

 若无余涅盘时无彼取者，谁能了知有如是体之涅盘？若谓由住

轮回者决断而知，则应以识决断？还是以智决断？前者不合理，因

为识是缘于戏论之相，而能现证涅盘之心前，无有丝毫戏论之相故 

，及于此作决断，是现前决断位故。若许由现证真实义之智决断，

亦不合理，因为此智与由自性有为空之空性同一味转，故亦非自性

有，以彼不能决断由自性而有的涅盘故，及智是超越一切戏论之相

故，而执涅盘为自性有则是相执之系缚故。此中识、智之分，是就

戏论的显现隐不隐没来分判，并非据五蕴中的识蕴而分。 

子二、显示证涅盘者无有四边。  

颂曰： 

罗什译：如来灭度后，不言有与无，亦不言有无，非有及非无。 

藏本译：如来涅盘后，不言有与无，亦不言二俱，亦不言双非。 

 非如分别涅盘为有事等四种分别所执而有，如是证涅盘者如来

世尊般涅盘后，不可言、不可执取为由自性有。如是所谓“涅盘之

事无 ”亦由自性不成立。既无彼二，则涅盘亦可不言、不可执为

有无二俱而有。既无二俱，则亦不言、不可执为由自性所成的有无

双非之体。 

颂曰： 

罗什译：如来现在时，不言有与无，亦不言有无，非有及非无。 

藏本译：如来住世时，不言有与无，亦不言二共，亦不言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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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佛世尊住世之时，亦不可言由自性有。如是亦不言、不可执 

为由自性无、或有无二共、及有无双非。此理于《观如来品》中已

说讫。  

 

                         子三、此所立义。  分二： 

                丑一、成立有寂平等性； 

                丑二、成立当破无记之见。 

丑一、成立有寂平等性。  

颂曰： 

罗什译：涅盘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盘，亦无少分别。 

藏本译：轮回较涅盘，无有少分别，涅盘较轮回，亦无少分别。 

 世尊住世与涅盘二时，其离不离四边，全无差别。以此之故，

轮回较之于涅盘、涅盘较之于轮回，彼此之间亦无少分真妄之别，

因为以正理如前观之，其由自性有为空之性一切皆同故。以是之故 

，佛说：“诸比丘，生死轮回，无始无终。”亦是因此道理而为合

理，因为初轮回、后解脱，二者自性皆相同故。 

颂曰： 

罗什译：涅盘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 

藏本译：涅盘之实际，即世间实际，此二之差别，毫厘亦非有。 

 如是，涅盘之实际—— 空性之空理，即是轮回之实际—— 空

性之空理，此二者间，毫厘差别亦无。 

丑二、成立当破无记之见。 

 有寂自性无差别故，不可妄计前际后际。非但如此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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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灭后有无等，有边等常等，诸见依涅盘，未来过去世。 

藏本译：灭后有无等，有边等常等，诸见依涅盘，后际与前际。 

 若见如来涅盘或死去后，为由自性而有的有、无、二俱、双非

之体，此等诸见皆是依涅盘而转的见取见。 

 而见世间为由自性而有的有边，及“等 ”字所摄的无边、亦 

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之体，是依后际而转之见。其中，若不

见我与世间未来之生，则生有边之妄计；若见未来生，则生无边之

妄计；若某些见、某些不见，则生亦有边亦无边之妄计；若二者俱

遮，则生非有边非无边之妄计。 

 见世间为由自性而有的常，与“等 ”字所摄的无常、亦常亦

无常、非常非无常之体，是依前际而转之见。其中，由见我与世间

往昔过去时生、及由不见、与见一部分生一部分不生、与俱遮彼二 

，故生常等之妄计 260。 

颂曰： 

罗什译：一切法空故，何有边无边，亦边亦无边，非有非无边。 

        何者为一异，何有常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 

藏本译：一切有事空，何有边无边，亦边亦无边，非有非无边。 

                何一何为异，何有常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 

 此等诸见，若由自性所成的有事可有，则是合理，然一切有事 

皆由自性有为空，其见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 

，及言“身即是命 ”、“身异命、命异身 ”，与见常、无常、亦

常亦无常、 非常非无常等见，其所执义何得为有？没有！ 

        于有事增益由自性所成之自体后，由离与不离彼体而生此等诸 

 

260《显句论》云：“此中，由见我与世间过去生，故计我与世间常。由不见，故计无常。

由亦见亦不见， 故计亦常亦无常。由亦非见亦非不见，故计亦非常亦非无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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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现前耽着此见，当知能障趣向解脱大城之道，能令结加轮回之 

苦。 

癸四、断如是破违教之诤。 

问：“你若破涅盘由自性有，则佛世尊为令有情获得涅盘，说 

烦恼行诸对治法及随顺法，应成无义。 ” 

答：若所说之法、及对治者、与说法者，有一是由自性所成，

则应如是。然而， 

颂曰： 

罗什译：诸法不可得，灭一切戏论，无人亦无处，佛亦无所说。 

藏本译：息一切所缘，息戏论寂灭，佛未于何处，向谁说少法。 

 如虚空中鹅王展翼住于风中，或犹如风住虚空中，佛世尊入般

涅盘息灭一切戏论，以不住相之理安住于寂灭体性。尔时，一切相

执所缘悉皆息灭，不可得故。以此缘故，佛未于人天任何处、未向

人天任何谁，说少分染净之法。 

 息灭戏论与寂灭二者，如其次第，为涅盘中诸相不转及自性灭 

，或言语及心不转，或烦恼及生不起，或烦恼与习气尽断，或所知

与知不可得。《如来秘密经》云：“寂静慧，从于某夜如来现证阿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某夜如来舍诸取蕴入般涅盘，于其中间，

如来未说一字，亦不当说 261。 ”《三摩地王经》云：“一切无字 

句，本来寂无染，谁知法如是，佛说彼童子。 ” 

 
261《如来秘密经》，全称《圣说如来秘密不思议大乘经》，属宝积部。此经虽无汉译，但
相似的经文可见于《楞伽经》中。刘宋求那跋陀罗所译《楞伽经》卷三云：“我从某夜得
最正觉，乃至某夜入般涅盘，于其中间，乃至不说一字。 ”唐代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
经》卷四云：“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我于某夜。成最正觉。乃
至某夜当入涅盘。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亦不已说。亦不当说。不说是佛说。世尊依何密
意。作如是语。佛言：依二密法故。作如是说。云何二法。谓自证法。及本住法。云何自
证法。谓诸佛所证。我亦同证。不增不减。证智所行。离言说相。离分别相。离名字相。 
云何本住法。谓法本性。如金等在矿。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位。法界法性。皆悉
常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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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若佛未曾向谁说法，如何现有此等契经种种名言？ ” 

答：此“佛为我等说法 ”之语，是正处在无明沉眠大梦中的所 

化众生，依自己的分别而生。如《智慧光明庄严经》云 262：“如来

诸无漏，善法如影像，无如及如来，世间见影像。”以此之故，佛

为涅盘所说之法，于通达真实性之理智前无，而唯于名言识前有，

除此以外，涅盘岂由自性而有！ 

辛二、合了义经。 

 如是，为明所说涅盘非自性有之理亦有甚深经教成立，及明一 

切讲说涅盘无实如幻的圣教，皆是此品之所解释，故略述此品与了

义经教相配合的方面： 

        大乘经云：“实无有涅盘，世怙说涅盘，弃舍虚空结，虚空性 

解脱。”此说线太长故，缝纫之线于虚空中打了个结，虚空依然性

即解脱，如是佛世尊虽现证菩提，然涅盘等非谛实有，是于名言中

有，亦说涅盘无有自性。《梵天请问经》云 263：“世尊，若有于法

求生或灭，则于彼等佛不出世。世尊，若于生死求诸有事，此诸人 

等不度生死。所以者何？言涅盘者，息一切相，灭诸分别。世尊， 

此诸愚人，先于佛善说法调伏律中出家，而后堕于外道邪见，譬如 

从麻出油，从乳出酥，从有事中寻求涅盘。世尊，若人于最极寂灭 

 

 
262汉译《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元魏天竺三藏昙摩流支译。此颂在汉译为 

：“无漏善法中，依彼善法力，无如及如来，现世如镜像。 ” 
263 汉译有三：一、姚秦鸠摩罗什译《思益梵天所问经》，二、西晋竺法护译《持心梵天所

问经》，三、北魏菩提流支译《胜思惟梵天所问经》。此处引文于《胜思惟梵天所问经》

中为：“尔时网明菩萨法王子白佛言。世尊。若有于法而起生见起灭见者。世尊。彼人不

过生死。则于其人佛不出世。世尊。若有决定见涅盘者。彼人亦不度生死。亦不得涅盘。

何以故。世尊言。涅盘者名为除灭诸相。远离一切动一切我想一切发一切戏故。世尊。是

诸比丘。已于如来正法出家。而今堕在外道邪见。于涅盘乐中求决定相。譬如从麻出油从

酪出酥。世尊。若人于诸法寂灭相中求涅盘者。我说是辈为增上慢邪见外道。世尊。正行

道者。于寂灭法。不作生相不作灭相。无得无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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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中求涅盘者，我说此等增上慢人是为外道。世尊，正行瑜伽

行者，于法不作生相、亦不作灭相。于法亦不求得、亦不求证。 ” 

辛三、摄义、示品名。 

藏本译：观涅盘品第二十五。 

 诸法由自性有之宗，能断、所断、得涅盘等皆不容有。而诸法

由自性有为空之宗，则此等一切悉皆合理。于此道理，当生定解。 

        释第二十五观涅盘品二十四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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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观十二有支品 

 

         戊二、于缘起通达、未通达能令生死流转、还灭之理。     

              己一、释品文； 

       己二、摄义、释品名。  

己一、释品文 

 问：“何为‘凡依缘生法，说彼即是空 ’中所说依缘而生起 

？‘若谁见缘起，彼即见苦谛 说若见缘起即见四谛真实性，何为此

中缘起？ ” 

答：明此分二： 

         庚一、流转缘起；  

         庚二、还灭缘起。   初中分二： 

       辛一、能引之因果；  

       辛二、能成之因果。 

辛一、能引之因果。  

颂曰： 

罗什译：众生痴所覆，为后起三行，以起是行故，随行堕六趣。 

藏本译：无明所覆者，为后造三行，由此等行业，而赴于诸趣。 

 无明者，唯遮明了真实性，而非其余。是明之违品，即缘于补

特伽罗或法，执为由自相成立。被彼覆蔽真实义之补特伽罗，造作 

、生起能造作后有的福、非福、不动业三行或身、语、意业三行。

彼等诸业是为后有、为生起后世之蕴而造，虽不定是彼补特伽罗为

得彼故特意而造，然彼业彼果之义仍转。如是即由此等所生业力，

赴于诸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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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以诸行因缘，识受六道身，以有识着故，增长于名色。 

藏本译：以诸行为缘，识入于诸趣，以有识入故，则结成名色。 

 此后，积聚诸行的补特伽罗之识，以诸行为缘，成为轮回种子 

，趣入与其行相符的天等诸趣受生。死有若灭，如秤低昂，生有之

蕴一刹那间即由业牵引而生。以是之故，识入母胎闷绝而住，以此

为缘， 结成四名蕴与一色蕴。 

名者，即五蕴中除色蕴外的余四蕴。此中称为名者，谓由业烦

恼染而令牵至彼彼生处，或由识之力驰于诸义，故称为名。色者，

即此时羯罗蓝等。 

颂曰 264：  

罗什译：名色增长故，因而生六入，情尘识和合，而生于六触。 

藏本译：名色既结成，则生于六处，依止于六处，而得生于触。 

                唯依眼与色，及作意而生，如是依名色，则有识生起。 

                眼色及与识，三和合为触。 

 如是四名与羯罗蓝等色既已结成，则生六处。苦之生门名之为

处。眼、耳、鼻、舌、身、意六处，以名色为缘而得生起。身根与

意根此前虽已有，然六处合是于此位始生，故作是说。而后依止六

处而生于触。 

问：“此触如何生起？其体为何？ ” 

       答：唯依增上缘眼、所缘缘色、等无间缘忆念作意而生眼识。

如是，依于作意所表的等无间缘——受想行识四蕴之名、与前二缘

之色，则有眼识生起。眼、色、与识此三和合，是触之相。其生起 

之理，亦如同识。由此根境识和合之眼所摄触，亦当了知余五种触 
。 
 
264梵藏本中此处有两颂半，罗什本中合为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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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因于六触故，即生于三受。 

藏本译：而即由此触，生于三种受。 

 三和合位，境分判为可爱、不可爱、中庸三种。而后触亦由彼

分可爱、不可爱、中庸三种，随顺此触，出生乐、苦、舍三受。 

 如是，何为所引？《集论》说为名色、六处、触、受四支，果

位之识亦是所引。以何而引？谓以依于无明的诸行。如何引？谓以

因位识中熏业习气之理而引。引之义，谓若有渴爱等能成办支，则

堪成办此等诸果。 

辛二、能生之因果。 

颂曰： 

罗什译：以因三受故，而生于渴爱。 

藏本译：受为缘生爱，渴爱于受义。 

 此后，以受为缘而生渴爱，渴爱以受为境。为何渴爱？谓彼具

渴爱者渴爱所受之义、现前发起希求。此亦是为不离乐受、远离苦

受、 及为舍受不失坏故，生起渴爱。 

颂曰 265：  

罗什译：因爱有四取，因取故有有。 

藏本译：若起于渴爱，则当取四取，有取则当起，彼取者之有。 

 如是若起渴爱，则具渴爱者当取以爱为缘的引业之因欲取、见

取、戒禁取、我语取四种取。既有四取，则彼取四取者、生四取者

以彼之取为缘，当起于有、当生于有。 

颂曰： 
 
 
265梵藏本中此处为一颂，罗什本中合为半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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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若取者不取，则解脱无有。  

藏本译：设若无有取，则解脱无有。 

 若取者以通达真实性妙观察智力，于渴爱受不作我所想，由无

二智现前而无四取，则彼当得解脱，尔时亦当无有后有。 

颂曰： 

罗什译：从有而有生，从生有老死，从老死故有，忧悲诸苦恼， 

        如是等诸事，皆从生而有。 

藏本译：彼有亦五蕴，从有而起生，老死及忧悲，号泣诸苦痛， 

                不乐扰乱等，皆从生而起。 

 以取为缘而起之有，当知彼亦以五蕴为自性，谓善、不善、无 

记三分之身、语、意业，复能起未来五蕴之三有。故是因上假立果

名而名为有。 

 其中，身语之业是色蕴自性，意业是余四蕴自性。对此，虽有 

余论破毗婆沙师许身语业为有色，而说其为转于身语作用位之思， 

然月称论师许为有色 266。意业虽是思，然与思相应的诸心心所皆 

与彼同体，故说意业为余四蕴自性。 

由受、取所润发，能成引生后有有大势力之业，从此有支起受 

取后世五蕴之生。而诸蕴成熟之老、诸蕴变坏之死、临命终时与染

污贪俱的内心忧恼悲哀、由此忧悲发语号泣、五根受到损害的苦痛 

、意识受到损害的意不安乐、及从苦痛与不乐所起的身心扰乱等，

皆是从生而起。 

颂曰： 

 

 
 
266身语之业，毗婆沙师许唯是有色，世亲论师在《俱舍论》中破之。除中观应成派外，
经部师以上皆许二者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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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但以是因缘，而集大苦阴。 

藏本译：如是而集起，此纯大苦蕴。 
 

 以前述之理，如是唯由自因缘力而起苦蕴、苦聚、苦群，谓集

聚诸苦。由离我与我所自性，及唯凡愚妄计为乐、实纯苦性而不杂

乐， 故名“纯一大苦蕴”。此是讲说趣入生死流转之理。 

 此中，何为所生？谓生、老死。以何能生？谓以爱为缘之取。 

如何生？谓润彼行于识上所熏业习之功能令有势力、令成业有之理 

。以此之故，无明与行为能引，此爱取为能生，能引与能生为一世

之因果，非指别世。虽如此，然各别而说者，是为显示所引之苦与

所生之苦的差别、 及能引与能生之因的不同差别。 如《本地分》 

云 267：“ 问：何故识乃至受与老死有杂相？答：由二种说故：谓 

别显苦相故、及显引生差别故。 ” 

庚二、还灭缘起。 

颂曰： 

罗什译：是谓为生死，诸行之根本，无明者所造，智者所不为。 

藏本译 268：行为轮回本，故智者不造，无智者乃造，以智见实故。 

 从无明等生起有支，而令识于轮回中结生相续，其根本、首要

者即行。以是之故，诸已现见缘起真实性的智者们不造能引之业，

而未现见真实性的无智者才是诸行的造作者，经云：“诸比丘，无

明随逐之士，此诸人等亦造福行、亦造非福行、亦造不动行”故。

如是无智者才是造者，故唯具无明者才是诸行的之造者。已见真实 

、已断无明 的智者，则非造者，因已现见真实性故。 

 
 

267汉译《瑜伽师地论》卷十。 
268此颂依巴曹本译出，若依焦若本应译为：“故智者不造，轮回本之行，故是无智造，智
见实则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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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269：  

罗什译：以是事灭故，是事则不生，但是苦阴聚，如是而正灭。 

藏本译：若灭除无明，诸行则不起，可灭无明者，以知修真实。 

                前前既已灭，后后则不起，纯一大苦蕴，如是而正灭。 

 如是，若有无明则起于行，若无无明则不起行。故若灭无明、

若断无断，则诸行不起，其因不具故。无明以何而灭？谓以无倒了

知缘起真实性可灭无明、可尽无明。故依习修真实性之义可现见真

实性， 以见真实性之瑜伽决定可断无明。 

 若断无明，诸行则灭。如是行等前前支若灭，则后后支不起。

此等次第，谓瑜伽师之苦蕴我及我所由自相有为空，且此无乐纯一

苦蕴不复生起，则如是正灭、永尽。 

 余诸品中，皆以正理破除诸法由自相有，而于此品中未作破除

者，盖因于补特伽罗与法之缘起上破除由自体成立的自性时，已说

此一切支皆无自性。于此品中，则是讲说修习如是所抉择之真实性 

，即可灭除无明，无明灭故，一切有支皆灭，而得解脱，若未获得 

如是正见，则不能灭除无明，由无明故，趣入后后诸支，流转轮回。 

己二、摄义、释品名。 

 藏本译：观十二有支品第二十六。 

 缘补特伽罗与法之缘起而执为我的二种无明，先当观彼如何执

取二我，确定此俱生无明所执行相，而后当以一切所说正理，破彼

二执所执二我，知彼对治法通达二种无我正见生起之支分。通达二

种无我清净正见获得决定后，则应竭尽所能，以闻、思、修朝向缘

起还灭励力精进。 

释第二十六观十二有支品十二颂竟。 

 
269 梵藏本中，此处为两颂，罗什本中合为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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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观见品 

 

               戊三、若达缘起则恶见消灭之理。 

             己一、释品文； 

             己二、合了义经； 

             己三、摄义、释品名。  

己一、释品文。 

 问：“《稻秆经》云：‘若于如是缘起，如是而见，是人不依

前际、不依后际。 ’何为前际、后际？不依之理又是如何？ ” 

答：释此分二： 

庚一、识别十六种恶见； 

庚二、通达缘起则不住恶见之理。 

庚一、识别十六种恶见。 

颂曰： 

罗什译：我于过去世，为有为是无，世间常等见，皆依过去世。 

藏本译：谓于过去世，为生为不生，世间常等见，皆依于前际。 

 谓我于过去世为曾生、不曾生、亦生亦不生、非生非不生的四

见及说世间常、与“等 ”字所摄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 

四见，此等八见皆依于前际。观待现在身，过去身名为前。际者，

谓生生相续之前分。依于彼者，即缘彼之义。 

 亦生亦不生、及亦常亦无常之二俱见者，如祼形派许前后世之

命为一而蕴各异即是。双非见者，如说前世即此世异名故非生非不

生之宗，及如正量部许补特伽罗不可说常、亦不可说无常。亦有从

假设边而破者。由此亦当了知后际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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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说生、不生二者，亦能代表余二种见。生等四见，唯缘

于我（之前际）而转，世间常等四见，则总缘前际而转，故有差别 

。 

颂曰： 

罗什译：我于未来世，为作为不作，有边等诸见，皆依未来世。 

藏本译：于未来他世，为生为不生，世间有边等，诸见依后际。 

 谓我于未来他世中为当生、不当生，及彼二为代表的亦生亦不

生、 非生非不生四见，与世间有边及“等 ”所摄世间无边、亦有

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四见，此等诸见皆依于后际。观待现在之

我，未来当生之身名为后。生生相续之后分，为彼边际。缘于彼故 

，是依后际。此两类四见之差别，亦如前说。 

 

  庚二、通达缘起则不住恶见之理。    分二： 

              辛一、名言中如影像之缘起，可破住彼等见； 

              辛二、胜义中一切戏论寂灭，可破住彼等见。  初中分四： 

                   壬一、破依前际初四见；  

                   壬二、破依后际初四见；  

                   壬三、破依前际次四见；  

                   壬四、破依后际次四见。   初中分二： 

                        癸一、破过去世生、不生二见； 

                        癸二、结尾兼示余二见亦不合理。  初中分二： 

                             子一、破过去世生见； 

                             子二、破过去世不生见。   初中分二： 

                                  丑一、正破；  

                          丑二、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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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一、正破。 

颂曰： 

罗什译：过去世有我，是事不可得，过去世中我，不作今世我。 

藏本译：过去世曾生，是事不应理，过去世生者，非此今世我。 

 谓我于过去世曾生之见，其所执行相与义不符。缘于所缘之我 

，而言行相于先世中为如此者，是执彼体由自性所成或自性所生。

因此，若彼所执之义为有，才可忆念说：“我于先世曾为如此 ”， 

且说时之我与前世之我，此二必须为一。然而前世中曾生之我，并

非即此今世之我，故如是见并不合理。 

 所谓“我前世为此 ”之语，其所缘之我若是由自之体性成立， 

则前后世之二我应成为一。因为二我若由自性成立，则不外体性为

一、为异，体性为异可如下文所说而破，故应为一。若前后世之二

我为一，则应是常。若如是，则于次第轮回之中，众生是一，却应

同时成为人趣、地狱趣等诸多趣。 

 问：“若尔，经云：‘我于尔时于彼世中，为转轮王，名曰众

敬。’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是所说应非合理，以众敬之我、与释迦牟

尼之我，二我非一故。 ” 

 答：此经文是破除彼二为异相续，显示彼二为一相续，然非说

彼二之二我为一。虽如是，然诸经中讲说前生后，皆云：“彼某某

者，岂异人耶？莫作是念，我于尔时于彼世中即是彼也。”此即是

为破异相续而宣说故。经中说“我 ”，此我名言所依之补特伽罗， 

亦唯是于未分前后世的总相上安立，前已说讫。 

问：“若前后世二我成一，有何过失？ ” 

答：此有应成为常之过，前已说讫。复有余过，今当讲说：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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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若谓我即是，而身有异相，若当离于身，何处别有我。 

藏本译：若谓彼即我，而取蕴有异，然离取蕴外，何为汝之我。 

 若念彼前世之我即是今世之我。尔时取者之我应成为一，则此

二时位二种取蕴亦应为一。然二取蕴唯是各别，其因与时皆相异故 

。 

 若念取蕴虽别，然彼二位二我为一，并无相违，故我曾于过去

世由自性出生之见合理。若二种取蕴与我，是各由自相成立，则不

相违。然离取蕴之外，更有何者是由自性为异你的那个我？没有！

因此你的回答并不合理。 

颂曰 270：  

罗什译：离身有无我，是事为已成，若谓身即我，若都无有我。 

藏本译：离取蕴之我，非有已成时，若取蕴即我，则无汝之我。 

        非由自体性有离取蕴之我，当此理已成立时，若有作是念：取

蕴即我，由自性有。若如是，则应无有你所承许的由自性而有之我 

，以其唯是蕴之异名，无有我之实义故。 

颂曰： 

罗什译：但身不为我，身相生灭故，云何当以受，而作于受者。 

藏本译：蕴非即是我，彼有生灭故，何得以所取，而作为取者。 

 取蕴非即与我由自性为一，因为若为一，彼取蕴刹那刹那生灭 

，则我亦应如是，然此并不合理。不合理的理由，谓若言我是无常 

，则我应成间断，因为若由自性成立，则从前者生后者的相续不应

不中断，因为彼等是由自相前后各别，而不容许由观待成为各别故 

。而若我不坏灭，则成我常之说。 
 
 
270汉译此颂初句，《龙藏》中作“离身无有我 ”，《大正藏》中作“离有无身我 ”，然
而“离有无身我 ” 于义不符，且与其下青目释文“若谓离身无我 ”相违，显系“离身无
有我 ”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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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何得以所取作为取者我？不得作！因为业与作者若成为

一，则瓶与陶师等皆应成一故。 
 

颂曰： 

罗什译：若离身有我，是事则不然，无受而有我，而实不可得。 

藏本译：我离取蕴外，有异不应理，异则应无取，有得然不得。  

        问：“唯取蕴实非即我，我于取蕴外有异自性。 ” 

 答：取者之我，离所取蕴外由自性有异，并不合理，因为此二

若由自体为异，则虽无取蕴亦应有我可得，然而如是并不可得故。 

 此复若由自相为异，则不容许观待为异，故可破除彼二相关。

无关别义必可分离而得，然而如是并不可得，故无由自相成立之异 

。是为此处所说正理。 

丑二、结破。 

颂曰： 

罗什译：今我不离受，亦不即是受，非无受非无，此即决定义。 

藏本译：非离取为异，亦非即是取，我非无取蕴，亦非决定无。 

 如前所说，因为有不观待蕴而有我可得之过，故我非离取蕴外

由自性为异。因为有业与作者成一之过、及成说我无常而成为断之

过，故我亦非即是取蕴。因为有无因而安立我之过，故我亦非无待

于取蕴。若作是念：如是则我全无。然而此我亦非决定为无，以其

依蕴而安立故。若如石女儿等，则不可依蕴而安立故。 

子二、破过去世不生见。 

颂曰： 

罗什译：过去我不作，是事则不然，过去世中我，异今亦不然。 

藏本译：过去世不生，此说亦非理，非异前世生，而有今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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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谓过去世中，我由自性住于不生之体。此见亦不合理，因为

若现在今世之此我，由自性异于前世之我而有，则执尔时我由自性

成为过去不生，方为合理，然彼非有。 

问：“前后世二我若由自性为异，有何过失？ ” 

颂曰： 

罗什译：若谓有异者，离彼应有今，我住过去世，而今我自生。 

藏本译：若今为异者，无彼亦应生，彼应如是住，未死而今生。 

 答：若此今世之我由自性异于前世之我，则应不待彼前世之我

而亦出生，及彼前我虽生后我，仍应不灭而住如彼自时，且应前世

未死而今世生。 

问：“不待前我而生今我，有何过失？ ” 

颂曰： 

罗什译：如是则断灭，失于业果报，彼作而此受，有如是等过。 

藏本译：如是则断灭，失坏于业等，彼作而此受，有如是等过。 

 答：有多过失。如是则因彼前我尔时已灭、唯有与彼自性为异 

者于今世生，故彼前我相续应断，因为从彼前我出生后我不合理故 

。而彼前我相续若断，则其后所生诸业之果断所依故应成断灭，亦

当无有食受果者，故诸业果应成失坏。若许前我造业、后我受果，

如是则应他相续所作诸业，而此相续承受其果。及有“等 ”字所 

说诸过，谓如 《第八品》所说：“ 若有不作业，应惧遇不作 ”，

有如是等众多过失。 

颂曰： 

罗什译：先无而今有，此中亦有过，我则是作法，亦为是无因。 

藏本译：非先无后起，此中有过故，我应是所作，生亦无有因。 

        此外，若与前我自性为异的今世之我于此出生，则我想之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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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之我应当先未曾生而后生起，然而并非先无而后起，因为如是

承许此中有过故。因为我若如是先无后起，则我应是由因所作，诸

许我为实物有者，皆许我常或不可说常与无常，然我若是所作，则

应是无常故。此外，此我为能成，除此别无作者，故我为所作岂是

合理？ 

 《释论》中说若计我为所作，则有轮回有始、及昔无有情新生

之过。此诸过转之理，谓若言前后世之二我由自性为异，则天授缘

彼生起我想的，是不以前后等世而差别的唯总相之我，尔时之补特

伽罗与今世之我，不应自性为异，而必须许自性为一。若如是，则

今世之我于诸前世中皆无，是于今世新生，则此唯我亦应如是新生 

，则此唯我成有始过，及成如是唯我或唯有情前世不曾生而今世新

生之过。若此唯我于今世新生，则于彼前应另有一可成立为唯我之

我，然亦非有，故此唯我于今世新生并不合理。天授之唯我若是于

今世新生，如是生起则成无因，因为此前与天授同一相续之我非彼

之因故。 

“亦 ”字是分别之义，义谓要么成我是所作之过、要么不许我

过去世不生，及要么成我无因生之过、要么不许我过去世不生。 

癸二、结尾兼示余二见亦不合理。  

颂曰： 

罗什译：如过去世中，有我无我见，若共若不共，是事皆不然。 

藏本译：如是见过去，我生及不生，若共若双非，是皆不应理。 

 如是，前说之理中，见我由自性住于过去曾生之体、及住过去

不生之体，二者皆不合理。各别既不合理，则见我于过去亦生亦不

生二者共俱亦不合理。如是二共既不合理，则从遮彼二门中，见为

由自性住于过去非生非不生之体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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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彼等诸见皆依前际，如实见缘起者不应依彼诸见，因为

诸法住于此相，而彼诸见执为彼相，通达缘起者无如是执着故。既

如是， 则“ 我于过去世为此 ”之义——名言之我，并非指说此语

时之补特伽罗，而是指不以前后世为差别、于彼等上皆可随行的唯 

补特伽罗。 

 若能通达此等道理，则所谓：“经中数数宣说：‘我过去世为

此 ’，其义是说说此语时之佛世尊， 与前世生诸补特伽罗同为一

事 ”等依止前际之诸恶见皆可遮止，亦可遮止依于后际之诸恶见 

。 

壬二、破依后际初四见。  

颂曰： 

罗什译：我于未来世，为作为不作，如是之见者，皆同过去世。 

藏本译：谓于未来世，将生与不生，此等诸见者，皆同过去世。 

 谓：“我于未来他世将生 ”及“我于未来他世不生 ”， 破除

此等由自性安住之见者，与破过去世生与不生之见相同，故可换读

彼颂而破。亦即配为：“未来世将生，是事不应理，未来将生者， 

非此今世我 ”等颂，破除前后二我为一。 及配为：“未来世不生 

，此说亦非理，非异未来生，而有今世我 ”等颂，破除前后二我为

异。 

  

                壬三、破依前际次四见。   分二：  

                    癸一、破常无常初二边见； 

             癸二、破后二边见。 

癸一、破常无常初二边见。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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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若天即是人，则堕于常边，天则为无生，常法不生故。 

藏本译：若天即是人，如是则应常，则应不生天，常法无生故。 

 此有人趣造作善业而往天趣，若其中天人二趣皆由自性有，则

彼二应自性为一？还是自性为异？ 

 若如初者，则当说彼天即是此人。若如是，则此人应常，因为

不舍人事而受天生故。此人则应不生为天，因为常法无有生故。以

是之故，缘于前际说世间常之见，并不合理。 

颂曰： 

罗什译：若天异于人，是即为无常，若天异人者，是则无相续。 

藏本译：若人异于天，如是应无常，若人异天者，不应有相续。 

 若人由自性异于天，如是则如芒果树与苦楝树非一相续，天人

二者亦应不属同一相续，以其自性各别，不容为因果故。以是之故 

，先前人之相续应无常而成断灭。若人由自性异于天，则彼二不应

有同一相续，但却有于前相续上亦可随行的同一相续。以是之故，

缘于前际说世间无常由自性安住之见，亦不合理。 

癸二、破后二边见。 

 问：“若此人一面舍人身，一面受天身，则无总体是常、无常

之过。 ” 

颂曰： 

罗什译：若半天半人，则堕于二边，常及于无常，是事则不然。 

藏本译：若一面为天，另一面为人，亦常亦无常，此亦为非理。 

 答：此者，譬如有许前世后世之天与人，二者从命或我之分而

言为一，从身之分而言则各别。 

 然而，若此人从一方面、从我的方面为天，而从另一方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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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方面为人，尔时天的一面于人之时仍然安住则应成常，而人的

一面于天之时已然坏灭则应无常。则应人趣的一部分为天所摄、另

一部分是人所摄，然此亦不合理。以是之故，缘于前际见为亦常亦

无常二者共俱，亦不合理。 

颂曰： 

罗什译：若常及无常，是二俱成者，如是则应成，非常非无常。 

藏本译：若常与无常，二者皆可成，非常非无常，乃可许其成。 

 若常与无常二者皆可由自体成立，乃可许非常非无常由自体成 

立。前既已破彼二由自体成立，则双非亦不成立。 

 问：“释论此处所说正理：‘若有少分常，其后由见无常乃可

言非常。若有少分无常，其后由有常乃可成立非无常 ’，其义如

何？ ” 

 答：如人生天，若于其中有一恒常的人之我，则彼受天身之时

舍弃人身，乃可从此分而言非常。若有一由自性而有的被舍弃的无

常人身，则受天身之时，此身虽灭然弃者应常有，乃可从此分而言

亦非无常。是为双非边见。然于正理中彼二皆无。是为释论所说之

义。此是即以双是句异门于双非句中再说之理。 

 问：“既有从于无始生生死死辗转相继轮回之事，且今后仍当

有轮回事，则应有一恒常之轮回者，此即是我。 ” 

颂曰： 

罗什译：法若定有来，及定有去者，生死则无始，而实无此事。 

藏本译：若某从某来，复往某去者，轮回则无始，然实无此事 271。 

        答：若我或蕴某者从前世某趣来至他趣，复又去往某个他趣， 

 

 
271焦若本中，后二句为：“故应无有始，成常然实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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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皆由自性而有，则轮回从于无始辗转流转乃可由自性而有，然 

而此事实非为有。因为由自性成立的我或蕴，无论常与无常，皆不

应有从于他处来此处、从于此处去他处故。此理已于第十六品中说

讫。以是之故，轮回者由自性有并不合理。 

颂曰： 

罗什译：今若无有常，云何有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 

藏本译：若实无有常，何者当无常，亦常亦无常，及彼二双遣。 

 如是，由上述之理可知：若实无任何恒常的轮回者，则何者是

彼受生之时所弃的无常旧蕴？没有！既然常、无常各各由自性不可

得，则常无常二共、与常无常二者双遣即非常非无常，又岂可由自

性而有！以是之故，缘于前际见世间为非常非无常之体，亦不合理 

。 

 

             壬四、破依后际次四见。   分二： 

           癸一、破有边无边初二边见； 

           癸二、破后二边见。 

癸一、破有边无边初二边见。  

颂曰： 

罗什译：若世间有边，云何有后世，若世间无边，云何有后世。 

藏本译：若世间有边，云何有他世，若世间无边，云何有他世。 

        若有情世间于今世之末有边，谓坏灭后不生余有情，则如何当 

有有情他世？不当有！亦有他世、亦世间有边，并不合理。 

如言：“此有情边者谓尽 ”，若此有情世间于今世之末无边无

灭，如何当有有情他世？不当有！以是之故，世间无边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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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罗什译：五阴常相续，犹如灯火炎，以是故世间，不应边无边。  

藏本译：此诸蕴续流，犹如灯之光，故有边无边，悉皆不应理。  

        此五蕴之续流，因果相系不断而转，刹那刹那坏灭，如灯之光 

。以是之故，有情世间于今世之末灭而后无的有边性、与无今世之

末坏灭之边的无边性，悉皆不合理。 

问：“如何不合理？ ” 

颂曰： 

罗什译：若先五阴坏，不因是五阴，更生后五阴，世间则有边。 

藏本译：若前蕴坏灭，而不依此蕴，更生于彼蕴，世间则有边。 

 答：若前人蕴坏灭，而不依此人蕴，更生彼天趣所摄之后蕴，

有情世间则应有边，犹如芯尽之灯。然有后蕴生起，故非有边。 

颂曰： 

罗什译：若先阴不坏，亦不因是阴，而生后五阴，世间则无边。 

藏本译：若前蕴不坏，而不依此蕴，更生于彼蕴，世间则无边。 

 若前人蕴于今世之末不坏，然不依于此人之蕴，更生彼天之后

蕴，自体不失故，世间应无坏灭之边。然前蕴坏灭，才可生起彼果

后蕴， 故言无边亦不合理。 

癸二、破后二边见。  

颂曰： 

罗什译：若世半有边，世间半无边，是则亦有边，亦无边不然。 

藏本译：若一面有边，一面为无边，世有边无边，然此亦非理。 

 若此有情世间，一方面有边坏灭，一方面无边赴于后世，则此

世间应成亦有边亦无边，然如是有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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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何故一面有边坏灭、一面无边不灭不合理？ ” 

 答：你所计如是一面坏灭、一面不灭者，是蕴之受取者我？还 

是所取之蕴？若如初者，并不合理，因为：  

颂曰： 

罗什译：彼受五阴者，云何一分破，一分而不破，是事则不然。 

藏本译：云何受取者，一面成破灭，一面而不灭，是则不应理。 

 何以受取者我之一面破灭，另一面却不破灭？其合理性全非有 

故。以是之故，龙猛阿阇梨由不见其合理性，故说如是妄计受取者

为灭不灭二分之性并不合理。 

 又于蕴五相推求，受取者我非自性有，前已说讫，依此意趣，

故于此处说不合理。 

 举一种为例，若受取者一面破灭、一面不灭，则应受取者虽一 

，但却一部分成为天、另一部分成为人，然此敌方亦不能许，依此

意趣， 余未列出敌计为合理者，说亦如是皆不合理。 

 问：“应如次宗所说。 ”  

 答：此亦不合理，因为：   

颂曰： 

罗什译：受亦复如是，云何一分破，一分而不破，是事亦不然。 

藏本译：云何所受取，一面成破灭，一面而不灭，如是亦非理。 

 何以所受取之蕴一面破灭，另一面却不破灭？无理由故，蕴非

自性所成故，有一分为人、一分为天之过故。因此，如是计所取为

二分之性并不合理。 

 以是之故，见世间为有边无边二共亦不合理。 

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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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若亦有无边，是二得成者，非有非无边，是则亦应成。 

藏本译：若有边无边，二者皆可成，非有非无边，乃可许其成。 

 若世间有边与无边二者可得成立，乃可许彼二各遮的非有边非

无边成立。然而所遮非由自体有，则遮彼所遮亦不能成立为自体有 

。此处从异门而说非有边非无边者，即是以前颂破说非常非无常之

正理，换读而破。以是之故，见为非有边非无边之体，亦不合理。 

辛二、胜义中一切戏论寂灭，可破住彼等见。  

颂曰： 

罗什译：一切法空故，世间常等见，何处于何时，谁起是诸见。 

藏本译：又一切有事，空故常等见，何处于何者，从何起何等。 

 上述诸颂承许犹如影像的缘起，显示于名言中非如彼等诸见所

执而有， 待此而说“ 又 ”者， 谓于此当说于胜义中彼等诸见所执

亦不应有的理由。 

 一切有事，皆是缘起，故由自性有为空。此前论文，皆明此义 

。以是之故，何等常及“等 ”字所摄非常、 亦常亦无常、 非常非

无常诸见，及缘何处境起彼诸见的所缘，于何者相续中生起诸见的

补特伽罗或蕴之事，从何因生起诸见的能作、作业、作者及能作因

所摄一切有事，此等一切于胜义中丝毫亦无，故于胜义中此等悉皆

不生，如石女之儿不可得，则亦不可得其色青白。 

己二、合了义经。 

        如是，前说正理已善破除补特伽罗与法之缘起有由自相所成的 

自性，若能如是通达，则任何自他宗派所妄计之邪见——依于前际 

等诸恶见，皆不能牵。若能如实定解真实义，修习总摄真实义的无 

我之义，则可解脱轮回。若能修习以无边正理异门所抉择之无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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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则能尽除所知障。 如《稻秆经》云 272：“若复有人能以正智 

，常如缘起真实而见无寿命、如实性、无谬性、无生、无起、无作 

、无为、无障、无碍、寂静、无畏、无尽、寂灭自性，及正随观不

有、积聚、覆蔽、无坚实、如病、如痈、如箭、过失、无常、苦、 

空、 无我者， 彼不作是念： 我于过去有生耶？ 我于过去无生耶？ 

我于过去曾为何耶 ？ 我于过去曾如何耶 ？ 而不依于前之边际。亦 

不作是念：我于未来有生耶？我于未来无生耶？我于未来当为何耶 

？ 我于未来当如何耶？ 而不依于后之边际。 亦不念此是何耶？ 此

如何耶？何作者何？此诸有情，从何而来？从此殁后当去何处？而

亦不依现有之法。世间有堕沙门、婆罗门之见，有说我、有说有情 

、有说寿者、有说补特伽罗、有说善相与吉祥。彼等殊胜、离系相

应之见，尔时以彼能断诸说，遍了知故，从根断除如截多罗树，于

诸法隐没自性中证得后世无生灭法。具寿舍利弗，闻慈氏菩萨摩诃

萨所说，赞叹随喜，从于座起，礼足而退。 ” 

己三、摄义、释品名。 

藏本译：观见品第二十七。 

 

 

 
272《稻秆经》，汉译有四：一、吴支谦所译《了本生死经》，二、唐不空所译《慈氏菩萨

所说大乘缘生稻秆喻经》，三、宋施护所译《大乘舍黎娑担摩经》，四、迭名所译《佛说

大乘稻秆经》。《佛说大乘稻秆经》云：“若复有人，能以正智，常观如来所说因缘之法 

，无寿、离寿、如实性、无错谬性、无生、无起、无作、无为、无障碍、无境界、寂静、

无畏、无侵夺、无尽、不寂静相、不有、虚、诳、无坚实、如病、如痈、如箭、过失、无

常、苦、空、无我者。我于过去而有生耶？而无生耶？而不分别过去之际。于未来世，生

于何处？亦不分别未来之际。此是何耶？此复云何？而作何物？此诸有情，从何而来？从

于此灭而生何处？亦不分别现在之有。复能灭于世间沙门、婆罗门不同诸见，所谓我见、

众生见、寿者见、人见、 稀有见、吉祥见、开合之见，善了知故。如多罗树，明了断除诸

根栽已。于未来世，证得无生无灭之法。尊者舍利子，若复有人，具足如是无生法忍，善

能了别此因缘法者，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

人师、佛、世尊，即与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说  是语已，舍

利子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犍闼婆等，闻弥勒菩萨摩诃萨所说之法，信受奉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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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乘种姓者，深为大悲策动其意，心中坚决作是念曰：“此 

一切有情深受三苦所苦，我当拨济令出众苦，而置之于圆满佛位。 

”为此，初发自欲获得无上菩提的愿菩提心为性的坚固誓愿。次见 

虽有誓愿，若舍菩萨六度之行不能成办，故当依止行心为性的菩提

心仪轨正受取后，苛负学习佛子大行之重任。又见学修六度的核心 

之行，其首要者，即是远离二边的中观之道，故当如前所说，如圣

龙猛论中正理所抉择之了义，而正寻求彻悟实相的正见。既得正见 

，又念若无寂止，仅以通达真实性的正见，仍不能摧灭烦恼，故当

求定，于能修正见的禅定殷勤精进。是故此中，正见所抉择者，即

须如彼道理而修。此诸次第，已于《菩提道次第论》中广说。 

 此诸法真实性之了义，非但波罗蜜多乘，即便金刚乘道次第中 

，亦须依此寻求正见之规如是而作，获得了义。因为真实性之义，

二种大乘全无差别故。 

释第二十七观见品三十颂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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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三、随念大师如是恩德而申礼敬。  

颂曰： 

罗什译：瞿昙大圣主，怜悯说是法，悉断一切见，我今稽首礼。 

藏本译：谁怀大悲愍，为断一切见，开演说正法，顶礼乔达摩。 

 此颂合云：顶礼无上说法大师。所说何法？谓圣者正士之法，

能灭尽一切轮回之苦而当称叹，故名正法。是贤善法，故名正法。

法者，谓任持不堕见轮回为可断相、见涅盘为可得相之险处，梵语

曰“达摩 ”， 此是“达 ”声作任持解而释。此正法， 即是缘起远

离生灭、断常、去来、一异八边，息灭一切戏论。演说此法的等起

动机，非为恭敬利养及求回报，而是于一切受苦众生怀大悲愍，唯

依此大悲而说。为何所为而说？谓由见执着二种我相之见是一切过

患之源，为断一切相执之见故说。大师何名？谓大师于仙人乔达摩

种族中生，故名乔达摩。 

 此颂虽是第二十七品之文，然是为此前已说之法——缘起义即

无自性义的一切所说，感念大师说法之恩而顶礼，故置于第二十七

品之外另释，唯此而已。 

《入中论》云：“ 由说诸法依缘生，非诸分别能观察，是故以

此缘起理，能破一切恶见网。”《显句论》中亦将归敬颂处的缘起

远离八边之教与此处配合，而于论之首尾二处明示：唯以“依因缘

而生”为因，即可破除八边及一切恶见。一切论身之颂文，亦是解

说此理 。 故应于正理之王——缘起正理殷勤精进， 而令甚深中观

了义心要正 见，宏扬于自他相续之中！ 

乙三、结尾义。 

藏本译： 此《根本中颂般若论》大乘阿毗达磨建立，清净讲说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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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真实，能显明般若波罗蜜多之理。由具足无可倾夺智慧大悲，显

扬如来无上大乘之理，成极喜地生极乐国，于极净光世界成佛，号

智源光如来者，大阿阇梨圣龙猛撰造圆满。 

 《根本中颂般若论》之义已释。大乘者，如前所说，广演法无

我之义。阿毗达磨建立者，谓归属于对法藏中。清净演说胜义真实

者，谓对向胜义之法发起讲说。般若波罗蜜多者，谓十万颂般若等 

，此能令其理极为显明之论，是由具足无可倾夺智慧与大悲、如佛

授记能显扬如来无上大乘之理、成就初地极喜地、后往生极乐国土 

、未来将于极净光世界成佛、号智源光如来的大阿阇梨圣龙猛菩萨

撰造，清净圆满。 

 藏本译：奉具妙自在大王吉祥天赞普之诏，印度大乘堪布中观

师加纳嘎巴，与主校译师比丘焦若 • 鲁坚参翻译、校订。计二十七

品， 四百四十九颂，合一函半。 

 如是之论如何翻译至雪域？谓是奉具大自在的大王吉祥天赞普 

之诏，印度大乘堪布中观师加纳嘎巴此云智藏，与藏地译师比丘焦

若 • 鲁坚参由梵译藏、校订文义。本论计有四百四十九颂，合为一

函半。 

 藏本译：复由无喻城之班智达哈苏摩底，与藏地译师释迦比丘

尼玛扎依照释论（《显句论》）善加修订。 

复由无喻城之班智达哈苏摩底，与藏地译师释迦比丘尼玛扎，

依照释论善加修订。 

 能仁以善说宝藏    于漂戏论诸众生      

 悲策正法甘露雨    所澍法中最胜者    

 达之则能尽诸过    此即甚深缘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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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性空性之正理    亦名离边之中道    

 诸经虽皆赞此道    然被自他边执见    

 遍覆不明由见此    故第二佛圣龙猛       

 阐佛多经续中记    所说教要之空性    

 着离有无最胜论    是为吉祥《根本慧》    

 虽持圣者宗智者    多有造释显此论    

 然能圆尽龙猛意    如实释者为佛护 

                      圣教空中游无碍    除边执热光皎洁 

                       吉祥月称之释论    二释如日月当空 

                       此义幽微甚难了    由时久故极衰颓 

              由见此状故无间    依智慧藏为本尊 

 总于众论尤中观    久习而于甚深义 

 如二智者之所许    善达而着此释论 

 愿广大福资粮植    胜妙事业护圣教 

 美名之鬘动十方    如幢顶珠严众髻 

 增上生德赐妙果    大护土者语劝请 

 持教贡却慈成等    诸多正士皆合请 

 此甚深义难测度    吾慧微劣亦乏勤 

 故若此中有错聚    彼错我皆至心忏 

 愿以勤此诸善根    白善所集如晶鬘 

 能令边执固缚者    顺易而得离边见 

 从见真实唯一眼    说法最胜龙猛来 

 无量缘起真性解    愿永持执圣教要 

 愿我亦于一切生    皆为文殊智藏摄 

 总于正法尤缘起    乃至命难亦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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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根本中颂般若论正理海疏》，由顶戴持执圣教不没胜幢之

上首具足殊胜智慧大悲的至尊大德古玛拉玛底等诸位大士足下尘土

的，离边大中观之瑜伽士多闻比丘东宗喀巴洛桑扎巴着。精勤戒律

者索南洛追记文。愿此能令大宝圣教宏扬十方！ 

 


